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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國內休閒運動逐漸受到重視，而都市中面臨休閒空間的不足，政府於

是設立市民運動中心，以高密集度使用的方式，集合各項運動設施及社區活動空

間功能，寄望取代各項公共設施的功能，改善民眾休閒運動及各項活動空間的不

足，達到提升生活水準、增進身心健康之目標。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運動中心

於成立後，是否達成其目的與功能。 

本研究以用後評估研究方式，台北市中山區市民運動中心為研究個案，透過

文獻回顧、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及財務評估等方式，由使用者對於運動中心的認

知以及運動建築之效益的觀點，評估個案於使用後是否達成其預定目標與使用效

益。經研究評估結果得知，這所由臺北市政府興建、民間團體（救國團）經營之

社區型運動中心，其各運動空間使用率高、使用者滿意度及投資效益均達到滿意

水準，因此本運動中心的營運模式及規劃設計可做為未來其他運動中心規劃設計

之參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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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 people value leisure sport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people need leisure sport in the city, but the city faced the insufficiency in spac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et up the sports center which used the space in high 
density way to assemble the different sports facilities and community center. The 
sports center tried to take place of the functions of infrastructur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lacking in city space and to achieve the promoting in living standard 
and health of people. Henc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iscuss if the sports 
center achieved its goal and the function after occupancy. 

The case study of the research used POE (Post-Occupancy-Evaluation) to 
evaluate Taipei Zhong Shan community civic sports center which constructed 
by government and operated by private. The case study used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financial evaluation, in the view of sports 
center users and building cost-benefit, to know if the sports center achieved its 
target and cost-benefit. After the evaluati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sports center’s utility ratio, user satisfaction and return on investment did 
achieved the standard of satisfaction. In conclusion, the business model and 
building design of the sports center can be the ideal pattern for other sports 
cent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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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1-1.1 研 究 動 機  

台 灣 各 地 區 運 動 設 施 的 設 立 ， 原 是 政 府 為 加 強 全 民 運 動

之 推 展 ， 由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發 展 全 民 運 動 政 策 與 國 民 體 能

計 畫 ， 配 合 對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 推 動 及 協 調 ， 使 軟 硬 體 相 互

配 合 ， 共 同 推 動 國 家 運 動 政 策 。 過 去 政 府 大 量 投 資 興 建 的 運

動 設 施 ， 主 要 為 因 應 政 策 或 大 型 比 賽 之 需 求 而 規 劃 設 ， 不 符

合 一 般 使 用 者 需 求 ， 而 或 其 他 因 素 ， 導 致 許 多 運 動 設 施 的 使

用 率 不 高 甚 至 荒 廢 ， 形 成 投 資 的 浪 費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曾 補

助 興 建 或 整 建 運 動 設 施 ， 就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度 總 計 109 件 ， 其

中 包 括 運 動 場 館 42 座，游 泳 池 4 座，運 動 公 園 2 座，社 區 簡

易 運 動 場 所 37 座 ， 運 動 場 館 夜 間 照 明 設 備 1 座 ， 自 行 車 道

14 座 ， 其 他 9 座 （ 92 體 育 統 計 ）。 可 見 政 府 對 於 補 助 或 興 建

運 動 設 施 不 遺 餘 力 ， 但 對 於 運 動 設 施 經 營 管 理 層 面 以 及 是 否

有 效 利 用 卻 不 得 而 知 。  

隨 著 時 空 的 演 進 ，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的 發 展 ， 從 過 去 廣 設 大

型 體 育 設 施 倡 導 運 動 ， 到 後 來 以 提 倡 全 民 運 動 來 提 升 全 民 運

動 風 氣 ， 依 學 者 指 出 目 前 運 動 場 館 發 展 的 趨 勢 ， 已 擺 脫 過 去

發 展 的 模 式，回 歸 地 方 運 動 設 施 層 級（ 蔡 厚 男 等，2001）。學

者 也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設 施 與 公 共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的 有 效 利 用 ， 將

成 為 今 後 發 展 的 走 向（ 鄭 良 一，2002），且 從 各 類 運 動 場 館 林

立 ， 可 知 運 動 休 閒 需 求 的 多 元 化 。 近 年 來 政 府 經 費 的 緊 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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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建 設 經 費 的 排 擠 效 應 等 因 素 ， 也 導 致 運 動 場 館 營 運 模 式

的 變 遷 ， 不 再 由 政 府 主 導 經 營 ， 而 是 由 民 間 參 與 經 營 。  

在 這 些 因 素 交 互 影 響 下 ， 促 成 社 區 型 運 動 中 心 的 產 生 ，

而 運 動 中 心 多 元 化 的 發 展 ， 結 合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等 功 能 ， 成 為

具 複 合 式 機 能 之 使 用 空 間 ， 並 且 由 民 間 主 導 經 營 ， 本 研 究 個

案 「 台 北 市 中 心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 就 是 最 佳 的 例 子 。 在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的 推 動 ， 以 及 國 人 對 運 動 及 消 費 意 識 重 視 之 下 ， 運

動 中 心 之 多 功 能 與 高 密 度 使 用 ， 將 是 未 來 都 市 社 區 運 動 場 館

發 展 的 趨 勢 。 故 本 研 究 嘗 試 以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的 方 式 ， 探 討 社

區 型 運 動 中 心 之 使 用 空 間 ， 分 析 使 用 空 間 的 充 足 性 、 適 用 性

與 擴 充 性 ， 透 過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實 地 觀 察 、 問 卷 調 查 與 訪 談

等 研 究 方 法 ， 評 估 建 築 空 間 完 工 後 之 適 用 性 與 經 濟 性 為 何 ，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之 適 用 性 與 滿 意 度 ， 進 一 步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 提 供 後 續 研 究 與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設 計 之 參 考 。  

1-1.2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動 機，本 研 究 主 軸 為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方 法，探

討 運 動 建 築 空 間 設 施 與 使 用 者 之 間 的 關 係，瞭 解 使 用 者 之 適 用

性 與 滿 意 度，並 檢 視 是 否 有 達 成 規 劃 設 計 之 目 標。歸 納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評 估 個 案 空 間 及 設 施 之 使 用 問 題 及 建 築 成 效 。  

 經 由 實 地 踏 勘，瞭 解 個 案 之 現 況 問 題，並 透 過 文 獻 回 顧 ，

檢 視 個 案 設 計 理 念 達 成 與 否，並 透 過 文 獻 探 討 分 析 比 較 相

關 研 究 或 設 計 規 劃 之 理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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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探 討 分 析 使 用 者 與 空 間 設 施 之 間 的 關 係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評 估 空 間 設 施 使 用 績 效，並 分 析 使 用 者 人

口 變 項、使 用 頻 率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以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空 間 之 適 用 性 與 滿 意 度 的 情 形 ， 最 後 配 合 實 地 觀 察 及 訪

談 ， 做 一 整 體 之 用 後 評 估 檢 討 。  

三 、 瞭 解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所 發 揮 之 功 能 。  

 由 相 關 文 獻 建 議、環 境 表 現 成 效 以 及 使 用 者 分 析 結 論，針

對 個 案 進 行 分 析 探 討，瞭 解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是 否 發 揮

其 功 能 ， 達 成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休 閒 運 動 空 間 之 目 的 。  

1-2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1-2.1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個 案 選 擇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為 研 究 對

象，其 位 置 如 圖 1-2-1 所 示。其 理 由 為：（ 一 ）符 合 研 究 動 機

之 條 件 ， 為 社 區 型 運 動 中 心 ， 主 要 提 供 附 近 居 民 使 用 。（ 二 ）

落 成 於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 學 者 指 出 用 後 評 估 對 象 應 選 取

經 歷 一 段 時 間 使 用 後 ， 且 使 用 情 況 已 趨 於 穩 定 為 佳

（ Preiser，1988），時 間 上 合 適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三 ）目 前 個

案 為 委 外 經 營 模 式 ， 為 營 利 之 有 效 經 營 模 式 ， 結 論 可 推 論 至

其 他 營 利 之 運 動 場 館。（ 四 ）其 建 築 規 模 及 使 用 人 口 上，有 一

定 的 規 模 ， 在 分 析 上 更 具 說 服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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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範 圍 主 要 涵 蓋 個 案 建 築 物 整 體 使 用 環 境 ， 主 要 包

含 運 動 中 心 外 部 空 間 （ 如 圖 1-2-21）。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使

用 者 與 使 用 空 間 之 關 系 ， 故 以 使 用 者 之 活 動 空 間 為 主 ， 由 本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行 為 分 析 圖（ 如 圖 1-2-3），可 知 從 使 用 者 到

達 運 動 中 心 開 始 活 動 ， 至 使 用 者 離 開 運 動 中 心 為 止 ， 使 用 者

所 涉 及 的 空 間 ， 包 含 運 動 中 心 周 遭 環 境 、 運 動 中 心 內 部 空 間

以 及 內 部 設 施 ， 均 為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的 範 圍 。  

 

                                                 
1 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 地 理 資 訊 E 點 通  

圖 1-2-1 研 究 個 案 位 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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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中 心 外 部 環 境

運 動 中 心 內 部 環 境

步 行  

開 車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各

樓

層

空

間

及

設

施

停

車

場

廣

場 

樓 梯（ 緊 急 避 難 ） 

外 觀 、 景 觀 、 步 道  

停

車

場

廣

場 

廁 所

電

梯

、

走

道

到

達

運

動

中

心 

離

開

運

動

中

心 

圖 1-2-3 使 用 者 行 為 分 析 圖  

電

梯

、

走

道

電

梯

、

走

道

 

圖 1-2-2 研 究 個 案 範 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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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依 使 用 者 所 涉 及 空 間 ， 將 個 案 區 分 為 室 外 空 間 與

室 內 空 間 ， 室 內 空 間 再 區 分 為 空 間 及 設 施 ， 以 利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 其 中 ， 由 於 個 案 開 放 空 間 不 大 ， 故 室 外 空 間 包 含 室 外 設

施 。 室 外 空 間 、 室 內 空 間 與 室 內 設 施 ， 此 三 部 分 之 內 容 ， 為

本 研 究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個 案 空 間 及 其 內 容 之 分 類 ， 大 致 如 下

圖 1-2-4 所 示 ：  

 

1-3 研 究 內 容 與 方 法  

1-3.1 研 究 內 容  

本 研 究 內 容 主 要 包 含 五 大 部 分 ， 如 下 所 列 ：  

建 築 物 外 觀 、 走 道 空 間 、 停 車

空 間 、 開 放 空 間 等 。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建 築 室 外 空 間

建

築

室

內

空

間 運 動 設 備、廣 播 設 備、空

調 系 統、人 工 照 明、地 板

材 質、室 內 裝 潢、隔 音 效

果 等 使 用 者 需 求 之 設 備。

走 道 、 樓 梯 、 樓 梯 間 、 電

梯 、 大 廳 、 交 誼 廳 、 廁 所

等 公 共 空 間 。  

圖 1-2-4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分 類 方 式  

空 間 部 分

設 施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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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 獻 回 顧 與 探 討 。  

透 過 文 獻 回 顧，蒐 集 用 後 評 估 方 法、運 動 場 館 規 劃 設 計 資

料、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次 級 資 料 以 及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用 以 瞭 解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的 使 用 及 相 關 個 案 之 規 劃 設

計 理 念 ， 以 供 研 究 架 構 之 建 立 。  

二 、 個 案 使 用 現 況 調 查 。  

以 台 北 市 中 山 運 動 中 心 為 研 究 對 象，透 過 實 地 勘 查，說 明

個 案 範 圍、位 置 及 使 用 概 況 等，以 及 蒐 集 原 始 設 計 資 料 ，

供 研 究 使 用 。  

三 、 問 卷 設 計 調 查 與 訪 談 。  

對 個 案 實 質 環 境 進 行 實 地 觀 察、問 卷 調 查 及 訪 談 法，調 查

使 用 者 行 為，以 及 對 於 使 用 空 間 之 觀 感 與 態 度，用 以 分 析

使 用 者 與 活 動 空 間 的 關 係 。  

四 、 資 料 分 析 與 歸 納 整 理 。  

綜 合 評 估 所 有 調 查 結 果，以 分 析 個 案 使 用 空 間、使 用 者 認

知 等 項 目，以 瞭 解 使 用 者 與 空 間 的 關 係，並 將 分 析 結 果 歸

納 整 理 。  

五 、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首 先 救 個 案 分 析 結 果 提 出 改 善 建 議，其 次 為 綜 合 結 論 及 建

議 ， 以 及 後 續 研 究 發 展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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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採 取 建 築 之『 用 後 評 估 』的 方 式，擬 採 用 之 研 究 方

法 整 理 如 下 表 所 列 ：  

表 1-3-1 研 究 調 查 方 法明 細 表  

調 查 方 法  調 查 內 容  使 用 工 具

平 面 圖 整 理  
蒐 集 運 動 中 心 之 平 面 圖 ， 做

有 系 統 之 整 理 。  

運 動 中 心 介 紹  

說 明 運 動 中 心 所 在 地 、 設 計

單 元 、 籌 建 情 形 與 基 地 概 況

等 基 本 資 料 。  

資

料

調

查

法  

規 劃 構 想 說 明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當 初 規 劃 設 計

之 構 想 與 理 念 。  

參 觀 、 詢

問 、 索 取

空 間 設 備 評 估  

調 查 運 動 中 心 各 空 間 之 使 用

現 況 與 設 施 之 項 目 、 數 量 及

尺 寸 ， 做 客 觀 描 述 之 。  

觀

察

記

錄

法  
行 為 活 動 註 記  

紀 錄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之 活 動

範 圍 、 內 容 、 分 佈 、 與 移 動

的 情 形 。  

觀 察 記

錄 、 數 位

相 機  

深

入

訪

談

法  

管 理 者 與 使 用

者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管 理 者 與 使 用

者 對 規 劃 設 計 之 評 價 、 空 間

的 感 覺、理 想 的 規 劃 及 建 議。 

訪 談 記

錄 、 錄 音

筆  

問

卷

調

查

法  

使 用 者 問 卷 調

查  

獲 得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對 於 空

間 的 使 用 情 形 、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各 項 滿 意 度 、 使 用 者 需 求

以 及 改 進 意 見 等 想 法 。  

問 卷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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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 究 流 程  

 

研 究 分 析

結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範 圍 與 內 容

相 關 理 論 與 文 獻

個 案 現 況 調 查

建 立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緒

論 

資

料

歸

納

分

析

結

論

 運 動 場 館 的 定 義 、 定
位 及 宗 旨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回 顧  
 運 動 中 心 次 級 資 料 整
理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確 立 用 後 評 估 目 的  
 用 後 評 估 架 構 研 擬  
 分 析 環 境 、 使 用 者 及
管 理 者

研 究 設 計

 實 質 環 境 調 查  
 運 動 中 心 次 級 資 料 蒐
集  

環 境 因 素  功 能 因 素 行 為 因 素  

環 境 部 分  

觀 察 法  

使 用 者 部 分

問 卷 調 查 法

管 理 者 部 分  

訪 談 法  

實

證

研

究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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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 期 成 果  

本 研 究 預 期 成 果 如 下 ：  

一 、  提 供 運 動 中 心 之 規 劃 設 計 典 範 。  

透 過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的 整 體 分 析，歸 納 相 關 之 規 劃 設 計

案，以 使 用 者 的 角 度，瞭 解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的 適 用 性，做 為

未 來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設 計 與 經 營 管 理 之 典 範 。  

二 、  透 過 實 證 研 究 分 析 ，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對 空 間 之 看

法 。  

本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分 析 之 結 果，主 要 以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評 估 使

用 空 間 之 優 劣，可 釐 清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與 使 用 空 間 之 間 的

關 係 ， 提 供 運 動 中 心 未 來 規 劃 設 計 或 經 營 上 之 參 考 。  

三 、  提 供 用 後 評 估 理 念 於 運 動 中 心 之 準 則 擬 定 與 檢 討 方 向。 

目 前 用 後 評 估 理 念 甚 少 用 於 運 動 設 施 上 ， 透 過 研 究 的 結

果，可 以 提 供 擬 定 運 動 中 心 或 相 關 運 動 建 築 之 設 計 與 評 估

準 則 ， 用 以 檢 討 其 他 相 關 案 例 。  

四 、  透 過 個 案 檢 討 ， 提 供 運 動 中 心 改 善 或 新 建 之 參 考 。  

本 研 究 之 結 果，可 作 為 運 動 中 心 檢 討 與 參 考 的 對 象，並 提

供 個 案 未 來 改 善 空 間 缺 失 或 新 建 運 動 建 築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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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 章 文 獻 回 顧 與 探 討 主 要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探 討 ， 針 對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 方 法 及 其 相 關 研 究 ，

做 一 完 整 介 紹 ； 第 二 部 分 為 運 動 場 館 相 關 理 論 與 規 劃 設 計 ，

為 蒐 集 整 理 相 關 運 動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之 理 念 ； 第 三 部 分 為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 探 討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衡 量 評 估 方 式 ； 第 四 部 分 為

成 本 效 益 理 論 與 操 作 方 式 ； 第 五 部 分 為 本 研 究 個 案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 的 背 景 資 料 ， 供 本 研 究 參 考 之 用 。  

2-1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文 獻 探 討  

建 築 使 用 後 評 估 『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簡 稱

用 後 評 估 『 POE』， 也 有 人 翻 為 住 後 評 估 ， 為 透 過 有 系 統 且 客

觀 的 研 究 方 法 ， 針 對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環 境 之 使 用 性 ， 由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加 以 檢 測 的 一 種 評 量 方 式 ， 以 檢 討 建 築 設 計 或 使 用 目

的 ， 是 否 符 合 使 用 者 的 使 用 需 求 。 王 慶 堂 （ 2005） 指 出 運 動

建 築 空 間 需 要 隨 時 進 行 檢 討 ， 以 滿 足 使 用 者 及 管 理 者 行 為 的

需 要 。 而 用 後 評 估 結 果 ， 除 了 回 饋 設 計 案 ， 更 可 提 供 未 來 改

善 或 運 動 建 築 新 建 之 建 議 ， 進 而 提 升 使 用 者 之 滿 意 度 。 本 節

從 用 後 評 估 之 定 義 、 目 的 、 功 能 、 層 級 及 步 驟 等 ， 做 進 一 步

的 瞭 解 與 探 討 ， 並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供 研 究 參 考 。  

2-1.1 用 後 評 估 定 義 與 目 的  

由 於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的 範 圍 及 對 象 廣 泛 ， 不 同 的 研 究 者 具

有 不 同 的 學 術 背 景 ， 所 以 對 用 後 評 估 之 性 質 與 功 能 也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其 中 社 會 學 者 對 於 用 後 評 估 ， 多 重 視 用 後 評 估 在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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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與 理 論 上 的 研 究 性 ， 然 而 建 築 上 對 於 用 後 評 估 ， 則 重 視 其

對 實 質 環 境 在 設 計 工 作 上 的 回 饋 功 能（ 陳 格 理，1992）。黃 世

孟 （ 1989） 指 出 ， 所 謂 的 性 能， 從 規 劃 設 計 的 立 場 談 時 ， 主

要 在 發 覺 、 感 覺 空 間 （ 環 境 environment） 與 活 動 （ 行 為

behavior） 之 對 應 關 係 間 所 發 生 的 矛 盾 現 象 。 也 就 是 用 後 評

估 的 目 標 在 於 檢 討 建 物 空 間 ， 進 而 改 善 空 間 ， 減 少 空 間 與 使

用 者 之 間 所 產 生 的 問 題 。  

廣 義 的 用 後 評 估，為 一 種 對 過 去 的 所 做 的 努 力 和 決 策 的

一 種 反 省 ， 使 人 由 增 加 瞭 解 到 進 一 步 從 事 改 良 行 動

（ Rabinowitz,1975；Snyder,1979）。狹 義 的 用 後 評 估 則 以 建

築 設 計 的 角 度 出 發 ， 國 內 外 學 者 均 提 出 類 似 的 定 義 。 李 婉 婉

（ 1983） 於 建 築 師 雜 誌 發 表 了 一 篇 Zimring & Rigenstein

（ 1980） 的 譯 文 ， 其 內 文 指 出 ， 採 用 訪 問 、 觀 察 、 問 卷 等 方

法 來 了 解 使 用 者 對 建 築 物 各 方 面 的 看 法 的 工 作 ， 就 是 所 謂 的

「 用 後 評 估 」。國 外 學 者 Zimring（ 1980）對 用 後 評 估 下 了 一

個 定 義 ， 認 為 「 用 後 評 估 是 一 種 對 環 境 作 診 斷 的 工 作 ， 而 環

境 為 經 人 們 所 設 計 並 使 用 後 的。」Preiser（ 1988）等 學 者 則

將 用 後 評 估 定 義 為 「 在 建 築 物 建 成 且 被 使 用 一 段 時 間 後 ， 憑

藉 著 建 物 之 績 效 標 準（ performance criteria），以 系 統 而 嚴

謹 的 方 法 對 其 進 行 評 估 的 一 種 過 程。」國 內 學 者 陳 格 理（ 1993）

則 定 義 用 後 評 估 為 「 一 種 針 對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環 境 的 使 用 功

能，以 客 觀 和 有 系 統 的 研 究 方 法 加 以 檢 測 的 一 種 評 量 方 式。」

統 整 各 個 定 義 後 ， 可 知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 為 透 過 有 系 統 且 客 觀

的 研 究 方 法 ， 對 使 用 後 之 建 築 環 境 或 建 築 量 體 的 使 用 功 能 ，

進 行 檢 測 評 估 的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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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後 評 估 的 目 的 主 要 有 兩 項 ， 一 為 檢 視 現 有 建 築 物 之 問

題，以 及 作 為 以 後 設 計 案 之 參 考（ 李 婉 婉，1983）。用 後 評 估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可 得 知 建 築 環 境 或 建 築 量 體 的 表 現 ， 進 而 比

較 規 劃 設 計 目 標 之 差 異 ， 並 探 討 造 成 差 異 的 原 因 。 故 其 目 的

在 為 過 去 的 決 策 進 行 反 省 ， 並 對 建 成 結 果 與 當 初 規 劃 進 行 比

較 ， 除 此 還 可 檢 討 問 題 以 累 積 經 驗 ， 協 助 設 計 者 在 改 善 現 況

或 未 來 規 劃 設 計 上 之 參 考 ， 並 提 供 規 劃 設 計 之 規 範 與 準 則 。  

2-1.2 用 後 評 估 內 容 與 相 關 文 獻  

用 後 評 估 早 期 多 運 用 於 建 築 空 間 或 建 成 環 境 之 評 估 ， 主

要 是 對 於 各 建 築 空 間 或 建 成 環 境 的 使 用 上 ， 由 客 觀 的 角 度 進

行 檢 測 ， 使 規 劃 者 與 使 用 者 進 行 雙 向 的 溝 通 ， 作 為 往 後 改 善

的 依 據 。 其 主 要 內 容 在 探 討 建 築 物 使 用 功 能 之 適 宜 性 ， 為 建

築 物 功 能 性 的 測 量 ， 以 環 境 使 用 者 之 認 知 評 價 為 分 析 基 礎 ，

檢 討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上 的 問 題 ， 最 後 統 整 結 果 而 建 立 環 境 品 質

評 估 指 標 ， 並 提 出 建 議 以 供 參 考 ， 為 注 重 使 用 者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性 ， 而 非 建 築 技 術 之 問 題 。  

以 往 的 建 築 設 計 ， 是 屬 於 線 型 之 設 計 程 序 ， 在 完 工 後 即

告 停 止 ， 而 目 前 之 建 築 設 計 已 從 線 型 程 序 ， 透 過 使 用 、 評 估

等 階 段 的 銜 接 ， 而 成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環 狀 設 計 程 序 ， 而 用 後 評

估 主 要 的 範 圍 ， 可 以 視 為 設 計 過 程 的 正 常 延 伸 。 用 後 評 估 在

此 程 序 ， 已 經 發 展 成 為 一 項 驗 證 規 劃 設 計 案 使 用 成 效 之 重 要

方 法 ， 其 功 能 不 僅 能 將 結 果 回 饋 應 用 於 原 規 劃 案 之 更 新 改

善 ， 並 可 做 為 未 來 及 其 他 相 關 案 例 之 參 考 。 圖 2-1-1 除 了 指

出 用 後 評 估 的 架 構 ， 為 建 築 流 程 的 持 續 延 伸 。 說 明 用 後 評 估

於 建 築 物 完 工 使 用 後 ， 開 始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 包 含 資 料 蒐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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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研 究 方 法 、 分 析 結 果 累 積 ， 到 最 後 形 成 準 則 等 過 程 ， 最

後 再 將 用 後 評 估 累 積 的 成 果 ， 回 饋 到 建 築 企 畫 中 。 因 此 於 建

築 物 開 始 使 用 後 ， 針 對 建 築 物 進 行 的 評 斷 與 診 斷 ， 均 為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內 容 的 主 要 成 分 。  

 

在 用 後 評 估 的 特 性 上 ， 由 於 用 後 評 估 為 一 有 系 統 且 強 調

客 觀 的 研 究 方 法 ， 對 建 築 環 境 進 行 評 估 ， 故 與 其 他 評 估 方 法

有 所 不 同 ， 陳 格 理 （ 1992） 曾提 出 用 後 評 估 有 下 列 四 項 重 要

特 性 ：  

一 、 使 用 後 評 估 強 調 使 用 嚴 謹 而 清 楚 的 研 究 方 法 ， 才 能 得 到

較 有 效 而 可 信 賴 的 研 究 結 果 。  

二 、 使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的 主 題 包 括 了 與 建 築 環 境 相 關 的 科 技 性

議 題 、 社 會 性 議 題 或 經 濟 性 議 題 。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成 分  建  築  流  程  

企   畫  

計   畫  

設    計  

施    工  

使    用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測 量 、 研 究 方 法  

資 料 庫 資 訊 系 統  

建 築 成 效、準 則

資 料 來 源 ： Preiser (1988).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47.

圖 2-1-1 建 築 成 效 評 估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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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強 調 評 估 準 則 的 重 要 。  

四 、 使 用 後 評 估 較 強 調 它 的 應 用 性 ， 也 就 是 它 的 研 究 目 標 多

以 分 析 和 解 決 問 題 為 主 。  

這 四 點 特 性 指 出 了 用 後 評 估 所 要 強 調 的 特 點 ， 在 於 方

法 、 對 象 、 準 則 及 應 用 的 重 要 性 ， 透 過 對 特 點 的 掌 握 ， 可 以

釐 清 分 析 之 重 點 所 在。在 用 後 評 估 功 能 方 面，Preiser（ 1988）

提 出 用 後 評 估 主 要 功 能 如 下 所 列 ：   

一 、 檢 查 建 築 物 的 使 用 功 能 。  

二 、 評 量 建 築 設 計 的 品 質 。  

三 、 檢 討 建 築 規 劃 的 內 容 。  

四 、 對 新 構 想 實 現 後 的 檢 視 。  

五 、 瞭 解 經 濟 利 益 和 使 用 實 效 間 的 關 係 。  

六 、 建 築 物 使 用 性 的 調 整 。  

七 、 發 掘 潛 在 問 題 。  

八 、 對 新 需 求 的 認 定 。    

九 、 資 料 回 饋 。  

十 、 增 補 或 修 定 設 計 準 則 。  

用 後 評 估 結 果 所 產 生 的 利 益 ， 則 可 分 為 短 期 、 中 期 及 長

期，短 期 利 益 著 重 回 饋 現 有 建 築 物，解 決 現 況 問 題；中 期 利 益

則 是 在 建 築 流 程 中 扮 演 承 上 啟 下 的 功 能；長 期 利 益 則 以 正 向 回

饋 未 來，如 資 料 庫、評 估 或 設 計 準 則 的 建 立 等，其 說 明 如 下 所

列 ：  

一 、 短 程 利 益 ： 檢 查 建 物 的 使 用 功 能 、 評 量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的

品 質 及 內 容 、 確 認 經 濟 利 益 和 使 用 實 效 的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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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主 動 建 立 使 用 者 的 評 價 標 準 。  

二 、 中 程 利 益 ： 發 掘 潛 在 的 問 題 、 節 省 建 物 生 命 週 期 中 重 要

的 成 本 、 可 由 設 計 者 和 所 有 者 做 建 物 性 能 的

說 明 。  

三、長 程 利 益：建 築 物 長 期 的 改 善（ 建 物 性 能 的 調 整 ）、資 料

的 回 饋（ 改 進 設 計 資 料 庫、標 準、準 則 ）、增

補 或 修 訂 評 估 準 則 。  

在 用 後 評 估 相 關 文 獻 的 應 用 上 ， 國 內 於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引

進 後 ， 也 有 不 少 學 者 以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 針 對 不 同 目 的 之 建 築

設 施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回 顧 國 內 文 獻 ， 可 以 發 現 過 去 的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較 注 重 於 社 會 觀 點 ， 也 就 是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 觀

點 ， 對 於 建 築 回 饋 則 非 其 重 點 所 在 。 除 此 ， 在 運 動 設 施 上 較

無 著 墨 。 國 內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方 式 多 以 問 卷 調 查 為 主 ， 輔 以 訪

談 、 觀 察 等 方 法 ， 整 理 部 分 研 究 內 容 摘 要 如 下 表 2-1-1：  

表 2-1-1 各 類 用 後 研 究摘 要 表  

作 者  篇 名  內 容 摘 要  

許 文 傑

1999 

台 灣 縣 市 立 棒

球 場 用 後 評 估

--觀 眾 使 用 部

分  

針 對 國 內 之 棒 球 場 觀 眾 使 用 部 分（ 空

間 、 設 施 、 環 境 ） 進 行 現 況 調 查 ， 以

文 獻 參 考 、 現 況 觀 察 、 問 卷 調 查 及 訪

問 等 方 式，評 估 棒 球 場 觀 眾 使 用 空 間

之 使 用 現 況，並 提 出 各 個 球 場 觀 眾 使

用 部 分 之 缺 失 與 改 進 之 處，作 為 目 前

球 場 設 施 改 善 的 方 向 。  

韓 鴻 恩

2000 

運 動 公 園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

以 竹 南 運 動 公

園 為 例  

以 竹 南 運 動 公 園 為 研 究 對 象，從 中 發

覺 設 施 設 計 與 使 用 者 的 使 用 感 受 間

之 差 異，由 個 案 之 使 用 者 的 滿 意 度 分

析 ， 進 而 提 出 未 來 改 善 之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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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1-1 各 類 用 後 研 究 摘 要 表  

作 者  篇 名  內 容 摘 要  

周 肇 隆

1996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用 後 評

估 準 則 之 研 究 -

舞 台 部 份  

以 文 化 中 心 舞 台 部 分 為 研 究 對 象，從

最 基 本 的 使 用 行 為 分 析，以 擬 定 評 估

準 則；再 對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進 行

實 證 分 析 ， 除 建 立 基 本 資 料 外 ， 並 發

掘 現 況 問 題 ， 以 求 更 新 改 善 之 道 ， 達

到 強 化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功 能 的 目 的 。

謝 育 穎

2002 

台 灣 地 區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針 對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舞 台 部 門、觀 眾

席 部 門 以 及 建 築 音 響 性 能 三 個 部 分

進 行 用 後 評 估，檢 討 各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的 設 計，作 為 擬 定 台 灣 地 區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性 能 之 評 估 準 則

以 及 提 出 改 善 對 策 之 參 考 依 據 。  

黃 東 寅

2000 

休 閒 住 宅 之「 用

後 評 估 」以 休 閒

設 施 為 例  

以 休 閒 住 宅 之 休 閒 設 施 為 研 究 對

象，瞭 解 設 施 使 用 情 形 及 使 用 滿 意 程

度，目 的 在 瞭 解 目 前 休 閒 住 宅 之 休 閒

設 施 所 存 在 之 課 題 ， 並 透 過 實 證 研

究 ， 評 估 目 前 休 閒 住 宅 之 休 閒 設 施 ，

以 作 為 日 後 規 劃 設 計 或 經 營 管 理 者

之 參 考 。  

陳 柏 宏

2003 

渡 假 型 休 閒 式

住 宅 俱 樂 部 使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 以 台 北 縣

三 芝 鄉 渡 假 型

休 閒 式 住 宅 俱

樂 部 為 例  

針 對 三 芝 鄉 渡 假 型 休 閒 住 宅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則 以 台 北 縣 之 俱 樂 部 為

對 象 ， 透 過 田 野 調 查 及 問 卷 的 方 式 ，

探 討 不 同 設 施 規 劃、使 用 者 類 型 及 管

理 維 護 方 式 對 於 俱 樂 部 使 用 者 在 設

施 使 用 上 之 影 響 及 關 係 。  

陳 怡 然

2001 

學 校 建 築 中 綜

合 教 學 大 樓 用

後 評 估 之 探 討

以 逢 甲 大 學 商

學 大 樓 為 例  

以 教 學 大 樓 中 使 用 者 為 研 究 對 象，採

用 問 卷 調 查 、 訪 談 及 實 地 調 查 ， 用 以

了 解 館 內 空 間 與 設 施 的 服 務 成 效，並

探 討 商 學 大 樓 在 設 計 上 的 缺 失，以 提

昇 教 學 空 間 在 硬 體 上 的 品 質 與 服 務

的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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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1-1 各 類 用 後 研 究 摘 要 表  

作 者  篇 名  內 容 摘 要  

張 秋 雲

2003 

高 雄 市 國 民 小

學 班 群 教 室 空

間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為 國 小 教 室 空 間 之 用 後 評 估，探 討 高

雄 市 國 民 小 學 班 群 教 室 空 間 之 規 劃

設 計 ， 以 問 卷 及 訪 談 方 式 ， 對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與 班 群 類 型、使 用 者 的 使 用 現

況 、 用 後 滿 意 度 等 進 行 分 析 ， 以 了 解

使 用 空 間 與 使 用 者 空 間 的 關 係 。  

洪 玎 螢

2002 

都 市 中 行 人 徒

步 區 設 置 使 用

與 環 境 品 質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繼 光 街 與

電 子 街 行 人 徒

步 區 為 例  

以 台 中 市 繼 光 街 與 電 子 街 行 人 徒 步

區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 瞭 解 徒 步 區 使 用 者 之 意 見 ， 檢 討

現 行 徒 步 區 使 用 之 問 題，並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  

鄭 欽 太

2003 

使 用 者 觀 點 之

都 市 河 岸 空 間

營 造 － 以 高 雄

市 愛 河 河 岸 空

間 為 例  

評 估 都 市 河 岸 空 間 規 劃 設 計 之 成

效 ，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空 間 設 計 、 環 境 設

施 的 功 能 性 的 評 價，研 究 方 式 也 涵 蓋

文 獻 分 析 、 田 野 調 查 及 問 卷 調 查 法 ，

藉 由 問 卷 調 查 瞭 解 都 市 河 岸 空 間 設

計 與 設 施 的 滿 意 度 ， 內 容 以 空 間 設

計 、 環 境 設 施 兩 類 為 主 ， 瞭 解 使 用 者

需 求 ， 並 提 出 相 關 的 建 議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2-1.3 用 後 評 估 之 演 進 

    用 後 評 估 的 演 進， 隨 著 年 代 的 不 同 ， 有 著 不 同 的 重 點 與

操 作 模 式 ， 其 演 化 由 早 期 著 重 社 會 的 觀 點 ， 觀 察 使 用 者 與 環

境 的 關 係 ， 到 近 期 著 重 建 築 物 的 使 用 效 率 與 經 濟 性 ， 都 有 因

為 不 同 目 的 ， 而 採 用 不 同 的 操 作 模 式 。 其 中 ， 又 以 美 國 在 用

後 評 估 上 ， 發 展 出 不 同 模 式 之 用 後 評 估 最 為 成 熟 ， 整 理 美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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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時 期 用 後 評 估 發 展 重 點 如 下 表 2-1-2。  

表 2-1-2 POE 各 年 代 發展 重 點  

年 代  發 展 重 點  

60 年 代   主 要 為 對 建 築 進 行 綜 合 性 的 檢 視 。  
 成 果 可 提 供 設 計 者 有 系 統 的 資 料，減 少 不 確 定 的 決
策 。  

 建 立 以 行 為 科 學 及 環 境 心 理 學 為 基 礎 的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模 式 。  

 強 調 設 計 過 程 中 ， 應 重 視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著 重 在 設 計 成 果 和 使 用 者 的 相 互 關 係 和 影 響 性 。  
 研 究 的 本 質 著 重 於 對 現 象 的 瞭 解 或 學 術 理 念 的 探
討，不 重 視 對 問 題 解 決 方 式 的 探 討 和 研 究 成 果 的 實

用 性 。  

70 年 代   在 研 究 範 圍 、 數 目 、 規 模 和 嚴 謹 度 上 有 相 當 的 改
變，發 展 出 清 楚 的 研 究 理 念 與 具 體 的 研 究 方 法， 。

 開 始 注 意 到 建 築 物 的 物 理 性 功 能 和 相 關 技 術 性 的
問 題 。  

 基 於 對 評 估 結 果 在 公 正 性 和 合 理 性，開 始 重 視 評 估
準 則 和 評 量 技 巧 （ measurement）。  

 使 用 多 種 資 料 收 集 法，包 括 實 地 調 查、問 卷、深 入
訪 談 、 觀 察 記 錄 、 考 察 資 料 檔 案 等 。  

 開 始 就 經 濟 性 的 成 本 效 益 對 建 築 物 的 功 能 表 現 進
行 分 析 評 估 。  

 出 版 第 一 本 有 關 用 後 評 估 的 專 書 — Environmental 
Design Evaluation(1978)。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成 果 揭 露 了 建 築 環 境 與 社 會 問 題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系，促 使 社 會 認 識 對 建 築 物（ 環 境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Zeisel， 1975）。

 用 後 評 估 可 分 為 三 個 發 展 方 向：學 術 性 研 究、專 業
工 作 者 之 設 計 評 估 及 實 用 性 之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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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1-2 POE 各 年 代 發 展 重 點  

年 代  發 展 重 點  

80 年 代   用 後 評 估 的 研 究 在 理 念 和 方 法 上，由 多 樣 化 轉 為 統
合 的 趨 勢 。  

 研 究 發 展 轉 移 到 研 究 理 念 架 構 的 建 立 和 針 對 不 同
類 型 的 建 築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研 究 模 式 。  

 在 研 究 目 標 上 受 到 功 能 主 導 （ action-oriented）
的 影 響，研 究 工 作 更 重 視 業 主（ 研 究 案 出 資 者 或 委

託 人 ） 的 需 要 。  

 對 使 用 者 行 為 和 滿 意 度 進 行 完 整 有 系 統 的 研 究。此
研 究 模 式 反 應 出 使 用 者 對 滿 意 度 的 表 達 和 評 估 的

結 果 ， 皆 受 到 評 估 準 則 與 訂 定 的 標 準 所 影 響 。  

 S. Parshall 和  W. Pena自 建 築 規 劃 理 論 發 展 出

另 一 套 用 後 評 估 的 理 念 和 作 法 Evaluation 

Facilitie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P.O.E.

（ 1982）。 認 為 不 論 何 種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主 題 皆 可

包 括 機 能、形 式、經 濟 和 時 間 等 四 個 主 要 的 項 目 ，

而 評 估 過 程 又 可 分 成 建 立 評 估 主 旨 （ 說 明 ）、 蒐 集

分 析 資 料 、 闡 釋 資 料 和 評 估 結 果 的 說 明 等 四 個 步

驟 。  

 企 業 管 理 開 始 重 視 用 後 評 估 的 工 作。認 為 POE 是 從
事 管 理 工 作 不 可 或 區 缺 的 資 訊 來 源，並 把 POE 納 入

固 定 研 究 項 目 中 。  

90 年 代   不 同 研 究 領 域 的 學 者 專 家，以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和 目
的 對 各 種 建 築 物（ 環 境 ）進 行 多 方 面 的 用 後 評 估 。

 開 始 重 視 非 環 境 因 素 的 影 響 性 ， 如 一 般 的 文 化 特
徵 、 個 別 認 知 的 態 度 或 企 業 型 態 等 。  

 「 用 後 評 估 環 」的 出 現，再 評 估 的 循 環 反 映 出 對 社
會 實 質 環 境 的 一 種 貢 獻 。  

 與 評 估 教 育 的 推 廣，結 合 其 他 相 關 的 學 科，包 括 方
案 評 估 、 市 場 調 查 教 育 評 鑑 等 。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陳 格 理 （ 1992）。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在 美 國 發 展 歷 程 之

探 討 。 建 築 理 論 與 應 用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16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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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用 後 評 估 之 概 念 與 操 作  

  用 後 評 估 源 自 於 社 會 科 學 ，一 般 社 會 科 學 的 研 究 方 法 ，

大 致 分 為 定 性 與 定 量 兩 種，定 性 方 法 如 觀 察、訪 談、記 錄 等 ，

定 量 方 法 如 問 卷 調 查 、 統 計 資 料 等 ， 而 用 後 評 估 則 同 時 運 用

了 這 兩 種 方 法 。 在 用 後 評 估 的 過 程 當 中 ， 最 重 要 的 概 念 為 評

估 者 衡 量 價 值 的 過 程 ， 衡 量 的 內 容 為 評 估 準 則 與 成 效 測 量 。

評 估 準 則 為 評 估 者 當 初 的 目 標 ， 或 是 之 前 累 積 經 驗 而 成 的 評

估 準 則 等 ， 透 過 衡 量 評 估 準 則 以 進 行 比 較 ； 而 成 效 測 量 ， 則

是 決 定 哪 些 是 建 築 物 要 評 估 的 項 目 ， 通 常 是 評 估 者 或 專 家 學

者 認 為 重 要 的 項 目 ， 會 影 響 使 用 行 為 者 ， 藉 由 成 效 的 測 量 來

瞭 解 建 築 物 的 現 況 表 現 。  

用 後 評 估 的 過 程 ， 可 以 簡 化 如 圖 2-1-2 所 示 ， 首 先 為 建

築 成 效 的 測 量 ， 也 就 是 決 定 評 估 的 項 目 ， 由 評 估 者 或 專 家 學

者 選 出 重 要 且 會 影 響 使 用 行 為 之 項 目 ， 藉 由 建 築 成 效 的 測 量

來 瞭 解 建 築 物 的 表 現 狀 況 ； 其 次 為 評 估 成 效 ， 評 估 的 過 程 為

一 種 比 較 的 過 程 ， 也 就 是 評 估 者 的 價 值 衡 量 ， 可 以 是 透 過 觀

察 或 測 量 而 直 接 評 價 ， 或 是 藉 由 評 估 準 則 來 進 行 比 較 ； 最 後

透 過 分 析 以 呈 現 結 果 ， 並 可 累 積 結 果 而 形 成 準 則 ， 準 則 可 成

為 設 計 準 則 或 評 估 準 則 ， 供 建 築 物 設 計 參 考 或 完 工 後 評 估 使

用。因 此，在 此 過 程 中 可 以 相 互 重 疊，建 築 成 效 進 行 測 量 時 ，

則 為 一 種 價 值 的 衡 量 ； 價 值 衡 量 時 ， 則 以 準 則 進 行 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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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後 評 估 過 程 中 價 值 的 衡 量 ， 則 為 定 量 與 定 性 的 衡 量 ，

學 者 Preiser（ 1988） 將 建 築 成 效 的 主 要 評 估 項 目 ， 分 為 技

術 、 功 能 及 行 為 三 個 向 度 ， 在 決 定 衡 量 的 項 目 後 ， 再 依 性 質

決 定 以 定 性 或 定 量 方 法 來 衡 量 ， 其 概 念 如 圖 2-1-3 所 示 。 透

過 定 量 與 定 性 方 法 衡 量 建 築 成 效 ， 可 以 將 設 計 的 概 念 量 化 ，

以 方 便 進 行 評 估 比 較 使 用 及 實 質 設 計 上 的 參 考 ， 最 後 還 可 將

用 後 評 估 分 析 的 結 果 ， 以 量 化 方 式 回 饋 規 劃 設 計 案 或 資 料

庫 ， 提 供 準 則 擬 定 之 參 考 。  

 

用 後 評 估 的 操 作 過 程，Preiser（ 1988）認 為 用 後 評 估 可

評評 估估 成成 效效建建 築築 成成 效效

技技 術術

定定 量量 方方 法法

圖 2-1-3 評 估 準 則 與 衡 量 方 法概 念 圖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Preiser (1988).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39。  

功功 能能

行行 為為

定定 性性 方方 法法

形形 成成 準準 則則成成 效效 測測 量量  價價 值值 衡衡 量量

圖 2-1-2 用 後 評 估 過 程概 念 圖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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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運 用 於 各 種 形 式 跟 尺 寸 的 建 築 ， 其 模 式 可 由 層 級 與 步 驟 來

區 分 ， 層 級 分 別 為 敘 述 性 、 調 查 性 及 診 斷 性 三 個 層 級 ， 其 中

層 級 代 表 努 力 的 程 度 ； 步 驟 則 分 為 計 畫 、 實 施 及 應 用 三 個 階

段 ， 其 用 後 評 估 層 級 表 如 表 2-1-1 所 示 。  

表 2-1-3   用 後 評 估 層 級 表  

層 級  目 的  計 畫 階 段  實 施 階 段  應 用 階 段  

敘 述 性  
找 出 問

題 、 缺 點  

勘 查 瞭 解 可

行 性  

基 地 資 料 蒐

集  
記 錄 發 現  

調 查 性  
驗 證 設 計

假 設  
資 源 計 畫  

調 查 處 理 資

料 收 集 方 法  

提 出 運 作 方

式  

診 斷 性  
全 面 性 診

斷  

研 究 調 查 計

畫  
分 析 資 料  結 果 反 省  

資 料 來 源 ： Preiser (1988).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54. 

   

敘 述 性 的 用 後 評 估，由 於 使 用 資 源 少、方 法 簡 單 易 操 作，

在 國 外 為 一 般 業 界 所 採 用 ， 用 以 回 饋 建 築 設 計 ， 瞭 解 其 設 計

上 之 缺 失 。 而 國 內 由 於 用 後 評 估 理 念 引 進 較 晚 ， 除 業 界 較 少

採 用 外 ， 在 學 術 上 多 屬 診 斷 性 用 後 評 估 ， 其 研 究 均 為 深 入 探

討 個 案 ， 於 推 論 的 應 用 上 較 為 不 足 。  

用 後 評 估 的 操 作 程 序 上 ， 由 於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為 社 會 科 學

方 法 ， 其 方 法 綜 合 了 定 性 與 定 量 分 析 方 法 ， Marans & 

Spreckelmever（ 1981）認 為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不 同 的 階 段，該 採

取 不 同 的 研 究 方 法 與 技 術 以 達 成 各 階 段 的 目 的 ， 並 蒐 集 研 究

目 標 所 需 的 資 料 ， 以 供 研 究 分 析 之 用 。（ 如 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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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 內 以 用 後 評 估 為 研 究 方 法 的 學 者 ， 由 於 多 以 深 入 研

究 分 析 個 案 為 研 究 目 的 ， 為 診 斷 性 用 後 評 估 ， 也 就 是 全 面 性

的 診 斷 個 案 ， 其 研 究 多 以 定 量 與 定 性 的 方 法 同 時 操 作 。 圖

2-1-5 則 為 國 內 學 者 在 其 研 究 中 ， 所 採 取 資 料 蒐 集 方 法 及 操

作 流 程 ， 並 說 明 用 後 評 估 在 建 築 程 序 中 的 地 位 。  

時 間 程 序  

評 

估 

程 

序 

評 

估 

技 

術

文 獻 回 顧 ／

訪 談

環 境 調

觀 察 測

資 料 分 析  

勘 查 ／ 資 訊  

調 查 研 究 設

計 資 料 收 集  

說 明 ／ 資 料

分 析

圖 2-1-4 用 後 評 估 操 作 程 序 及方 法 圖  

資 料 來 源 ： Marans, Robert W., & Kent F. Spreckelmeyer (1981). 

Evaluation Built Environment: A Behavioral Approach. 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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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觀 以 上 ， 可 知 用 後 評 估 為 有 系 統 的 研 究 程 序 、 客 觀 的

評 估 、 重 視 評 估 準 則 、 強 調 應 用 等 特 性 ， 目 的 是 從 建 物 空 間

機 能 的 優 點 與 缺 點 到 問 題 的 檢 視 ， 經 由 不 斷 的 累 積 成 果 ， 而

形 成 準 則 及 資 料 庫 。 陳 格 理 （ 1992） 指 出 ， 使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並 非 純 科 技 的 知 識 ， 其 中 包 含 了 社 會 科 學 的 基 本 認 知 ， 而 社

會 文 化 的 價 值 和 需 求 亦 具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性 。 因 此 ， 未 來 在 用

後 評 估 的 理 念 架 構 上 ， 如 何 因 應 我 國 的 社 會 民 情 ， 進 而 建 立

並 充 實 相 關 的 理 念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2-1.5 小 結  

透 過 文 獻 探 討，可 知 不 同 的 目 的 用 後 評 估，有 著 不 同 的

企

畫 

計

畫 

設

計 

施

工 

使

用 

用

後

評

估
資

料

庫 

標

準

規

範

 
使用調查 現況調查

使用者行

為調查分

析 

現況記錄

與技術性

量測 

現況使用問題之檢討 

定 量 定 性 分 析  

資 料 來 源 ： 周 肇 隆 （ 1996）。 縣 市 文 化 中 心 演 藝 廳 用 後 評 估 準 則 之

研 究 — 舞 台 部 分 ， 頁 1-6。  

圖 2-1-5 用 後 評 估 於 建 築 程 序說 明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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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 可 從 實 質 條 件 的 角 度 切 入 進 行 ， 以 探 討 建 物 的 經 濟 性

為 主 ， 如 國 外 專 門 評 估 的 公 司 ； 也 可 以 強 調 社 會 性 為 主 的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方 法 ， 由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如 國

內 碩 博 論 文 中 各 類 的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在 體 育 建 築 方 面 ，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技 術 的 運 用 ， 建 立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制 度 與 標 準 ，

可 使 運 動 建 築 更 貼 近 符 合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提 高 運 動 設 施 的 使

用 率 與 其 經 濟 性 ， 並 避 免 設 計 的 缺 失 ， 造 成 使 用 上 的 不 便 及

空 間 的 浪 費 。 而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未 來 的 發 展 ， 要 能 建 立 制

度 ， 並 培 養 文 化 與 累 積 經 驗 ， 且 政 府 應 整 合 產 業 與 學 界 之 力

量 ， 協 助 業 界 建 立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資 料 庫 ， 鼓 勵 學 者 的 投 入 研

究，透 過 產、官、學 界 共 同 合 作，才 可 發 揮 用 後 評 估 的 效 益 ，

克 服 運 動 建 築 所 面 臨 之 建 築 與 使 用 問 題 。  

最 後 本 研 究 則 採 取 揉 合 兩 種 方 式 的 優 點 ， 針 對 使 用 者 之

使 用 行 為 現 象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來 探 討 使 用 者 使 用 上 之 問 題 ，

並 搭 配 基 地 現 況 調 查 、 二 手 資 料 分 析 以 及 管 理 者 深 度 訪 談 等

方 法，參 考 Preiser（ 1988）所 論 述 之 診 斷 性 用 後 評 估 程 序 ，

安 排 本 研 究 計 畫 與 工 作 ， 提 供 現 況 問 題 改 善 或 日 後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與 評 估 之 參 考 ， 整 理 本 研 究 使 用 後 評 估 模 式 如 圖

2-1-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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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用 後 評 估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修 改 自 Preiser (1988).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 6 0 -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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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 動 場 館 之 探 討 與 規 劃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之 發 展 ， 已 有 一 段 相 當 長 久 的 時 間 ， 隨 著 歷 史

的 演 化，有 著 不 同 的 訴 求 與 表 現。本 節 介 紹 運 動 場 館 的 演 化、

運 動 建 築 過 去 與 未 來 的 發 展 ， 以 及 體 育 建 築 之 規 劃 設 計 等 ，

供 研 究 設 計 之 參 考 。  

2-2.1 運 動 場 館 之 介 紹  

運 動 場 館 為 公 共 建 設 之 一 ， 而 公 共 建 設 的 發 展 ， 則 牽 涉

當 時 的 政 治 經 濟 狀 況 。 早 在 希 臘 羅 馬 時 代 ， 就 出 現 了 運 動 場

與 競 技 場 ， 當 時 希 臘 的 運 動 項 目 包 含 摔 角 、 拳 擊 、 雜 技 、 翻

滾 、 賽 馬 、 射 箭 、 狩 獵 、 游 泳 、 各 式 球 類 、 鬥 牛 、 足 球 、 賽

跑 、 田 徑 項 目 ， 不 僅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 且 政 府 也 將 運 動 視

為 政 治 手 段 ， 以 運 動 凝 聚 民 眾 向 心 力 ； 而 羅 馬 則 興 建 眾 多 宏

偉 建 築 ， 如 羅 馬 競 技 場 ， 來 宣 揚 帝 國 之 偉 大 與 軍 事 勝 利 （ 王

宗 吉，2000）；而 體 育 運 動 會 則 源 自 於 古 希 臘，為 舉 辦 宗 教 慶

典 等 各 項 活 動 而 修 建 場 地 ， 圍 繞 神 殿 形 成 的 體 育 場 及 設 施 。

由 此 可 知 當 時 運 動 的 發 展 與 政 治 經 濟 息 息 相 關 。 日 後 運 動 場

館 隨 著 工 業 化 與 都 市 化 的 影 響 而 逐 漸 改 變 ， 在 工 業 化 的 發

展 ， 使 人 更 有 空 閒 進 行 休 閒 活 動 ； 都 市 化 的 發 展 ， 使 空 間 使

用 上 的 密 度 增 加 。 這 些 改 變 都 是 在 不 同 時 空 下 ， 因 應 不 同 的

運 動 需 求 ， 而 造 成 運 動 場 館 的 演 進 。  

（ 一 ） 運 動 場 館 的 定 義  

運 動 場 館 主 要 為 從 事 運 動 行 為 之 活 動 場 所 ， 不 同 目 的 之

運 動 場 館 有 其 不 同 的 功 能 ， 其 所 表 現 的 意 涵 與 所 提 供 服 務 的

對 象 也 有 所 不 同 。 邱 金 松 （ 1992） 認 為 運 動 設 施 指 是 提 供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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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從 事 體 育 活 動 時 ， 所 有 必 要 的 、 物 理 的 、 地 理 的 條 件 包 含

場 地 器 材 與 設 備 的 概 念 。 而 促 進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法 施 行 細

則 中 ， 也 提 及 運 動 設 施 之 定 義 ， 其 內 容 為 「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九 款 所 稱 運 動 設 施 ， 指 下 列 各 項 設 施 ： 一 、 國 際 及 亞 洲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所 定 正 式 比 賽 種 類 ， 並 符 合 其 標 準 之 室 內 外

運 動 設 施 。 但 不 包 括 高 爾 夫 球 運 動 設 施 。 二 、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 結 合 前 款 二 種 以 上 運 動 設 施 及 休 閒 設 施 之 運 動

休 閒 園 區 。 三 、 其 他 經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室 內 外

運 動 設 施 」。可 知 運 動 場 館 為 運 動 設 施 的 一 種，且 運 動 場 館 為

提 供 運 動 與 運 動 設 施 之 場 所 。  

（ 二 ） 運 動 場 館 的 功 能  

運 動 場 館 雖 為 運 動 之 場 所 ， 但 是 運 動 場 館 的 功 能 ， 卻 不

只 侷 限 於 提 供 運 動 的 場 所 ， 蔡 長 啟 （ 1983） 指 出 體 育 場 與 運

動 有 直 接 相 關 者 ， 就 有 下 列 功 能 ：  

一 、 供 民 眾 從 事 各 項 運 動 之 用 。  

二 、 吸 引 民 眾 產 生 運 動 意 念 並 參 與 運 動 。  

三 、 作 為 各 項 運 動 競 賽 場 地 。  

四 、 提 供 各 種 運 動 節 目 。  

五 、 協 助 從 事 運 動 者 形 成 組 織 。  

六 、 訓 練 運 動 員 及 體 育 專 業 人 員 。  

七 、 辦 理 各 種 運 動 指 導、觀 摩、展 示、研 習 及 其 他 推 廣 工 作 。 

八 、 建 立 各 種 運 動 資 料 ， 發 揮 運 動 資 訊 功 能 。  

田 文 政（ 1991）認 為 學 校 與 公 私 立 運 動 場 的 功 能 有 四 種：

教 育 功 能 、 鍛 鍊 功 能 、 娛 樂 功 能 、 社 會 功 能 與 表 現 團 隊 精 神

的 功 能。管 文 炎（ 1992）則 認 為 公 立 體 育 場 所 具 有 的 功 能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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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替 民 眾 製 造 健 身 與 活 力 的 場 所 。  

二 、 傳 播 最 新 運 動 資 訊 與 健 康 、 保 健 的 仲 介 者 。  

三 、 擔 任 了 全 民 性 、 競 技 性 、 休 閒 性 、 民 俗 性 等 活 動 之 推 廣

任 務 。  

四 、 提 供 體 育 運 動 教 育 與 訓 練 比 賽 之 場 所 。  

五 、 為 觀 光 、 休 憩 與 欣 賞 之 場 所 。  

六 、 引 進 、 開 發 、 推 廣 新 樣 式 的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  

七 、 促 進 親 子 間 的 健 康 和 諧 。  

八 、 協 助 辦 理 各 項 非 體 育 性 活 動 。  

鄭 良 一 （ 2002） 更 綜 合 以 上 之 看 法 ， 認 為 運 動 場 館 的 功

能 為 提 供 各 種 運 動 競 賽 、 表 演 等 項 目 ， 為 一 種 多 功 能 的 服 務

空 間（ 圖 2-2-1），可 知 運 動 場 館 的 功 能 逐 漸 朝 多 角 化，而 非

單 一 之 功 能 。

 

運 動 、 集 會 、 展 覽  文 化 、 音 樂 、 產 業  

提 供 各 種 運 動 競 賽 、 表 演 、 空 間 服 務  

提 供 教 學 活 動 、 運 動 訓 練 、 社 團 組 織  

提 供 運 動 機 會 、 節 目 活 動 、 形 成 組 織  

提 供 健 康 諮 詢 、 休 閒 運 動 資 訊 功 能  

圖 2-2-1  運 動 場 館 功 能 圖  

資 料 來 源 ： 鄭 良 一 （ 2002）。 全 球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 台 北 ： 加 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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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運 動 產 品 的 定 義  

在 談 論 運 動 場 館 的 經 營 前 ， 得 先 探 討 運 動 產 品 的 概 念 。

近 代 由 於 運 動 設 施 走 向 營 利 的 目 的 ， 運 動 產 品 的 概 念 則 因 應

而 生 ， 成 為 近 代 運 動 設 施 發 展 的 重 要 理 念 。 昝 家 騏 、 劉 榮 聰

（ 2000） 認 為 運 動 產 業 乃 由 提 供 顧 客 體 適 能 、 運 動 、 娛 樂 與

休 閒 相 關 產 品 的 市 場 所 組 成 ， 大 致 可 區 隔 成 運 動 商 品 及 運 動

服 務 兩 大 類 。 運 動 商 品 市 場 包 括 運 動 服 飾 、 運 動 鞋 及 運 動 健

身 器 材 等 實 體 產 品 為 主 ； 運 動 服 務 則 包 括 了 參 與 型 運 動 及 觀

賞 型 運 動 兩 類 ， 屬 於 非 實 體 產 品 。 而 運 動 設 施 包 含 運 動 的 場

所 與 設 備 ， 提 供 觀 賞 及 參 與 運 動 之 所 需 ， 黃 金 柱 （ 1994） 將

運 動 產 品 定 義 為 「 運 動 產 品 主 要 指 有 關 職 業 運 動 、 業 餘 運 動

比 賽、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經 營 計 畫 等 項 目 」。

行 銷 學 中 ， 更 將 商 品 分 為 核 心 產 品 、 實 體 產 品 與 延 伸 產 品 ，

由 此 可 知 運 動 設 施 在 運 動 產 品 的 概 念 中 為 一 實 體 商 品 ， 主 要

為 提 供 運 動 服 務 的 場 所 與 設 備 。  

（ 四 ） 運 動 場 館 之 分 類  

在 運 動 場 館 的 分 類 上 ， 國 內 學 者 也 針 對 不 同 的 分 類 方

式 ， 提 出 其 看 法 ， 就 目 前 體 育 運 動 設 施 ， 大 至 可 分 為 ：  

一 、  競 賽 用 運 動 場 ： 為 大 型 運 動 設 施 ， 主 要 供 選 手 競 賽 用 ，

各 縣 市 體 育 場、訓 練 中 心 及 部 分 運 動 公 園 屬 之。為 當 初

各 縣 市 採 取 「 舉 辦 區 運 」 的 策 略 來 興 建 大 型 體 育 場 館 ，

對 當 時 的 地 方 縣 市 長 而 言，舉 辦 區 運 會 成 為 重 要 政 治 資

本 與 政 績 （ 邱 金 松 ， 1992）。  

二 、  一 般 民 眾 使 用 之 運 動 設 施：為 提 供 一 般 民 眾 休 閒 運 動 之

所 在 ， 各 鄉 鎮 村 里 之 公 私 立 運 動 場 所 或 運 動 公 園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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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學 校 體 育 之 運 動 設 施：其 設 備 多 屬 體 育 教 學 用，各 學 校

之 體 育 設 施 屬 之。我 國 體 育 一 直 以 學 校 體 育 為 發 展 的 基

礎 及 中 心 ， 且 各 級 學 校 之 體 育 場 屬 之 。  

運 動 設 施 可 由 其 活 動 領 域 、 經 營 性 質 、 設 置 目 的 、 使 用

年 齡 層 、 生 活 圈 等 加 以 分 類 ， 而 綜 合 其 使 用 性 質 可 區 分 為 主

體 的 運 動 設 施 與 非 主 體 運 動 設 施（ 邱 金 松，1992）。其 中 主 體

運 動 設 施 為 提 供 一 般 民 眾 使 用 ； 非 主 體 運 動 設 施 則 為 迎 合 競

賽 運 動 而 設 施 。 學 者 蔡 長 啟 （ 1983） 認 為 運 動 場 館 針 對 不 同

的 對 象、目 的、建 築 空 間 與 設 備 型 態，應 有 不 同 的 分 類 方 式 ，

整 理 如 表 2-2-1 所 示 。  

表 2-2-1 體 育 設 備 分 類 表  

分 類 方 式  分 類 項 目  備 註  

學 校 體 育 設 備  田 徑 場 、 各 種 球 類 運 動 場 、 體 育 館 、

游 泳 池 等  

使 用 對 象  

社 會 體 育 設 備  競 賽 用 運 動 設 備 、 職 工 體 育 設 備 、 社

區 體 育 設 備 、 兒 童 遊 戲 場 、 公 園 綠 地

及 其 他 運 動 場 所  

室 內 體 育 設 備  體 育 館 、 體 操 館 、 健 身 房 、 技 擊 館 、

室 內 游 泳 池 等  

興 建 空 間  

室 外 體 育 設 備  室 外 遊 戲 場 、 各 種 球 類 運 動 場 、 田 徑

場 、 室 外 游 泳 池 、 海 濱 浴 場 、 露 營 地

等  

正 式 競 賽 使 用 體

育 設 備  

從 屬 性 體 育 設 備  使 用 目 的  

一 般 民 眾 使 用 體

育 設 備  

主 體 性 體 育 設 備  

綜 合 性 體 育 設 備 多 種 運 動 設 備 集 中 興 建 或 多 項 運 動 綜

合 使 用 之 設 備  

單 獨 性 體 育 設 備 單 項 運 動 設 備 或 單 一 運 動 項 目 使 用 之

設 備  

設 備 型 態  

相 關 性 體 育 設 備 非 專 供 運 動 使 用 之 設 備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蔡 長 啟 (1983)。 體 育 建 築 設 備 。 臺 北 市 ： 體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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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文 忠 （ 1992） 提 出 由 功 能 、 用 途 、 對 象 來 區分 運 動 設

施 的 類 型 ； 費 宗 澄 （ 1993） 則提 出 運 動 設 施 的 種 類 可 依 其 規

模 、 使 用 團 體 、 場 館 空 間 、 使 用 目 的 與 場 地 等 級 等 五 種 性 質

區 分 ； 鄭 良 一 （ 2002） 依 前 述 方 式 將 運 動 設 施 主 要 分 為 競 技

運 動 、 學 校 體 育 與 休 閒 運 動 三 大 部 分 ， 並 將 各 細 項 做 一 清 楚

區 隔 ， 其 中 個 案 性 質 屬 休 閒 運 動 之 社 區 健 康 運 動 中 心 。 薛 銘

卿 （ 2000） 根 據 體 委 會 設 施 處之 業 務 輔 導 與 管 轄 對 象 ， 將 現

有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分 為 「 公 共 性 質 」 與 「 民 間 性 質 」 等 兩 種 不

同 營 運 歸 屬 之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 其 內 容 如 下 ：  

一 、 公 共 性 質 ： 根 據 體 委 會 設 施 處 對 於 現 有 屬 於 公 共 性 質 之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 種 類 可 分 為 各 級 體 育 場 、 運 動 公 園 、 社

區 休 閒 運 動 場 所 、 青 山 活 動 場 所 、 綠 水 活 動 場 所 、 鄉 鎮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 學 校 休 閒 場 所 運 動 場 館 與 其 他 公 共 休 閒

場 館 。  

二 、 民 間 性 質 ： 根 據 體 委 會 設 施 處 對 於 現 有 屬 於 民 間 性 質 之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 種 類 可 分 為 高 爾 夫 球 場 、 保 齡 球 場 、 撞

球 場 、 高 爾 夫 球 練 習 場 、 游 泳 池 、 羽 球 館 、 其 他 民 間 休

閒 運 動 場 館 、 休 閒 運 動 中 心 或 俱 樂 部 等 。  

因 此 ， 運 動 場 館 依 照 設 施 的 屬 性 ， 又 可 分 為 營 利 及 非 營

利 兩 類 ， 公 立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多 屬 非 營 利 ， 不 過 也 酌 量 收 取 基

本 營 運 費 用 ， 而 私 人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則 多 屬 營 利 事 業 。 瞭 解 運

動 設 施 的 性 質 、 功 能 及 分 類 ， 可 提 供 設 計 者 運 動 場 館 之 重 要

資 訊 ， 尤 其 在 運 動 場 館 多 功 能 使 用 的 目 標 下 ， 更 重 視 明 確 的

定 位 ， 參 照 定 位 所 該 有 的 規 模 ， 配 置 合 適 的 運 動 設 施 ， 以 設

計 出 符 合 多 數 使 用 族 群 之 需 求 ， 避 免 造 成 規 劃 上 的 缺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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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運 動 場 館 之 規 劃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的 規 劃 設 計 ， 為 建 築 流 程 中 的 前 半 部 ， 涉 及 層

面 廣 泛 ， 影 響 所 及 從 需 求 評 估 、 計 畫 、 建 築 設 計 到 最 後 的 發

包 及 完 工 。 而 一 般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 則 注 重 前 面 階 段 ， 也 就 是

從 需 求 面 出 發，評 估 地 點、人 口 需 求 為 第 一 階 段 之 計 畫 過 程，

其 次 則 為 運 動 場 館 之 設 計 ， 內 容 則 為 針 對 需 求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所 需 的 功 能 及 運 動 項 目，計 畫、規 劃 與 設 計 的 區 別 如 圖 2-2-2

所 示 ， 清 楚 說 明 規 劃 為 整 個 設 計 的 原 則 ， 也 就 是 運 動 場 館 的

目 的 與 要 求 ； 設 計 則 是 針 對 原 則 而 規 劃 出 所 需 的 機 能 與 空

間 。 其 中 ， 目 的 則 來 自 運 動 場 館 的 可 行 性 評 估 ， 如 決 定 運 動

場 館 服 務 的 層 級 、 基 地 選 擇 等 影 響 因 子 ， 決 定 目 的 後 再 往 下

延 伸 到 規 劃 與 設 計 。  

 

在 整 個 建 築 流 程 當 中 ， 強 調 計 畫 與 規 劃 運 動 場 館 的 部

分 ， 為 整 個 流 程 的 企 畫 階 段 ； 強 調 建 築 設 計 的 部 分 則 在 流 程

的 計 畫 階 段 ， 其 整 個 規 劃 流 程 大 致 可 參 考 商 業 建 築 設 計 規 劃

圖 2-2-2 計 畫 、 規 劃 與 設 計 區 別 圖  

資 料 來 源 ： 鄭 良 一 （ 2002）。 全 球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 台 北 ： 加 斌 。

計    畫  

規    劃  

設    計  

目   的  

要   求  

機   能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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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 一 般 商 業 設 施 企 畫 作 業 流 程 ， 大 致 上 相 同 於 一 般 的 建

築 企 畫 與 設 計 流 程 ， 雖 然 個 案 為 公 部 門 所 興 建 ， 其 興 建 流 程

不 同 於 商 業 建 築 規 劃 流 程 ， 但 目 前 本 研 究 個 案 由 私 部 門 參 與

經 營 管 理 ， 為 公 辦 民 營 之 模 式 ， 在 未 來 如 公 辦 民 營 成 公 共 建

設 之 趨 勢，則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應 朝 營 利 之 商 業 設 施 之 規 劃，

才 得 以 使 運 動 建 築 具 商 業 經 營 價 值 ， 故 可 參 考 此 商 業 企 畫 設

計 流 程 （ 圖 2-2-3）， 使 運 動 建 築 更 具 前 瞻 性 。  

經 由 此 商 業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流 程 ， 可 知 建 築 從 開 始 到 完 工

大 致 分 為 四 階 段 ： 企 畫 、 計 畫 、 實 施 與 營 業 ， 每 一 階 段 都 有

企 畫 及 設 計 所 該 有 的 步 驟 ， 依 前 述 運 動 場 館 的 規 劃 與 設 計 的

區 別 ， 其 中 規 劃 屬 於 企 畫 的 階 段 ， 計 畫 階 段 則 同 時 包 含 了 建

築 的 規 劃 與 設 計。由 此 觀 之，兩 者 雖 然 重 疊 且 無 法 清 楚 區 分，

但 大 致 上 可 說 規 劃 是 設 計 的 原 則 。  

以 運 動 場 館 的 角 度 而 言 ， 整 個 規 劃 設 計 到 經 營 管 理 的 流

程 ， 其 規 劃 內 容 應 包 含 企 畫 步 驟 內 的 企 畫 與 計 畫 階 段 ， 如 可

行 性 評 估 、 適 地 選 定 等 ； 設 計 內 容 則 包 含 設 計 步 驟 的 計 畫 階

段 而 言 ， 如 機 能 計 畫 、 動 線 計 畫 等 。 最 後 完 工 後 之 招 攬 核 心

用 戶 、 商 品 化 計 畫 等 步 驟 ， 則 是 屬 於 運 動 場 館 經 營 管 理 與 行

銷 層 面 ， 透 過 各 種 不 同 的 企 畫 ， 達 成 商 業 建 築 招 攬 顧 客 之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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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黃 世 孟 （ 1997）。 建 築 企 畫 論 — 建 築 的 軟 體 技 術 ，

圖 2-2-3 企 畫 設 計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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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就 各 相 關 體 育 場 館 規 劃 設 計 之 書 籍 或 研 究 做 一 文 獻

回 顧 ， 並 探 討 相 關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與 設 計 之 理 念 與 內 容 。  

1.世 界 現 代 建 築 圖 集 系 列 ： 體 育 設 施 ／ 1982   

2.體 育 建 築 設 備 ／ 1983    

3.運 動 場 地 規 劃 與 管 理 ／ 1991    

4.綜 合 體 育 場 建 築 計 畫 準 則 研 究 ／ 1992    

5.台 灣 區 公 立 體 育 場 場 地 設 備 標 準 研 究 ／ 1999    

6.台 南 市 綜 合 體 育 館 興 建 計 畫 案 報 告 書 ／ 2000    

7.現 代 建 築 設 計 系 列手 冊 — 體 育 建 築 設 計 手 冊 ／ 2001 

8.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委 託 營 運 管 理 ／ 2002    

以 上 書 籍 或 研 究 涵 蓋 體 育 設 施 範 圍 廣 泛 ， 從 體 育 場 地 與

設 備 的 計 畫、規 劃 到 設 計，包 含 場 地 的 劃 設 與 設 備 的 標 準 等。

其 中 以 書 籍 介 紹 的 方 式 ， 包 含 建 築 圖 集 、 設 計 手 冊 、 體 育 建

築 設 備 及 運 動 場 地 規 劃 與 管 理 ， 詳 述 規 劃 體 育 設 施 與 場 地 設

備 的 劃 設 標 準 ； 相 關 體 育 設 施 研 究 案 ， 則 以 綜 合 體 育 場 為 研

究 對 象 ， 從 各 項 度 分 析 體 育 場 空 間 劃 設 準 則 ， 場 地 設 備 劃 設

標 準 研 究 ， 則 從 分 析 體 育 場 地 現 況 到 場 地 規 劃 設 計 標 準 等 ；

台 南 市 綜 合 體 育 場 興 建 計 畫 報 告 書 則 以 基 地 開 發 的 角 度 ， 分

析 興 建 體 育 場 可 行 性 及 所 需 的 設 施 、 設 備 、 經 費 等 ， 為 瞭 解

一 般 體 育 場 規 劃 內 容 最 好 的 說 明 。 這 些 研 究 主 要 以 體 育 場 規

劃 為 主 ， 因 體 育 場 為 綜 合 性 體 育 運 動 空 間 ， 且 符 合 都 市 社 區

型 運 動 中 心 以 高 密 度 、 多 目 標 使 用 ， 就 運 動 中 心 這 類 新 市 場

定 位 的 運 動 建 築 ， 可 參 考 其 規 劃 設 計 。  

由 前 文 歸 納 ， 可 知 運 動 中 心 為 社 區 性 健 康 運 動 中 心 ， 為

提 供 一 般 民 眾 休 閒 運 動 的 公 共 空 間 ， 屬 於 主 體 性 的 運 動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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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其 多 目 標 使 用 之 規 劃 ， 應 以 計 畫 上 之 需 求 為 基 準 。 而 以

休 閒 運 動 為 目 標 的 運 動 中 心 ， 也 可 參 考 時 下 營 利 之 運 動 空

間，朝 多 元 化 經 營 之 規 劃 方 式，並 整 合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之 功 能，

進 而 達 成 多 功 能 運 動 中 心 之 目 標 。 以 下 就 各 學 者 提 出 運 動 場

館 之 規 劃 與 設 計 進 行 歸 納 整 理 。  

（ 一 ） 運 動 場 館 之 規 劃  

在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上 ， 則 有 不 少 學 者 提 出 大 致 相 同 的 看

法，學 者 鄭 良 一（ 2002）在 其 書 中 提 出 一 般 的 規 劃 內 容 包 括 ：

地 點 選 擇（ 地 理 位 置、交 通 狀 況、安 全 性、法 規 ）、停 車 位 、

自 然 環 境（ 地 形、地 質、景 觀、氣 候 ）、空 間 配 置、機 能 型 態

（ 設 施 種 類、規 模、構 造、附 屬 設 備 ）、經 濟 性 要 求、景 觀 意

象（ 地 理 的 景 觀、視 覺 的 形 象、開 放 空 間、環 境 藝 術 ）、經 營

條 件 、 未 來 發 展 。 這 些 內 容 包 含 規 劃 的 階 段 ， 再 配 合 設 計 來

達 成 運 動 場 館 的 目 的 ， 由 此 可 知 規 劃 與 設 計 並 無 明 顯 的 區

分 。 其 次 ， 運 動 場 館 的 計 畫 與 規 劃 範 圍 廣 泛 ， 需 要 不 同 的 學

者 專 家 共 同 投 入 ， 以 規 劃 出 更 符 合 多 種 目 標 之 運 動 設 施 。  

雖 然 體 育 場 規 劃 目 的 不 一 定 同 於 運 動 中 心 ， 但 其 規 劃 要

點 ， 也 可 提 供 社 區 型 運 動 中 心 做 為 參 考 。 田 文 政 （ 1991） 在

社 區 運 動 設 施 方 面 ， 提 出 社 區 體 育 設 備 的 整 體 規 劃 ， 應 考 慮

下 列 各 點 ：  

一 、 社 區 體 育 設 備 之 規 劃 應 配 合 社 區 發 展 計 畫 統 合 辦 理 。 在

都 市 計 畫 及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計 畫 中 考 慮 運 動 設 施 ， 預 留 運

動 設 施 的 預 定 地 ， 並 將 各 種 運 動 設 施 列 入 公 共 設 施 統 一

興 建 ， 配 合 社 區 逐 期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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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若 條 件 許 可 ， 社 區 應 有 的 體 育 設 施 包 含 兒 童 遊 戲 場 （ 一

百 公 尺 內 ）、 小 運 動 場 或 鄰 近 公 園 （ 五 百 公 尺 內 ）、 鄰 近

運 動 場（ 一 公 里 內 ）、運 動 公 園、綜 合 運 動 場（ 市 級 以 上

運 動 會 及 單 項 運 動 比 賽 之 用 ）。一 至 三 項 為 社 區 專 用 體 育

設 備，四 為 鄉 鎮 市 區 之 體 育 設 備，五 可 設 於 鄉 鎮 或 縣 市。 

三 、 受 限 於 客 觀 因 素 （ 土 地 問 題 無 法 解 決 ） 前 項 所 列 內 容 規

劃 興 建 自 屬 不 易 。 每 一 社 區 應 設 法 設 置 兒 童 遊 戲 場 及 簡

易 運 動 場 各 一 處 ， 並 具 有 民 眾 活 動 中 心 間 室 內 體 育 場 一

處 。 每 一 鄉 鎮 市 區 除 具 有 主 要 運 動 項 目 競 賽 場 若 干 所

外 ， 應 設 置 體 育 館 及 游 泳 池 各 一 座 。 各 縣 市 區 應 有 綜 合

體 育 場 一 處 。  

四、社 區 體 育 設 備 在 整 體 規 劃 前，需 深 入 了 解 下 列 各 項 事 實：

（ 一 ） 應 普 遍 調 查 地 區 內 現 有 各 種 公 私 立 體 育 設 備 以 及

可 供 運 用 的 數 量。（ 二 ）普 遍 了 解 地 區 內 民 眾、行 政 機 關

以 及 運 動 社 團 對 於 體 育 設 備 的 需 求。（ 三 ）調 查 地 區 內 可

供 興 建 的 土 地 以 及 能 運 用 的 自 然 環 境 。  

鄭 虎 （ 1999） 在 其 體 育場 場 地 設 備 標 準 研 究 中 ， 提 出 規

劃 設 計 前 應 從 考 慮 的 條 件 、 規 劃 內 容 之 考 量 因 素 及 設 計 之 訂

定 原 則 加 以 分 析 ， 如 表 2-2-2； 並 就 功 能 性 的 角 度 ， 提 出 運

動 場 館 空 間 規 劃 如 下 所 列 ， 其 方 向 也 可 作 為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之

參 考 。 在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空 間 規 劃 原 則 中 ， 考 慮 的 條 件 、 內 容

應 考 量 因 素 屬 於 計 畫 規 劃 內 容 ， 規 劃 設 計 訂 定 原 則 部 分 ， 則

屬 於 運 動 場 館 設 計 部 分 。  

一 、 必 須 滿 足 國 際 標 準 競 賽 場 地 的 規 範  

二 、 活 動 場 地 功 能 效 益 的 充 分 發 揮 是 必 須 走 的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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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內 容 格 局 的 安 排 應 具 備 完 整 性  

四 、 在 空 間 表 現 的 設 計 意 念 力 求 人 文 精 神  

五 、 應 用 科 技 的 觀 念 以 保 證 安 全 、 實 用 及 效 率  

六 、 使 經 濟 效 益 的 功 能 充 分 發 揮  

 

 

表 2-2-2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空 間 規劃 原 則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政 策 上  依 國 情 、 政 治 、 社 會 、 經 濟 等 條 件  

需 求 上  
依 城 市 或 地 區 當 時 及 未 來 人 口 成 長 及

休 閒 運 動 的 傾 向  

經 費 上  
經 費 來 源 是 決 定 空 間 規 劃 的 規 模 大

小 ， 必 須 事 前 估 算 所 需 經 費  

營 運 上  
硬 體 或 軟 體 的 的 規 劃 ， 都 必 須 考 量 未

來 的 營 運 與 管 理  

國 際 性 比 賽

標 準 場 地  

比 賽 場 地 大 小 、 練 習 場 地 、 觀 眾 的 動

線 、 殘 障 設 施 、 比 賽 空 間 等 規 劃 的 考

量  

法 規 上  

建 築 高 度 限 制 、 大 跨 距 建 築 技 術 、 建

材 等 均 必 須 事 前 瞭 解 建 築 法 規 的 合 法

性  

考 慮 的 條

件  

溝 通 與 協 調

上  

業 主、建 築 師、民 意 代 表、當 地 居 民 、

相 關 團 體 等 ， 必 須 溝 通 與 協 調  

決 定 競 賽 場

地 規 模 大 小  

活 動 場 地 、 比 賽 場 地 、 暖 身 場 地 、 看

台 座 位 等  

決 定 附 屬 空

間 及 設 備  

運 動 員 浴 廁 空 間 、 訓 練 空 間 、 醫 療 設

施 、 住 宿 設 施 、 衛 生 設 備 、 飲 食 及 紀

念 品 販 賣 區 、 貴 賓 包 廂 設 施 、 廣 播 設

備 、 資 訊 及 電 子 看 板 等  

決 定 競 賽 場

地 規 模 大 小  

活 動 場 地 、 比 賽 場 地 、 暖 身 場 地 、 看

台 座 位 等  

規 劃 內 容

應 考 量 因

素  

決 定 附 屬 空

間 及 設 備  

運 動 員 浴 廁 空 間 、 訓 練 空 間 、 醫 療 設

施 、 住 宿 設 施 、 衛 生 設 備 、 飲 食 及 紀

念 品 販 賣 區 、 貴 賓 包 廂 設 施 、 廣 播 設

備 、 資 訊 及 電 子 看 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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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2-2 運 動 場 館 建 築 空 間 規 劃 原 則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公 共 設 施 標 準

及 安 全 設 施  

防 火、防 震、防 災、防 破 壞、急 救 、

疏 散 系 統 、 緊 急 發 電 、 中 央 監 控 室

等  

視 覺 景 觀 設 計  色 調 的 選 擇 、 視 覺 空 間 設 計 等  

規 劃 內 容

應 考 量 因

素  經 費 與 預 算 經

費 的 來 源 與 籌

措  

預 算 時 考 量 軟 硬 體 經 費 的 規 劃 、 考

量 未 來 經 營 管 理 如 何 收 支 平 衡  

活 動 場 地 設 施

之 規 模  
場 地 規 範 ， 活 動 場 地 鋪 面 材 料  

觀 眾 席 位  
固 定 座 椅 、 伸 縮 看 臺 、 臨 時 看 台 或

可 拆 除 看 台 、 殘 障 席 位  

天 花 板 高 度  

各 項 運 動 競 賽 有 最 低 天 花 板 高 度 之

規 定 ， 排 球 及 手 球 之 12.5m， 巨 型

體 育 館 內 野 附 近 淨 高 60m 以 上  

服 務 空 間  
男 女 廁 所 ， 廣 廊 空 間 ， 飲 料 餐 點 販

賣  

其 他 有 關 設 施

空 間  

媒 體 設 備、私 人 包 廂、電 子 顯 示 幕、

照 明 設 備 、 音 響 系 統 、 空 調 系 統 、

安 全 系 統  

規 劃 設 計

訂 定 原 則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空 間  

球 員 、 演 員 及 裁 判 員 設 施 空 間 ， 節

目 管 理 室 ， 場 館 管 理 室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鄭 虎 （ 1999）。 台 灣 區 公 立 體 育 場 場 地 設 備 標 準 研

究 ， 頁 83-89。  

 

綜 合 各 項 看 法 上，國 內 學 者 王 慶 堂（ 2004）則 針 對 國 內 運

動 建 築 未 來 的 發 展 趨 勢 ， 提 出 整 體 規 劃 原 則 如 下 ：   

一 、 運 動 建 築 之 生 命 ： 包 含 人 類 健 康 之 生 命 及 運 動 建 築 之 生

命 兩 種 意 涵 。 也 就 是 運 動 建 築 的 規 劃 ， 應 以 增 進 人 類 健

康 ， 以 及 增 進 運 動 場 館 生 命 週 期 為 目 的 。  

二 、 運 動 建 築 之 生 機 ： 認 為 運 動 建 築 整 體 開 發 應 朝 向 永 續 經

營 來 規 劃 ， 可 引 進 商 業 活 動 來 提 升 場 館 的 使 用 率 ， 或 擴

大 民 間 投 資 ， 向 民 間 的 企 業 借 鏡 。  

三、運 動 建 築 之 生 態：為 運 動 建 築 應 該 以 環 保 的 概 念 來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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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包 含 運 動 建 築 採 節 能 的 設 計 ， 在 建 材 及 經 營 上 採 取

環 保 措 施 ， 最 後 為 建 築 計 畫 之 環 境 保 育 ， 也 就 是 落 實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減 少 大 型 運 動 場 館 開 發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  

四 、 運 動 建 築 之 生 活 價 值 ： 包 括 融 入 居 民 生 活 及 設 施 融 入 生

活 元 素 兩 個 意 涵 。 運 動 建 築 融 入 居 民 生 活 ， 也 就 是 規 劃

時 應 考 慮 使 用 者 的 活 動 範 圍 及 生 活 動 線 ； 設 施 融 入 生 活

元 素 ， 則 是 運 動 場 館 的 設 計 應 與 周 遭 環 境 結 合 。  

五 、 異 業 共 生 ： 認 為 運 動 建 築 的 規 劃 應 朝 向 多 功 能 的 使 用 ，

結 合 運 動 、 休 閒 、 購 物 、 娛 樂 等 功 能 。  

此 原 則 涵 蓋 了 目 前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的 趨 勢 ， 運 動 設 施 在 規

劃 的 初 期 ， 就 應 先 將 此 五 大 原 則 納 入 考 量 。 於 進 行 場 館 規 劃

時 ， 則 應 遵 循 規 劃 設 計 準 則 ， 避 免 錯 誤 的 規 劃 而 造 成 經 濟 上

的 浪 費 。 由 專 家 、 學 者 及 業 界 共 同 累 積 經 驗 ， 並 經 由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方 式 蒐 集 各 運 動 建 築 評 估 結 果 ， 透 過 資 料 歸 納 整 理 ，

以 構 成 此 規 劃 設 計 準 則 。 國 外 已 有 不 少 國 家 ， 訂 定 設 立 運 動

設 施 之 標 準 。 一 套 良 好 且 不 斷 改 進 修 正 的 規 劃 標 準 ， 除 了 可

以 提 供 規 劃 設 計 參 考 ， 更 是 提 升 運 動 場 館 的 品 質 ， 可 見 擬 定

運 動 場 館 設 立 與 規 劃 設 計 標 準 的 重 要 性 。  

（ 二 ） 運 動 場 館 之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之 設 計 ， 為 針 對 需 求 與 目 的 所 產 生 的 機 能 與 空

間 。 在 規 劃 運 動 場 館 時 ， 一 般 已 決 定 了 運 動 場 館 的 目 的 ， 如

目 的 為 「 參 與 性 」 的 市 民 型 運 動 場 館 ， 則 依 此 目 的 規 劃 設 計

所 需 的 機 能 空 間 及 其 設 備 。 不 同 目 的 之 運 動 場 館 ， 有 其 不 同

的 設 計 ， 但 是 在 土 地 使 用 密 度 高 的 都 市 中 ， 無 論 場 館 規 模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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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在 規 劃 上 均 採 取 多 目 的 、 多 功 能 的 設 計 走 向 ， 且 強 調 能

同 時 提 供 各 種 活 動 。 而 要 合 乎 多 功 能 使 用 的 現 代 化 運 動 場

館，在 空 間 規 劃 的 內 容 上 必 須 滿 足 教 育、訓 練、比 賽、觀 賞 、

表 演 等 功 能 ， 因 此 運 動 場 館 的 空 間 設 計 就 是 依 據 需 求 規 劃 功

能 ， 做 完 整 的 規 劃 與 設 計 。  

在 運 動 設 施 設 計 上 ， 學 者 蔡 長 啟 （ 1983） 曾 提 出 體 育 場

設 計 時 應 考 慮 之 條 件 及 因 素 有 ： 一 、 體 育 場 的 性 質 及 使 用 目

的 。 二 、 決 定 所 含 運 動 設 備 種 類 及 規 模 大 小 。 三 、 決 定 興 建

之 附 屬 設 備 及 附 帶 設 備。四、看 台 以 及 各 種 慶 典 儀 式 用 設 備。

五 、 各 種 運 動 設 備 之 表 面 裝 飾 。 六 、 基 層 工 程 。 七 、 景 觀 及

植 栽 計 畫 。 八 、 交 通 系 統 及 停 車 場 。 九 、 計 算 （ 各 類 ） 所 需

土 地 面 積 。 除 此 ， 鄭 良 一 （ 2002） 認 為 在 運 動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時 ， 應 兼 顧 的 原 則 如 下 ：  

一 、 掌 握 多 樣 化 、 多 功 能 、 精 緻 化 原 則 ， 能 使 用 於 各 類 不 同

的 運 動 和 比 賽 。  

二、設 計 上 應 有 較 大 的 入 口 指 標，及 人 性 化 的 各 種 服 務 設 施。 

三 、 服 務 中 心 的 櫃 檯 位 置 是 決 定 營 運 成 敗 的 關 鍵 因 素 ， 必 須

要 設 置 在 能 夠 完 全 控 制 人 員 出 入 與 顧 客 容 易 發 現 的 地

方 。  

四 、 大 型 場 館 應 有 可 讓 大 型 或 貨 櫃 車 出 入 的 大 進 出 口 ， 以 達

到 場 館 多 功 能 的 目 標 。  

五 、 設 置 餐 飲 服 務 、 交 誼 活 動 及 兒 童 遊 樂 場 。  

六 、 具 備 明 亮 、 清 爽 、 健 康 等 特 性 的 空 間 。  

七 、 具 備 現 場 轉 播 的 潛 在 商 機 。  

八 、 使 居 民 深 切 感 受 到 這 場 所 與 自 己 的 切 身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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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可 知，運 動 設 施 在 設 計 程 序 上，講 求 細 部 上 的 準 則，

與 規 劃 程 序 相 接 ， 其 各 項 準 則 指 導 設 計 方 向 與 方 式 。 在 運 動

建 築 空 間 機 能 的 細 部 規 劃 上 ， 體 育 中 心 主 要 由 三 個 部 分 組

成，分 別 為 競 賽 區、訓 練 區 及 生 活 區，三 者 要 有 明 顯 的 區 分 ，

如 是 參 與 型 與 練 習 為 主 ， 則 只 要 有 訓 練 區 和 生 活 區 ， 如 是 以

休 閒 運 動 為 主 的 運 動 公 園 ， 則 沒 有 區 分 的 必 要 ， 按 等 級 將 體

育 中 心 分 為 大 型 、 中 型 及 小 型 體 育 中 心 ， 按 使 用 功 能 分 為 競

賽、訓 練 及 健 身 與 游 泳 為 主 的 體 育 中 心（ 曾 濤，2001）；而 鄭

虎 （ 1999）， 則 依 空 間 使 用 原 則 將 其 分 為 ：  

一、行 政 管 理 空 間：包 括 辦 公 室、會 議 室、簡 報 室、器 材 室 、

監 控 室 、 教 室 等 。  

二 、 運 動 服 務 空 間 ： 包 括 大 廳 、 餐 飲 、 醫 療 、 健 身 、 選 手 、

裁 判 、 貴 賓 、 更 衣 、 淋 浴 、 廁 所 、 殘 障 設 施 、 教 練 等 出

入 口 及 休 息 室 等 空 間 。  

三 、 運 動 觀 賞 空 間 ： 包 括 觀 眾 席 、 貴 賓 席 、 記 者 席 、 包 廂 、

轉 播 室 、 出 入 口 、 通 道 等 空 間 。  

在 體 育 建 築 空 間 內 容 的 構 成 上 ， 主 要 是 由 比 賽 大 廳 、 服

務 用 房、管 理 和 設 備 用 房 三 大 部 分 組 成，其 如 圖 2-2-4 所 示，

由 此 可 知 體 育 館 ， 主 要 的 空 間 使 用 機 能 ， 在 於 運 動 、 觀 賞 及

管 理 三 種 。 而 本 個 案 屬 於 社 區 型 休 閒 運 動 中 心 ， 並 非 以 觀 賞

為 主 的 競 賽 型 運 動 設 施 ， 主 要 以 民 眾 參 與 運 動 為 主 要 目 標 ，

故 使 用 機 能 上 主 要 為 運 動 服 務 空 間 與 行 政 管 理 空 間 兩 種 （ 圖

2-2-4 虛線 部 分 ）。 其 次 ， 由 於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的 對 象 為 民 眾 ，

故 部 分 空 間 可 結 合 使 用 ， 使 空 間 使 用 更 有 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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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體 育 建 築 空 間 構 成 圖  

資 料 來 源 ： 曾 濤 （ 2001）。 現 代 建 築 設 計 系 列 手 冊 — 體 育 建 築 設 計

手 冊 ， 頁 146。  

管

理

和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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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建 築 為 提 高 觀 賞 品 質 ， 其 改 建 計 畫 主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有 ： 安 全 問 題 、 觀 眾 視 覺 品 質 、 商 業 轉 播 的 商 機 、 克 服 來 自

選 手 、 媒 體 、 觀 眾 等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更 佳 的 動 線 設 計 、 體 育

館 的 造 型 、 體 育 場 館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 當 地 社 區 的 利 益 。 學 者

何 友 鋒 （ 1992） 認 為 綜 合 體 育 場 建 築 計 畫 首 要 的 任 務 ， 在 於

對 各 場 館 空 間 之 定 性 及 定 量 二 層 面 做 一 清 楚 明 確 的 界 定 。 其

中 定 性 層 面 包 含 使 用 對 象 、 空 間 品 質 、 使 用 行 為 及 空 間 彼 此

的 關 係 等 ； 定 量 層 面 則 包 含 空 間 大 小 、 規 模 、 使 用 人 數 等 。

藉 由 此 兩 層 面 的 瞭 解 ， 設 計 者 方 能 精 確 掌 握 重 點 設 計 符 合 需

求 之 運 動 場 館 。 因 此 ， 何 友 鋒 （ 1992） 提 出 以 「 模 式 語 彙∗」

的 方 式 ， 發 展 「 活 動 資 料 記 述 法 」 以 建 立 綜 合 體 育 館 之 空 間

與 設 備 模 式 ， 作 為 從 事 體 育 場 建 築 計 畫 之 參 考 及 依 循 的 標 準

與 準 則 。  

2-2.3 小 結 

由 前 文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之 歸 納 ， 可 瞭 解 規 劃 與 設 計 並

非 可 明 確 區 分 ， 一 個 完 整 規 劃 設 計 流 程 包 含 了 建 築 企 畫 ， 且

需 要 不 斷 的 累 積 各 方 的 經 驗 ， 且 不 斷 的 修 正 規 劃 設 計 流 程 ，

其 錯 誤 的 機 率 也 就 越 少 ， 其 設 施 也 就 越 符 合 需 求 。 因 此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的 方 式 來 累 積 經 驗 ， 並 建 立 完 整 的 資 料 庫 ， 以 形 成

運 動 設 施 之 設 計 準 則 ， 為 用 後 評 估 目 標 之 一 。 且 學 者 指 出 ，

經 由 建 築 計 畫 透 過 資 料 蒐 集、「 模 式 語 彙 」的 應 用，並 藉 由「 用

                                                 
∗ 「 模 式 語 彙 」 係 由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柏 克 萊 分 校 建 築 教 授 Christopher 

Alexander 及 同 僚 所 發 展 之 一 種 理 論 研 究 門 徑 ， 主 要 在 探 討 一 個 較 具

有 人 性 之 建 築 所 具 有 之 組 構 。 每 一 種「 模 式 語 彙 」都 是 一 種 系 統 ， 藉

由 「 模 式 語 彙 」 的 創 造 組 合 ， 可 以 使 使 用 者 創 造 出 不 同 的 建 築 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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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評 估 」的 檢 討，為 改 善 設 計 最 佳 的 方 式（ 何 友 鋒，1992）。

因 此 ， 本 研 究 透 過 整 理 運 動 場 館 之 規 劃 設 計 ， 瞭 解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流 程 及 內 容 ， 作 為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之 參 考 。  

 

2-3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滿 意 度 一 詞 的 探 討 ， 無 論 在 業 界 或 學 術 界 都 已 行 之 有

年 ， 而 使 用 者 滿 度 則 經 常 被 拿 來 測 量 人 們 對 各 種 觀 點 與 看 法

的 工 具 。 Haward & Sheth（ 1969） 認 為 滿 意 是 判 斷 對 於 所 承

受 的 犧 牲 而 獲 得 的 報 酬 是 否 得 當 的 一 種 認 知 狀 態 ； Locke

（ 1969） 指 出 滿 意 度 是 對 事 件 評 價 後 所 產 生 的 喜 悅 或 正 面 的

情 緒 狀 態 ； Oliver（ 1981） 認 為 滿 意 是 一 種 針 對 特 定 交 易 的

情 緒 反 應 ， 經 由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或 顧 客 ） 本 身 對 產 品 事 前 的

消 費 經 驗 與 期 待 的 不 一 致 而 產 生 的 心 理 狀 態 。 而 以 心 理 學 之

觀 點 來 看 ， 滿 意 是 一 種 心 理 感 覺 或 情 意 性 的 反 應 （ 許 士 軍 ，

1997）。 行 銷 大 師  Kolter（ 1997） 指 出 滿 意 度 來 自 於 所 知 覺

的 功 能 與 期 望 兩 者 間 差 異 的 函 數 。 可 知 滿 意 度 來 自 對 產 品 的

認 知 ， 以 及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者 比 較 後 形 成 其 感 覺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程 度 ， 因 此 以 滿 意 度 做 為 工 具 來 衡 量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或 顧 客 ） 心 理 感 受 時 ， 便 可 瞭 解 使 用 者 心 理 感 受 的 程 度 。

Blackwell , Engel 與  Miniard（ 1993） 曾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下

定 義 為 「 顧 客 使 用 產 品 後 ， 會 對 產 品 績 效 與 購 買 前 信 念 二 者

間 的 一 致 性 加 以 評 估 ， 當 二 者 間 有 相 當 的 一 致 性 時 ， 顧 客 將

獲 得 滿 足 ； 反 之 ， 若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之 信 念 與 產 品 實 際 績 效 二

者 間 不 一 致 時 ， 則 顧 客 將 產 生 不 滿 意 」。 Manning（ 1986） 則

指 出 滿 意 度 是 「 多 重 向 度 的 概 念 」 (multidimensional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48 

concept)，會 受 到 多 種 因 素 的 影 響，有 些 是 經 營 者 可 控 制 的，

有 些 則 否 。  

在 建 成 環 境 當 中，用 後 評 估（ POE）中 關 於 非 實 質 環 境 部

份 ， 也 經 常 使 用 滿 意 度 來 衡 量 建 成 環 境 是 否 符 合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Beer，1990）。由 此 可 知，滿 意 度 是 預 期 需 求 與 實 際 用 後

認 知 的 主 觀 態 度 ， 當 預 期 高 於 認 知 ， 使 用 者 將 產 生 不 滿 意 ，

反 之 則 為 滿 意 ， 其 程 度 隨 差 距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 故 本 研 究 採 用

滿 意 度 來 衡 量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的 認 知 與 感 受 ， 並 定 義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為 「 運 動 消 費 者 於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後 的 實 際 認

知 」，亦 即 消 費 者 在 使 用 運 動 中 心 的 空 間 與 設 備 後，所 產 生 的

認 知 與 感 受 ， 與 先 前 預 期 需 求 比 較 的 程 度 。  

在 衡 量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時 ， Oliver（ 1981） 曾 指 出 滿 意 是

對 於 隨 附 在 產 品 取 得 時 、 或 消 費 經 驗 中 的 驚 喜 所 作 之 評 價 ，

但 由 於 驚 喜 所 帶 來 的 興 奮 不 會 持 久 ， 所 以 認 為 滿 意 的 感 覺 很

容 易 消 逝 。 因 此 滿 意 度 有 其 時 效 性 ， 有 可 能 因 時 間 的 長 短 而

感 受 不 同 ， 故 在 衡 量 滿 意 度 時 以 剛 完 成 消 費 過 程 為 最 佳 。 在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尺 度 方 面 ， 研 究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或 顧 客 ） 滿 意

度 時 ， 不 同 的 學 者 使 用 不 同 尺 度 來 衡 量 滿 意 度 ， 其 不 同 滿 意

度 衡 量 尺 度 分 述 如 下 ：  

一 、 簡 單 滿 意 尺 度 （ 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 可 為 五

個 或 七 個 尺 度 ， 以 五 個 尺 度 為 例 ， 從 「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等 ， 其 中 不 滿

意 與 非 常 不 滿 意 即 代 表 了 不 滿 意 。  

二 、 混 合 尺 度 （ Mixed Scale）： 以 五 個 尺 度 為 例 ， 從 「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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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隱 含 概 念 為 非 常 滿 意 或 非 常 不 滿 意 是 不 連 續 的 兩 端 。  

三 、 期 望 尺 度 （ Expectational Scale）： 衡 量 產 品 的 績 效 是

比 消 費 者 的 預 期 好 或 壞 ， 此 衡 量 尺 度 隱 含 的 觀 念 是 產 品

的 績 效 比 消 費 者 的 預 期 要 好 ， 則 消 費 者 將 會 覺 得 滿 意 ；

若 產 品 的 績 效 比 消 費 者 的 預 期 要 差 ， 則 消 費 者 將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四、態 度 尺 度（ Attitude Scale）：衡 量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態 度

或 信 仰，從「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普 通 」、「 不 滿 意 」、

「 非 常 不 滿 意 」 等 ， 若 消 費 者 越 喜 歡 某 一 種 產 品 ， 則 代

表 消 費 者 對 此 產 品 的 滿 意 程 度 越 高 。  

五、情 感 尺 度（ Affect Scale）：衡 量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情 感 面

反 應 ， 正 面 的 情 感 反 應 象 徵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滿 足 ， 負 面

的 情 感 反 應 則 象 徵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的 不 滿 意 。  

在 滿 意 度 測 量 方 面 ， 在 Dorfman（ 1979） 的 研 究 中 以 露

營 為 例 ， 探 討 各 種 遊 憩 活 動 之 滿 意 度 ， 以 認 知 、 偏 好 、 期 望

及 實 際 感 受 差 異 的 不 同 權 重 觀 念 ， 發 展 出 八 個 測 量 滿 意 度 之

理 念 基 礎 及 操 作 型 定 義 ， 其 內 容 如 下 表 2-2-1 所 示 。  

表 2-3-1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概 念 與 操 作 型 定 義  

概 念  操 作 型 定 義  

1.總 滿 意 度 為 各 項 滿 意 因 素 之 總 和  US=Σ LSS 

2.總 滿 意 度 為 各 項 滿 意 因 素 分 別 給 予 權

重 之 總 和  
US=Σ (I×LSS) 

3.總 滿 意 度 為 各 項 滿 意 因 素 總 和 與 不 滿

意 因 素 總 和 之 差 距  
US=Σ (P) 

4.與 3.相 同 ， 但 對 各 項 滿 意 因 素 分 別 給

予 權 重  
US=Σ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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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3-1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概 念 與 操 作 型 定 義  

概 念  操 作 型 定 義  

5.總 滿 意 度 為 各 項 因 素 之 期 望 值 與 實 際

感 受 值 之 差 距 總 和  
US=Σ (E-P) 

6.與 5.相 同 ， 但 對 各 項 滿 意 因 素 分 別 給

予 權 重  
US=Σ （ I×(E-P)）  

7.總 滿 意 度 為 各 項 因 素 之 實 際 感 受 值 與

偏 好 值 之 差 距 總 和  
US=Σ (Pre-P) 

8.與 7.相 同 ， 但 對 各 項 滿 意 因 素 分 別 給

予 權 重  
US=Σ（ I×(Pre-P)）

資 料 來 源 ： Dorfman, P. W. (1979).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A case study of camping.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1(4), p483-510. 

註 ： US(user satisfaction)： 表 示總 滿 意 度   

LSS(level of satisfaction of each sources)： 表 示 每 項

因 素 之 滿 意 程 度   

P(perception)：表 示 對 各 因 素 之 實 際 感 受   

E(expectation)：表 示 各 因 素 事 先 之 期 望   

Pre(preference)： 表 示 各 因 素 事 先 之 偏 好   

I(importance)：表 示 各 因 素 事 先 之 權 重    

 

由 過 去 研 究 顯 示 ， 滿 意 度 可 用 來 衡 量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或

顧 客 ） 對 產 品 的 認 知 感 受 ， 再 透 過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分 析 原 因 ，

有 助 於 改 善 產 品 的 品 質 ， 提 高 使 用 者 的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 進

而 促 消 費 者 的 再 購 率 、 介 紹 意 願 及 價 格 容 忍 度 。 而 在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中 ， 主 要 為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於 建 築 環 境 的 認 知 與 感 受 ，

故 可 透 過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來 評 估 使 用 者 對 於 建 築 環 境 的 認 知 觀

點 ， 以 回 饋 設 計 者 或 經 營 者 ， 進 而 改 善 建 築 環 境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滿 意 度 為 測 量 工 具 ， 就 各 評 估 項 目 進 行 滿 意 度 評 估 ， 分

析 使 用 者 與 運 動 建 築 之 關 係 ， 以 期 達 到 研 究 之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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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計 畫 執 行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指 標  

一 般 計 畫 於 推 行 前 ， 均 透 過 可 行 性 評 估 ， 以 瞭 解 計 畫 之

執 行 是 否 可 行 ， 運 動 建 築 也 不 例 外 。 在 建 築 企 畫 的 過 程 中 ，

就 將 可 行 性 評 估 列 為 其 中 一 項 ， 就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可 行 性

評 估 中 ， 其 主 要 評 估 項 目 包 含 市 場 、 法 律 、 工 程 可 行 及 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 並 針 對 個 案 的 不 同 給 予 不 同 之 可 行 性 評 估 ， 如

土 地 取 得 等 可 行 性 評 估 ， 而 其 中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 即 為 計

畫 執 行 之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 目 的 在 瞭 解 計 畫 的 推 行 是 否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 成 本 效 益 的 評 估 主 要 功 能 為 評 估 替 選 方 案 之 優 劣 ，

由 各 方 案 中 選 出 最 適 方 案 。 學 者 Weimer 及 Vining（ 1992）

指 出 ， 典 型 的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為 透 過 四 個 步 驟 來 進 行 ：  

一 、 選 定 一 項 公 共 政 策 所 有 相 關 的 影 響 。  

二 、 以 貨 幣 單 位 來 估 價 各 種 政 策 影 響 的 成 本 和 效 益 。  

三 、 處 理 時 間 、 風 險 和 不 確 定 性 的 因 素 。  

四 、 考 慮 預 算 限 制 和 分 配 效 果 ， 來 選 擇 最 適 當 的 政 策 。  

以 經 濟 學 的 角 度 觀 之 ，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即 在 求 取 最 大 的 淨

社 會 效 益 ， 常 見 的 計 算 方 式 及 決 策 準 則 包 含 淨 現 值 法 （ Net 

Present Value, NPV）、 益 本 比 法 （ Benefit-Cost Ratio）、

內 部 報 酬 率 法 （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與 還 本 期

法 （ Payback Period） 等 方 法 。 折 現 率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中 另 一

項 影 響 因 子 折 現 率 的 意 義 在 於 計 算 金 錢 的 時 間 價 值 ， 也 就 是

社 會 大 眾 對 未 來 與 現 在 的 金 錢 價 值 的 認 知 ， 一 般 考 量 折 現 率

的 選 擇 基 礎 在 於 公 共 投 資 計 畫 或 資 本 計 畫 的 機 會 成 本 ， 計 畫

可 以 當 其 消 費 為 機 會 成 本 、 私 部 門 的 投 資 報 酬 率 或 兩 者 的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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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平 均 作 為 計 畫 折 現 率。除 此，折 舊 為 計 畫 中 另 一 考 量 因 素，

為 建 築 物 因 時 間 而 改 變 價 值，因 而 運 動 建 築 可 編 列 折 舊 攤 提。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有 應 用 上 的 限 制 ， 只 能 反 映 計 畫 在 投 資 上

的 成 本 效 益 ， 並 不 能 完 全 反 映 出 其 他 效 益 ， 如 公 共 設 施 的 產

出，並 非 以 市 場 價 格 衡 量；其 他 如 法 律、時 間 成 本、折 現 率 、

折 舊 及 市 場 需 求 等 各 方 不 同 的 考 量 ， 則 會 增 加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的 不 確 定 性 ， 使 評 估 過 程 更 為 困 難 。 雖 然 如 此 ， 但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不 失 為 瞭 解 計 畫 投 資 價 值 的 一 種 方 式 。  

本 研 究 參 考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之 財 務 評 估

模 式 ， 其 財 務 評 估 方 式 有 許 多 種 ， 參 與 者 的 不 同 有 其 不 同 的

財 務 觀 點，就 政 府 而 言 重 自 償 率；民 間 觀 點 重 視 投 資 報 酬 率；

融 資 者 則 重 視 融 資 指 標 。 本 研 究 則 嘗 試 以 成 本 效 益 來 評 估 本

個 案 ， 以 瞭 解 個 案 於 運 作 後 是 否 達 成 當 初 預 期 之 經 濟 投 資 價

值 ， 故 以 政 府 與 民 間 角 度 觀 之 ， 並 整 理 各 指 標 定 義 、 操 作 模

式 及 評 估 標 準 如 下 表 2-4-1、 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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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各 財 務 指 標 定 義 

項 目  定 義  公 式  

自 償 率  

（ SLR）  

營 運 評 估 期 間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現 值 總 和 除 以

興 建 期 間 工 程 建 設 經

費 現 金 流 出 現 值 總

和 。  

自 償 率 （ SLR） ＝ 營 運 評 估 期 間 淨 現

金 流 入 現 值 總 和 ／ 計 畫 興 建 期 間 之

工 程 建 設 經 費 現 金 流 出 現 值 總 和  

淨 現 值  

（ NPV）  

各 年 淨 現 金 之 流 入 現

值 ， 為 本 計 畫 之 現 值

收 益 。  

∑
=

+−=
n

t
tiCtRtNPV

0
)1/()(  

Rt： 第 t年 營 運 現 金 流 入 量  

Ct： 第 t年 營 運 現 金 流 出 量  

i： 計 畫 折 現 率  

n： 經 濟 年 期  

內 部 報 酬

率  

（ IRR）  

淨 現 值 為 0時 之 折 現

率 ， 為 評 估 整 體 計 畫

報 酬 率 之 指 標 。  

∑
=

=+−
n

t

trCtRt
0

0)1/()(
 

Rt： 第 t年 營 運 現 金 流 入 量  

Ct： 第 t年 營 運 現 金 流 出 量  

n：經 濟 壽 命 年 期 (即 本 案 之 特 許 營 運

年 期 ) 

r： 即 為 內 在 報 酬 率  

獲 利 率 指

數  

（ PI）  

未 來 現 金 流 入 現 值 除

以 原 始 投 資 所 得 之 比

例 ， 即 為 投 入 一 單 位

成 本 所 可 獲 得 之 現 金

流 入 。  

獲 利 率 指 數（ PI）＝ 現 金 流 入 現 值 ／

投 資 成 本 現 值  

回 收 年 限

（ PB）  

淨 現 金 流 量 開 始 為 正

所 需 之 年 數 。  

累 積 之（ 淨 ）現 金 流 量 大 於 等 於 零 時

的 年 期 。  
資 料 來 源 ： 王 治 平 （ 2001）。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財 物 評 估 模 式 規 劃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 咨 群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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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各 財 務 指 標 評估 標 準  

項 目  評 估 標 準  

自 償 率  

（ SLR）  

 大 於 1， 表 計 畫 具 完 全 自 償 能 力 。  
 介 於 0∼ 1間，表 不 完 全 自 償，需 由 政 府 出 資 部 分 。
 小 於 0， 表 計 畫 不 具 自 償 能 力 。  

淨 現 值  

（ NPV）  

 NPV≧ 0， 為 可 行 計 畫 。  
 NPV＜ 0， 計 畫 不 可 行 。  

內 部 報 酬 率  

（ IRR）  

 IRR大 於 計 畫 之 資 金 成 本 率 即 表 示 淨 現 值 大 於 0，可
行 。  

 IRR小 於 計 畫 之 資 金 成 本 率 即 表 示 淨 現 值 小 於 0，不
可 行 。  

獲 利 率 指 數  

（ PI）  

 PI≧ 1， 為 可 行 計 畫 。  
 PI＜ 1， 計 畫 不 可 行 。  

回 收 年 限 （ PB） 
 與 主 辦 機 關 心 中 預 期 之 投 資 年 限 相 較，以 決 定 計 畫
是 否 可 行 。  

資 料 來 源 ： 王 治 平 （ 2001）。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財 物 評 估 模 式 規 劃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 咨 群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5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概 述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為 公 辦 民 營 ， 原 所 屬 單 位 為

台 北 市 教 育 局 第 七 科 ， 為 落 實 政 府 推 展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政 策 ，

發 展 多 元 化 活 潑 化 、 彈 性 化 之 綜 合 活 動 ， 達 成 台 北 市 體 育 場

所 屬 「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 委 託 民 間 經 營 之 目 標 。 本 運 動 中 心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興 建 完 成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啟 用 ，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由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接 手 營 運 。  

所 謂 的 公 辦 民 營 （ OT）， 為 民 間 參 與 經 營 （ BOT） 模 式 中

的 一 種，其 中 OT 與 BOT 最 主 要 的 差 別 在 於 硬 體 設 施 的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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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政 府 部 門 興 建 完 畢 ， 再 委 由 民 間 經 營 管 理 。 這 種 模 式 由 於

減 少 建 設 這 一 部 份 ， 相 對 降 低 民 間 投 入 的 成 本 ， 減 少 日 後 營

運 壓 力，相 較 於 B O T 模 式 容 易 產 生 獲 利 空 間，公 共 運 動 場 館

如 採 用 OT 方 式，較 易 達 成 充 份 運 用 社 會 源，獎 勵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的 目 標 。 目 前 國 內 較 成 功 的 案 例 如 臺 南 市 立 棒 球 場 委

由 統 一 企 業 ， 以 此 案 例 來 說 ， 為 使 臺 南 球 場 達 到 企 業 化 營 運

的 效 果 ， 並 減 少 臺 南 市 立 體 育 場 的 經 費 及 人 力 負 擔 ， 臺 南 市

政 府 在 民 國 88 年 與 統 一 企 業 簽 訂 為 其 5 年 的 合 約，由 統 一 企

業 以 受 委 託 者 的 身 分 經 營 臺 南 市 立 棒 球 場 。 就 臺 南 市 政 府 觀

點 ， 每 年 可 以 省 下 為 數 約 400百 萬 的 營 運 費 用 ， 以 及 收 取 每

年 100 萬 元 的 回 饋 金 ， 作 為臺 南 市 政 府 推 展 運 動 的 基 金 ， 並

由 統 一 企 業 協 助 臺 南 市 推 展 棒 球 運 動 ； 而 在 統 一 企 業 的 觀

點 ， 本 身 位 於 臺 南 地 區 的 企 業 母 體 ， 在 擁 有 統 一 職 棒 球 隊 的

同 時 ， 可 經 營 屬 地 球 場 及 其 觀 眾 。 除 此 ， 臺 南 球 場 本 身 地 理

位 置 良 好，亦 可 以 成 為 該 產 業 在 行 銷 宣 傳 上 的 一 個 理 想 地 點。 

由 此 可 知，透 過 OT 模 式 的 運 作，可 達 成 臺 南 市 政 府 與 統

一 企 業 各 自 的 目 標 ， 並 達 到 臺 南 市 政 府 與 統 一 企 業 雙 贏 的 地

步 （ 統 一 棒 球 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99）。 其 次 ， OT 的 做 法 對

於 較 不 具 獨 占 性、又 須 符 合 社 會 公 義 的 公 共 建 設，例 如 醫 院、

社 教 機 構 等 設 施 而 言 ， 的 確 是 相 當 可 行 。 以 下 就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 規 劃 原 則 、 設 施 功 能 、 價 位 等 做 一 完 整 介 紹 。  

（ 一 ）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基 本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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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理 個 案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基 本 資 料 如 下 ：  

一、基 地 位 置：台 北 市 中 山 區 中 山 段，中 山 北 路 2 段 42 巷 至

44 巷 間，位 捷 運 淡 水 線 雙 連 站 東 側，原 屬 市 政 府 所 有 地。 

二 、 興 建 經 費 ： 二 億 六 仟 萬 元 。  

三 、 基 地 面 積 ： 1,979 平 方 公 尺 。  

四 、 樓 地 板 面 積 ： 8,892.7 平 方 公 尺 。  

五 、 使 用 分 區 ： 第 四 種 住 宅 區 。  

六 、 法 定 建 蔽 率 ： 50%， 允 許 建 築 面 積 989.5 平 方 公 尺 。  

七 、 法 定 容 積 率 ： 300%， 允 許 樓 地 板 5,937 平 方 公 尺 。  

八、高 度 限 制：依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第 11 條 住 宅

區 內 建 築 物 之 高 度 比 不 得 超 過 1.5。  

九 、 前 院 留 設 ： 依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之 規 定 ， 前

院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3M， 且 面 積 達 1000 ㎡ 以 上 之 公 有 建 築

物 設 無 頂 蓋 之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 空 間 面 積 不 得 小 於 法 定 空

地 面 積 之 50%， 並 應 集 中 留 設於 前 院 ，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6M

且 應 予 綠 化 。  

十 ： 後 院 留 設 ： 依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之 規 定 ， 後

院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5M， 深 度 比 為 0.25。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在 設 施 方 面 ， 場 館 的 樓 層 各 有 主 要 的 功

能 與 設 施。運 動 中 心 地 下 二 層 設 有 25 公 尺 六 水 道 室 內 溫 水 游

泳 池 、 戲 水 池 ； 一 樓 為 管 理 室 及 出 入 口 ， 設 有 閱 覽 室 、 會 議

室；二 樓 設 有 社 區 教 室、健 身 中 心、舞 蹈 教 室、幼 兒 遊 戲 室 ；

三 樓 設 有 籃 球 場 一 面 兼 活 動 中 心 ； 四 樓 則 設 有 羽 球 場 四 面 。

在 設 備 器 材 方 面 有 分 區 播 音 系 統、大 型 電 子 計 分 板、三 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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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 浴 室 、 廁 所 、 活 動 看 臺 等 。 本 運 動 中 心 最 大 席 位 為 籃 球 場

兼 活 動 中 心，為 球 類 使 用，有 500 席 位；集 會 活 動 630 席 位 。 

（ 二 ）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設 計  

根 據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規 劃 報 告

書 ， 個 案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目 標 主 要 如 下 所 列 ：  

一 、 為 社 會 健 康 福 利 設 施 。 藉 由 多 樣 性 運 動 設 施 的 提 供 ， 以

達 到 推 展 全 民 運 動 、 舒 解 市 民 身 心 壓 力 、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的 目 的 ， 同 時 落 實 終 生 運 動 的 理 念 。  

二 、 為 社 區 民 眾 再 教 育 的 場 所 。 提 供 市 民 辦 理 多 樣 化 各 項 藝

文 活 動 、 研 習 訓 練 的 場 所 ， 以 提 昇 教 育 水 準 ， 達 到 終 生

學 習 的 目 標 。  

三 、 為 社 區 的 活 動 中 心 。 以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促 進 日 常 交 流 為 考

量 ， 提 供 市 民 休 閒 活 動 場 所 ， 促 進 市 民 日 常 交 流 ， 並 增

進 社 區 和 諧 。  

四 、 為 多 元 化 的 休 閒 中 心 。 場 地 設 施 考 慮 多 元 之 使 用 功 能 ，

結 合 運 動 、 藝 文 、 休 閒 、 娛 樂 、 展 覽 、 集 會 等 ， 以 豐 富

市 民 生 活 內 容 ， 提 高 生 活 水 準 。  

五 、 為 全 民 化 的 休 閒 運 動 場 所 。 適 合 各 年 齡 層 、 平 民 化 、 大

眾 化 使 用 ， 並 且 在 不 增 加 政 府 支 出 的 負 擔 、 不 與 民 爭 利

的 前 提 下，以 收 支 平 衡、考 慮 一 般 民 眾 得 以 負 擔 為 原 則。 

六 、 為 社 區 的 救 災 避 難 場 所 。 在 發 生 緊 急 災 害 時 ， 得 以 提 供

作 為 社 區 居 民 救 災 避 難 場 所 ， 以 健 全 國 家 救 災 系 統 。  

本 個 案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原 則 來 自 以 下 六 點 ：  

一 、 社 區 化 ： 以 社 區 居 民 使 用 促 進 日 常 交 流 為 主 要 考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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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育 化 ： 規 劃 各 年 齡 層 之 生 涯 學 習 活 動 。  

三 、 永 續 化 ： 考 慮 安 全 、 防 災 、 保 健 、 便 利 、 舒 適 以 達 永 續

使 用 之 目 標 。  

四 、 和 諧 化 ： 考 慮 功 能 、 親 近 性 、 相 容 性 、 示 警 性 之 空 間 及

造 形 設 計 。  

五 、 人 性 化 ： 多 項 設 施 考 慮 行 動 不 便 者 及 市 民 之 方 便 使 用 。  

六、環 保 化：考 慮 省 能 源、高 效 率、低 噪 音、符 合 環 保 需 求 。 

本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設 計 評 估 項 目 擬 定 ， 主 要 依 據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 需 求 設 計 書 來 規 劃 設 計

各 需 求 空 間 ， 而 其 需 求 主 要 來 自 「 臺 北 市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規 劃 研 究 」（ 劉 田 修，2000）之 市 場 調 查，得 知 台 北 市 民 期 望

的 前 十 大 運 動 設 施 如 表 2-5-1 所 示 ， 再 由 此 需 求 進 行 規 劃 運

動 中 心 的 各 項 運 動 休 閒 空 間 。  

表 2 - 5 - 1 臺 北 市 民 期 望 運 動中 心 有 的 十 大 運 動 設 施  
性 別  年 齡  

十 大 運 動 設 施  總 和
男  女  1 5 - 2 9

歲  
3 0 - 4 9
歲  

5 0 歲 以
上  

游 泳 池 ／ 溫 水 游 泳

池  3 9 % 3 5 %  4 3 %  4 9 %  4 4 %  2 4 %  

籃 球 場  3 6 % 4 2 %  3 1 %  5 6 %  3 6 %  1 5 %  
羽 球 場  3 0 % 3 0 %  3 1 %  3 7 %  3 5 %  1 5 %  
健 身 房  2 4 % 2 6 %  2 3 %  3 5 %  2 6 %  1 2 %  
網 球 場  1 9 % 1 8 %  1 9 %  2 5 %  2 0 %  1 1 %  
桌 球 場  1 7 % 1 7 %  1 7 %  2 1 %  1 6 %  1 7 %  
排 球 場  8 %  9 %  7 %  1 4 %  6 %  4 %  
舞 蹈 ／ 有 氧 韻 律 教

室  7 %  2 %  1 1 %  5 %  7 %  1 0 %  

撞 球 場  6 %  9 %  4 %  1 3 %  3 %  5 %  
溜 冰 場 ／ 直 排 輪 場  4 %  2 %  6 %  4 %  5 %  3 %  
不 知 道 ／ 沒 有  2 3 % 2 2 %  2 4 %  9 %  2 0 %  4 2 %  
受 訪 人 數  1 , 0 0 6 4 8 6  5 2 0  3 0 0  4 4 5  2 0 1  

資 料 來 源 ： 劉 田 修 （ 2000）。 臺 北 市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規 劃 研 究 。 臺

北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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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研 究 ， 運 動 中 心 需 求 空 間 包 含 溫 水 游 泳 池 、 綜 合 球

場 、 羽 球 場 、 桌 球 場 、 健 身 中 心 、 有 氧 舞 蹈 教 室 、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 運 動 健 康 諮 詢 中 心 、 簡 易 餐 飲 及 販 售 服 務 空 間 、 停 車

場 、 機 房 等 空 間 。 整 理 歸 納 本 運 動 中 心 各 空 間 原 需 求 及 實 際

規 劃 估 計 面 積 整 理 如 表 2-5-2 所 示 。  

表 2-5-2 各 樓 層 規 劃 面 積 估 計 表  

樓 層  項 目  說 明  原 需 求  實 際 約  

地  

下  

層  

游 泳 池 區 域  

溫 水 游 泳 池 、 兒 童 池 、

幼 兒 池 、 三 溫 暖 、 水 療

池、更 衣、淋 浴、廁 所 、

過 濾 加 溫 機 房 、 管 理

室 、 醫 務 室 、 器 材 室 、

樓 電 梯 間 、  

1815 ㎡  1972 ㎡  

行 政 管 理 室  原 需 求 6 ㎡ ×10 ㎡  60 ㎡  198 ㎡  

社 區 空 間  10 ㎡ ×15 ㎡  150 ㎡  198 ㎡  

親 子 廣 場    450 ㎡  

其 他 空 間  廁 所 、 電 梯 空 間   62 ㎡  

一  

樓  

大 廳  大 廳 、 走 道 空 間   81 ㎡  

健 身 中 心  原 需 求 10 ㎡ ×20 ㎡  200 ㎡  285 ㎡  

韻 律 中 心  原 需 求 10 ㎡ ×15 ㎡  150 ㎡  196 ㎡  

社 區 教 室  原 需 求 10 ㎡ ×10 ㎡  100 ㎡  89 ㎡  

兒 童 遊 戲 場    89 ㎡  

二  

樓  

其 他 空 間  走 道 、 廁 所 、 電 梯 空 間  338 ㎡  

綜 合 球 場  籃 球 場 、 表 演 台  1440 ㎡  927 ㎡  三  

樓  其 他 空 間  樓 電 梯 間 、 廁 所   62 ㎡  

桌 球 場    317 ㎡  

羽 球 場    610 ㎡  
四  

樓  
其 他 空 間  廁 所 、 電 梯 空 間   62 ㎡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莊 輝 和 （ 2002）。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規 劃 綜 合 報 告 書 。 台 北 ： 萬 邦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  

最 後 整 理 本 運 動 中 心 各 空 間 使 用 收 費 標 準 如 表 2-5-3 所

示 ， 供 研 究 之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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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 各 空 間 項 目 收費 標 準  

樓 層  項 目  收 費 方 式  單 價 (元 ) 備 註  

汽 車 停 車 場  每 小 時  40 06： 00~22： 00 

月 租 (日 ) 6400 08： 00~19： 00 
(平 面 車 位 ) 

月 租 (24hr) 9600 24 小 時  

月 租 (日 ) 5000 06： 00~22： 00 

B3 

機 械 車 位  
月 租 (24hr) 6400   

學 生 族  80 06： 00~10： 30 

一 般 民 眾  110 11： 00~22： 00 

月 票  1500   
B2 游 泳 池  

回 數 票  3300   

一 小 時  50 

健 身 活 力 卡 1500 2F 健 身 中 心  

健 身 PT 卡  1500 

07： 00~22： 00 

每 小 時 (日 ) 300/面  06： 00~18： 00 
羽 球 場  

每 小 時 (夜 ) 500/面  18： 00~22： 00 4F 

桌 球 場  每 小 時  100/桌  06： 00~22： 00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網 站 。  

（ 三 ） 國 內 運 動 設 施 現 況  

國 內 運 動 場 館 的 現 況 ， 依 運 動 設 施 的 分 類 ， 國 內 私 立 運

動 場 館 主 要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故 發 展 的 導 向 與 興 盛 與 否 ， 與 運

動 風 氣 息 息 相 關 ， 而 公 立 運 動 場 館 ， 則 以 學 校 與 其 他 各 類 運

動 場 館 為 主 。 根 據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出 版 之 體 育 統 計

（ 2000），全 國 運 動 場 館 合 計 63,485 座，其 中 學 校 運 動 場 館

有 25,540 座 （ 41.0%） 最 多 ， 其 他 依 次 為 私 人 場 所 10,465

座 （ 16.8% ） 、 民 營 企 業 機 構 所 屬 營 利 場 館 有 8,517 座

（ 13.7%） 、 社 區 運 動 場 館 有 6,579 座 （ 10.6%） 、 民 營 事 業

機 構 所 屬 非 營 利 場 館 有 3,939 座 （ 6.3%）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所

屬 場 館 有 3,566 座（ 5.7%）、鄉 (鎮、市、區 )運 動 場 館 有 1,946

座 （ 3.1%） 、 縣 (市 )立 體 育 場 館 有 834 座 （ 1.3%） 與 其 他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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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不 明 確 等 。 其 中 社 區 運 動 館 約 佔 所 有 運 動 場 館 十 分 之

一 ， 而 運 動 中 心 為 位 於 都 市 中 ， 使 用 密 度 較 高 之 建 築 物 ， 在

使 用 功 能 上 則 重 疊 於 營 利 之 運 動 場 館 、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等 ， 依

土 地 使 用 密 度 觀 之 ， 運 動 中 心 較 適 合 存 在 於 都 市 中 之 社 區 ，

由 目 前 都 市 社 區 運 動 中 心 之 發 展 概 況 ， 未 來 具 發 展 空 間 。  

在 運 動 休 閒 地 點 選 擇 方 面 ， 根 據 研 究 統 計 國 人 最 常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的 地 點 依 序 為 公 園 （ 37.28%） 、 學 校 運 動 場 館

（ 35.08% ） 、 由 地 方 政 府 公 共 建 設 所 提 供 的 運 動 場 地

（ 22.51%） ， 其 中 地 方 政 府 提 供 之 運 動 場 地 包 含 縣 (市 )立 體

育 場 館（ 6.73%）、鄉 鎮 市 區 運 動 場 館（ 7.5%）及 社 區 運 動 場

館（ 8.28%），超 過 九 成 的 台 灣 民 眾 倚 賴 於 政 府 所 興 建、管 理

的 公 共 建 設 ， 故 政 府 對 於 規 劃 公 共 遊 憩 場 地 空 間 的 質 量 多

寡，必 然 直 接 影 響 民 眾 的 休 閒 行 為（ 陳 鴻 雁、謝 邦 昌，2003）。

因 此 運 動 中 心 的 多 寡 ， 將 影 響 都 市 中 社 區 民 眾 的 休 閒 運 動 行

為 。 觀 察 我 國 目 前 體 育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的 現 況 ， 可 發 現 國 內 對

於 一 般 民 眾 使 用 與 學 校 體 育 之 運 動 設 施 的 使 用 率 較 高 ， 相 對

於 競 技 用 運 動 場 ， 其 主 要 著 眼 點 偏 重 於 大 型 競 賽 場 地 規 格 標

準 化 ， 而 忽 略 了 公 眾 使 用 的 重 要 性 ， 造 成 民 眾 在 運 動 休 閒 上

之 區 隔 。 而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的 方 式 則 打 破 過 去 運 動 設 施 ， 以 更

多 元 化 的 方 式 ， 來 定 位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 因 此 ， 個 案 運 動 中 心

之 定 位 為 何、使 用 結 果 是 否 發 揮 效 益，為 本 研 究 的 重 要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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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後評估研究設計 

本 章 節 之 研 究 設 計 ， 主 要 根 據 文 獻 回 顧 及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方 法 ， 針 對 本 研 究 個 案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一 般 在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均 結 合 質 化 與 量

化 方 法 ， 用 以 強 化 研 究 之 深 度 與 廣 度 ， 其 步 驟 如 實 地 勘 查 、

抽 樣 、 資 料 收 集 及 資 料 分 析 等 ， 對 個 案 作 一 完 整 的 瞭 解 與 分

析 。 本 研 究 首 先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包 括 界 定 範 圍 、 對 象 、 分 析

方 法 及 擬 定 研 究 之 評 估 流 程 ， 其 次 為 建 立 個 案 評 估 項 目 與 研

究 工 具 ， 如 觀 察 法 、 訪 談 法 及 問 卷 設 計 等 內 容 。  

3-1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在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前 ， 要 先 瞭 解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與 研

究 設 計 之 間 的 關 係，Locke 等 人（ 1993），提 出 研 究 者 必 須 能

回 答 三 個 問 題 ： 1.我 們 已 知 或 已 做 的 事 情 是 什 麼 ？ 2.研 究 問

題 與 我 們 已 知 或 已 做 的 事 情 有 什 麼 關 係 ？ 3.為 什 麼 要 用 某 種

研 究 方 法 來 進 行 研 究 ？ 三 者 均 強 調 研 究 設 計 中 研 究 問 題 與 周

邊 的 關 係 ， 其 研 究 設 計 之 互 動 取 向 的 模 式 如 圖 3-1-1， 而 研

究 設 計 的 目 的 ， 就 是 能 透 過 有 系 統 、 有 邏 輯 的 方 法 來 解 決 研

究 問 題 。  

（ 一 ）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故 本 研 究 採 取 互 動 模 式 發 展 本 研 究 設 計 概 念 如 圖

3-1-2，以 釐 清 本 研 究 問 題 與 各 相 關 概 念 之 間 的 關 連，再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方 法 的 擬 定 ， 達 成 解 決 研 究 問 題 之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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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本 研 究 設 計 概 念 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

取向的方法。台北市：心理。(Maxwell, J. A., 1996)，頁 90。 

概 念 化 的 情 境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與 設 計
 滿 意 度 、 成 本 效 益  

研 究 問 題  
 目 前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與 設 計 是 否 達
有 效 使 用 ？  

 運 動 設 施 現 況 使 用 上 的 問 題 ？  
 運 動 設 施 現 況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使 用 者 對 空 間 的 觀 感 與 滿 意 度 ？

目 的  
 評 估 個 案 使 用 問 題 及 成 效
 分 析 使 用 者 與 使 用 空 間  
 歸 納 問 題 與 建 議  

方 法  
 實 地 觀 察  
 問 卷 調 查  
 深 入 訪 談  

效 度  
 表 面 效 度  
 專 家 效 度  
 與 相 關 研 究 比 較  

研  究  問  題  

方  法  效  度  

概  念  性  

問  題  

目  的  

圖 3-1-1 研 究 設 計 之 互 動 取 向的 模 式  

資料來源：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

方法。台北市：心理。(Maxwell, J. A., 1996)，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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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研 究 範 圍 與 對 象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及 其 使 用 者 ， 其 研

究 範 圍 如 圖 3-1-3 所 示 ， 包 含運 動 中 心 建 築 本 體 及 其 周 遭 環

境 主 要 為 使 用 者 之 使 用 空 間 。  

（ 三 ） 研 究 架 構  

一 般 社 會 研 究 可 分 為 基 本 研 究 與 應 用 研 究 ， 應 用 研 究 又

可 稱 為 「 政 策 研 究 」， 以 及 為 瞭 解 政 策 績 效 之 「 評 估 研 究 」。

評 估 的 種 類，依 照 目 的 及 評 估 對 象、方 式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評 估 研 究 利 用 事 先 的 、 周 詳 的 計 畫 ， 把 社 會 方 案 （ 自 變 項 ）

付 諸 實 施，該 方 案 有 其 目 標 或 預 期 標 的（ 應 變 項 ），然 後 進 行

研 究 ， 確 定 所 預 期 的 目 標 達 到 何 種 程 度 （ Smith, 1975）。 而

此 類 評 估 研 究 ， 可 針 對 運 動 建 築 之 關 係 人 與 訴 求 面 向 ， 建 立

運 動 建 築 的 評 估 系 統 （ 如 圖 3-1-4）。  

圖 3-1-3  研 究 範 圍 示 意 圖  

資 料 來 源 ： 修 改 自 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 地 理 資 訊 E點 通 。  

室 內 空

室 外 空 間

室 內 空

室 外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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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本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在 運 動 中 心 的 評 估 方 式 上 ， 依 據

此 系 統 ， 同 時 採 取 多 種 不 同 的 方 式 進 行 評 估 ， 融 合 各 項 評 估

方 式，以 瞭 解 建 築 物 與 使 用 者 關 係 之 目 標，達 成 研 究 之 目 的。

擬 定 本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圖 3-1-5 所 示 。  

圖 3-1-4  建 築 評 估 系 統 圖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建

築

評

估

關 係 人  

管 理 者  

消 費 者  

訴 求 面 向

經 營 管 理

實 質 環 境

評 估 方 式  

用 後 評 估  

專 業 立 場  

法 定 規 範  
開 發 者  

使 用 者  

使 用 空 間

滿 意 度  

使 用 率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方 式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空 間  

運 動 中 心  

評 估 對 象  研 究 對 象

投 資 指 標

評 估 準 則

認 知 均 值

次 數 坪 效

使 用 行 為

圖 3-1-5  本 研 究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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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研 究 流 程  

根 據 文 獻 回 顧，並 參 考 Preiser （ 1988）所 論 述 的 診 斷

性 用 後 評 估 的 程 序 ， 擬 定 本 用 後 評 估 流 程 如 圖 3-1-6 所 示 ，

研 究 計 畫 與 工 作 內 容 如 下 ：  

一 、 評 估 工 作 之 背 景 調 查 ： 採 取 方 法 為 資 料 蒐 集 、 訪 談 與 實

地 踏 勘 等 ， 為 掌 握 研 究 對 象 現 況 問 題 、 環 境 特 性 及 評 估

成 本 等 目 的 ， 進 行 評 估 工 作 之 背 景 調 查 ， 對 研 究 對 象 作

一 完 整 的 瞭 解 。  

二 、 決 定 評 估 層 級 ： 考 量 研 究 目 的 、 成 本 限 制 等 影 響 因 子 ，

以 及 文 獻 探 討 及 研 究 背 景 調 查 ， 確 定 用 後 評 估 的 層 級 ，

以 擬 定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計 畫 。  

三 、 確 定 評 估 目 標 ： 確 立 目 標 為 延 續 評 估 工 作 的 重 要 階 段 ，

透 過 明 確 的 目 標 ， 才 能 擬 定 適 當 的 評 估 項 目 、 內 容 及 評

估 準 則 等 。 本 階 段 主 要 為 藉 由 使 用 者 的 觀 點 與 認 知 ， 檢

視 運 動 設 施 環 境 以 達 成 下 列 研 究 目 標 ：  

（ 一 ）  探 討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者 對 其 使 用 環 境 的 看 法 。  

（二） 由使用環境的評估，瞭解空間及設施之使用狀況及問題。 

（ 三 ）  將 結 果 回 饋 檢 視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是 否 有 不 當 之 處 。  

（ 四 ）  評 估 個 案 之 運 動 建 築 是 否 具 經 濟 性 。  

四 、 研 究 計 畫 ： 透 過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計 畫 的 擬 定 ， 可 以 使 工 作

有 效 進 行 ， 並 提 高 研 究 品 質 。 本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計 畫 內 容

主 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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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建 立 評 估 項 目 與 內 容 ： 根 據 評 估 目 的 、 文 獻 探 討 以 及

現 況 觀 察 ， 決 定 主 要 的 評 估 項 目 與 內 容 ， 以 擬 定 評 估

評 估 準 則 及 建 立 評 估 問 卷 。  

（ 二 ）  擬 定 調 查 方 法 與 內 容 ： 不 同 用 後 評 估 層 級 所 採 取 的 資

料 也 有 所 不 同 ， 由 評 估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資 料 型 態 ， 確 定

蒐 集 資 料 的 方 法，以 及 處 理 分 析 資 料 的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 三 ）  評 估 工 作 前 置 作 業 ： 在 確 定 評 估 項 目 及 準 則 後 ， 根 據

資 料 蒐 集 方 法 ， 擬 定 用 後 評 估 調 查 計 畫 ， 包 含 調 查 進

度 、 工 具 等 ， 以 確 保 評 估 的 品 質 。  

（ 四 ）  進 行 調 查 與 資 料 處 理 ： 為 現 場 的 勘 查 與 調 查 ， 實 地 進

行 觀 察 、 問 卷 與 訪 談 ， 並 將 蒐 集 的 資 料 轉 化 ， 透 過 電

腦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 以 利 解 釋 分 析 。  

五 、 進 行 評 估 與 分 析 ： 針 對 個 案 研 究 目 標 、 研 究 問 題 ， 評 估

與 分 析 蒐 集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訊 ， 觀 察 及 訪 談 以 評 估 者 的 觀

點 ， 問 卷 調 查 法 則 以 使 用 者 觀 點 ， 探 討 個 案 運 動 空 間 與

設 備 之 優 缺 點 ， 並 對 個 案 進 行 整 體 性 的 評 估 。  

六 、 評 估 結 果 與 應 用 ： 透 過 評 估 分 析 ， 歸 納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後

之 問 題 、 使 用 滿 意 度 等 ， 短 程 利 益 回 饋 到 現 況 問 題 的 解

決 ， 提 出 個 案 改 善 建 議 及 對 策 ； 長 期 利 益 則 用 以 推 論 到

同 類 型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設 計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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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調  查 

確 定 評 估 目 標  

建 立 評 估 項 目

擬 定 調 查 方 法

使 用 者 調 查

現 況 問 題 及 資 料 分 析

綜 合 評 估  

建 立 準 則  

結 論 與 建 議  

評
估
計
畫

結
果
應
用

圖 3-1-6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流 程 圖  

 用 後 評 估 理 論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理 論  

問 卷 調 查  

深 入 訪 談  

現 況 調 查  

資 料 蒐 集  

建 築 物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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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分
析

 

確
立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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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評估項目擬定 

本 章 節 為 擬 定 用 後 評 估 計 畫 ， 其 內 容 包 含 建 立 評 估 項 目

與 內 容 、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 確 立 調 查 方 法 並 實 施 調 查 等 。 主 要

分 擬 定 個 案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及 研 究 方 法 兩 大 部 分 ， 包 含 觀 察 、

訪 談 及 問 卷 等 研 究 方 法 ， 以 達 成 評 估 個 案 的 目 的 。  

3-2.1 評 估 內 容 與 原 則  

  由 文 獻 回 顧 得 知 ， 運 動 設 施依 照 不 同 的 目 的 及 需 求 ， 所

重 視 的 空 間 與 設 備 也 就 有 所 不 同 ， 在 體 育 場 空 間 機 能 規 劃

上 ， 依 使 用 原 則 可 將 其 分 為 觀 賞 、 服 務 及 管 理 空 間 （ 如 圖

3-2-1）。 因 而 規 劃 運 動 設 施 主 要 議 題 ， 也 通 常 落 在 這 些 空 間

及 其 設 備 中 ， 個 案 所 屬 之 社 區 型 運 動 中 心 主 要 訴 求 為 提 供 社

區 民 眾 運 動 休 閒 使 用 ， 故 排 除 觀 賞 空 間 後 ， 為 本 研 究 個 案 的

規 劃 議 題 ， 如 圖 3-2-1 其 中 的 虛 線 部 分 所 示 。  

 

圖 3-2-1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議 題架 構 圖  

運
動
設
施
主
要
規
劃
議
題

運 動 服 務 空 間

運 動 觀 賞 空 間

行 政 管 理 空 間 管 理 設 備  

運 動 設 備  

觀 賞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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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後 評 估 為 以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評 估 建 築 成 效 ， 故 本 研 究 選

取 的 評 估 項 目 ，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可 評 斷 之 活 動 空 間 及 設

備 。 其 次 ， 如 果 將 建 築 規 劃 視 為 對 建 築 問 題 的 剖 析 ， 則 建 築

設 計 即 可 視 為 對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案 （ Pena, et, al,1987）， 也

就 是 設 計 者 透 過 建 築 設 計 ， 將 設 計 理 念 直 接 表 現 在 建 築 物 整

體 規 劃 上 ， 形 成 實 質 環 境 以 影 響 使 用 者 ， 故 設 計 者 的 設 計 理

念 與 設 計 手 法 為 重 要 的 評 估 準 則 。 故 參 考 ： 一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規 劃 報 告 書 。 二 、 文 獻 回 顧 之 體 育

場 設 計 理 念 與 設 計 手 法 。 三 、 其 它 相 關 研 究 。 整 理 設 計 理 念

與 手 法 如 下 表 ：  

 

表 3-2-1 各 類 規 劃 準 則 摘 要  

依 據  規 劃 準 則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規 劃 綜 合

報 告 書  

1. 社 區 化 ： 以 社 區 民 眾 使 用 ， 促 進 日 常 交 流 為 主
要 考 量 。  

2. 多 元 化 ： 場 地 設 施 考 量 多 元 使 用 功 能 ， 結 合 運
動 、 藝 文 、 休 閒 、 娛 樂 、 展 覽 、 集 會 等 功 能 。

3. 教 育 化 ： 提 供 相 關 設 施 ， 以 配 合 終 生 學 習 、 終
生 運 動 。  

4. 全 民 化 ：  適 合 各 年 齡 層 、 平 民 化 、 大 眾 化 使
用 。  

5. 永 續 化 ： 考 慮 安 全 、 防 災 、 保 健 、 便 利 、 舒 適
以 達 永 續 使 用 之 目 標 。  

6. 和 諧 化 ： 考 慮 功 能 性 、 親 近 性 、 相 容 性 、 適 景
性 之 空 間 及 造 形 設 計 。  

7. 人 性 化：考 慮 無 障 礙 設 施 及 行 動 不 便 者 之 使 用
機 能 。  

8. 環 保 化 ： 考 慮 省 能 、 高 效 率 、 低 噪 音 及 符 合 環
保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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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2-1 各 類 規 劃 準 則 摘 要  

依 據  規 劃 準 則  

歸 納 文 獻 回

顧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要 點  

1. 整 體 性 ： 強 調 配 合 周 遭 自 然 環 境 、 人 文 環 境 、
社 區 發 展 及 都 市 計 畫 等，做 一 完 整 的 規 劃 與 設

計 。  

2. 功 能 性：強 調 運 動 設 施 的 規 劃 設 計 符 合 使 用 對
象 及 其 使 用 需 求 。  

3. 安 全 性 ： 強 調 設 計 規 劃 運 動 設 施 及 環 境 的 安
全 。  

4. 經 濟 性：強 調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能 延 長 使 用 壽 命 及
減 少 資 源 的 浪 費 。  

5. 未 來 性 ： 強 調 規 劃 設 計 要 能 符 合 趨 勢 ， 如 使 用
需 求 的 改 變 與 成 長 等 。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優 良 服 務

作 業 規 範

（ GSP）」  

運 動 用 品 、 器 材 零 售 業 範 圍 包 含 從 事 與 運 動 商 品

有 關 之 買 賣 或 服 務 提 供 為 主 ， 其 場 所 環 境 及 設 施

應 依 運 動 商 品 種 類 及 特 性 裝 設 適 當 之 照 明 或 採

光 ， 設 計 及 構 築 材 料 應 考 量 安 全 、 防 火 及 易 清 理

等 原 則 ， 並 提 供 相 關 資 訊 等 功 能 。  

民 間 機 構 參

與 臺 北 市 運

動 中 心 營 運

可 行 性 評 估

模 式 之 研 究

（ 楊 智 荃 ，

2002）  

就 「 場 地 設 施 與 活 動 」 指 標 ， 認 為 指 標 之 重 要 程

度 依 序 為 ：  

1. 本 業 設 施 及 條 件 ：（ 1） 交 通 與 環 境 現 況 （ 2）
經 營 場 地 設 施 。  

2. 附 屬 商 業 設 施：（ 1）週 邊 設 施（ 2）停 車 場（ 3）
販 賣 部 。  

3. 軟 體 營 運 服 務：（ 1）文 藝 活 動（ 2）休 閒 運 動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設 計 的 過 程 是 由 規 劃 要 點 、 設 計 理 念 到 形 成 設 計 準 則 ，

最 後 規 劃 設 計 出 具 功 能 性 的 空 間 與 設 施 。 因 此 ， 本 研 究 歸 納

各 項 設 計 理 念 與 規 劃 要 點 ， 擇 重 要 程 度 高 且 使 用 者 可 判 斷 之

活 動 空 間 及 設 施 ， 訂 定 本 研 究 個 案 的 設 計 準 則 ， 及 依 準 則 分

類 運 動 中 心 現 況 相 關 設 施 （ 如 表 3-2-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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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運 動 中 心 設計 準 則  

設 計 準 則  目 的  說 明  

整 體 性  
 與 周 遭 環 境 融 合  

 符 合 社 區 發 展  

建 築 物 之 外 觀 造 型 、 入 口

牌 坊 、 雕 塑 與 植 栽 、 閱 覽

室 、 兒 童 遊 戲 室 、 社 區 教

室 、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功 能 性  
 發 揮 空 間 機 能  

 提 供 相 關 設 施  

游 泳 池 、 多 功 能 運 動 空

間 、 羽 球 場 、 桌 球 場 、 健

身 房 、 舞 蹈 教 室 、 廁 所 衛

浴 空 間 、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

汽 機 車 停 車 場  

安 全 性  
 運 動 過 程 安 全  

 防 災 計 畫  

人 工 照 明 、 地 板 材 質 、 運

動 器 材 、 逃 生 口 、 樓 梯 空

間 、 廣 播 系 統  

舒 適 性  

 整 體 便 利 與 舒 適 性

 提 供 視 覺 感 受  

 人 性 化 空 間 考 量  

空 調 設 備 、 電 梯 空 間 、 走

道 空 間 、 無 障 礙 空 間 、 走

道 與 各 空 間 連 貫 性 、 室 外

設 施 造 型 、 室 內 裝 潢 、 商

業 空 間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3-2.2 評 估 架 構  

本 研 究 架 構 為 透 過 訂 定 評 估 準 則 ， 擬 定 用 後 評 估 評 估 項

目 ， 再 評 估 使 用 者 之 使 用 空 間 及 設 備 ， 透 過 滿 意 度 指 標 及 建

築 物 現 況 分 析 衡 量 運 動 建 築 之 優 劣 ， 以 達 成 本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目 的 。 因 而 本 研 究 依 照 設 計 準 則 ， 加 入 經 濟 性 之 考 量 ， 擬 定

一 般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架 構 ， 如 圖 3-2-2 所 示 ， 可 作 為 日 後

運 動 設 施 評 估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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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運 動 中 心 評 估 項 目 選 取 原 則 ， 可 歸 納 如 下 ：  

一 、 適 用 性 ： 適 用 於 本 研 究 之 運 動 設 施 ， 且 依 據 科 學 的 方 法

來 衡 量 ， 對 設 計 者 或 決 策 者 而 言 ， 使 用 者 評 估 的 意 義 具

有 參 考 價 值 。  

二 、 易 得 性 ： 所 需 資 料 取 得 困 難 或 是 難 以 界 定 ， 而 導 致 受 訪

者 無 法 評 定 ， 必 須 考 慮 以 其 他 項 目 替 代 或 放 棄 。  

三 、 有 效 性 ： 評 估 項 目 應 避 免 重 複 ， 並 將 性 質 相 似 的 項 目 結

合 ， 或 除 去 經 實 地 踏 勘 結 果 確 認 無 影 響 且 無 評 估 意 義 的

項 目 ， 以 確 保 評 估 項 目 的 有 效 性 。  

四 、 可 理 解 性 ： 所 擬 定 與 選 取 之 評 估 項 目 ， 應 為 人 所 理 解 ，

不 需 深 入 解 釋 ， 以 利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容 易 獲 得 所 需 的 訊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

圖 3-2-2  運 動 建 築 用 後 評 估架 構 圖  

整體性 

功能性 

安全性 

舒適性 

運動建築與環境

運動建築物 

運動單元空間 

運動建築設備 

評 估 準 則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指 標

經濟性 
空間使用效率 

建物成本效益 

空間使用率 

投資指標 

使用者滿意度

建物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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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3-2.3 評 估 項 目  

針 對 設 計 準 則 及 評 估 項 目 選 取 原 則 ， 整 理 歸 納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如 表 3-2-2所 示 。 其 中 依 照 使 用 者 之 行

為 分 析 ， 將 運 動 中 心 區 分 為 室 外 空 間 、 室 內 空 間 及 其 附 屬 設

備 三 類 ， 方 便 使 用 者 進 行 評 估 。 並 依 分 類 說 明 評 估 的 項 目 與

評 估 內 容 ， 由 於 用 後 評 估 為 以 使 用 者 觀 感 評 估 建 築 環 境 ， 故

其 評 估 指 標 以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為 主 ， 為 一 正 向 指 標 ， 也 就 是 滿

意 度 越 高 對 運 動 中 心 越 有 利 。  

表 3-2-3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分 類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內 容  

室 內 空 間  對 於 室 內 運 動 空 間 規 劃 滿 意 度  

室 外 空 間  對 於 室 外 開 放 空 間 規 劃 滿 意 度  

服 務 品 質  運 動 中 心 員 工 服 務 滿 意 度  

運 動 設 施  對 於 提 供 運 動 設 施 滿 意 度  

維 護 管 理  運 動 中 心 維 護 管 理 滿 意 度  

社 區 發 展  運 動 中 心 符 合 社 區 發 展 滿 意 度  

安 全 考 量  運 動 中 心 對 於 安 全 性 的 考 量  

運 動 項 目  提 供 運 動 項 目 符 合 需 求  

建 築

空 間  

中 心 區 位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所 在 區 位 滿 意 度  

運 動 設 備  符 合 設 備 標 準 、 使 用 者 需 求  

地 板 材 質  地 板 防 滑 等 功 能  

照 明 系 統  室 內 與 室 外 明 亮 度 是 否 足 夠  

廣 播 系 統  聲 音 是 否 足 夠 清 晰  

空 調 系 統  室 內 空 調 溫 度 舒 適 與 否  

隔 音 效 果  室 內 各 空 間 及 室 外 隔 音 效 果  

附 屬

設 備  

裝 潢 設 計  室 內 裝 潢 美 觀 與 否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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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調查設計 

3-3.1 調 查 方 法  

  根 據 研 究 架 構 ， 本 研究 採 取 的 調 查 方 法 主 要 為 觀 察 法 、

訪 談 法 與 問 卷 調 查 法 三 類 ， 觀 察 法 為 運 動 中 心 現 況 調 查 所 採

取 的 方 法 ； 訪 談 法 為 針 對 管 理 者 擬 定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問 卷 ； 問

卷 調 查 法 則 針 對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 擬 定 用 後 評 估 問 卷 。  

（ 一 ） 觀 察 法  

  簡 單 來 說 觀 察 法 就 是利 用 個 人 的 感 官 ， 針 對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直 接 的 觀 察 ， 為 有 目 的 且 有 系 統 的 觀 察 ， 觀 察 研 究 法 為 屬

於 研 究 上 前 段 的 過 程 ， 用 以 修 正 研 究 觀 念 和 補 強 量 化 研 究 的

不 足 ， 並 發 掘 問 卷 調 查 上 無 法 發 現 的 問 題 ， 使 整 個 研 究 更 為

完 整 而 客 觀。觀 察 法 的 基 本 概 念 如 下 所 列（ 郭 玉 生，1986）： 

一 、 觀 察 法 要 能 在 控 制 的 情 境 下 進 行 ， 即 實 驗 觀 察 研 究 ， 也

可 以 在 自 然 的 情 境 或 是 在 有 系 統 之 下 實 施 。  

二 、 觀 察 法 必 須 在 有 目 的 的 導 引 下 ， 且 有 計 劃 與 有 系 統 的 進

行 ， 而 不 是 毫 無 目 的 、 毫 無 系 統 的 觀 察 。  

三 、 觀 察 法 研 究 進 行 時 ， 必 須 能 隨 時 保 持 觀 察 紀 錄 ， 並 將 其

轉 換 成 量 化 的 資 料 ， 如 此 才 可 以 對 觀 察 到 的 現 象 或 行

為 ， 以 較 客 觀 的 角 度 描 述 或 解 釋 。  

根 據 以 上 觀 察 法 的 基 本 概 念 及 研 究 架 構 ， 本 研 究 主 要 透

過 觀 察 法 輔 助 問 卷 調 查 的 不 足 ， 以 及 瞭 解 目 前 運 動 設 施 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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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成 效 。 針 對 本 研 究 目 的 ， 在 界 定 完 研 究 問 題 後 ， 擬 定 觀 察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針 對 個 案 進 行 基 本 資 料 及 空 間 設 施 內 容 調 查 ，

分 兩 次 進 行 不 介 入 觀 察 法 研 究 ， 其 方 式 如 下 ：  

一 、 初 次 實 地 勘 查 ： 主 要 目 標 為 基 本 資 料 調 查 ， 內 容 為 透 過

拍 照 、 資 料 蒐 集 等 ， 取 得 個 案 的 基 本 資 料 包 含 周 遭 環 境

相 片、個 案 現 況 及 個 案 設 施 配 置 圖 等，並 觀 察 使 用 概 況，

對 個 案 有 一 基 本 的 瞭 解 。  

二 、 空 間 設 施 調 查 ： 在 問 卷 進 行 的 同 時 ， 透 過 拍 照 、 記 錄 及

直 接 測 量 的 方 式 ， 其 調 查 項 目 為 空 間 及 設 施 的 設 計 內

容 、 設 施 種 類 、 形 式 、 位 置 等 資 料 ， 進 行 蒐 集 及 紀 錄 。  

（ 二 ） 訪 談 法  

訪 談 法 藉 著 言 語 的 交 換 ， 引 發 被 訪 者 提 供 表 達 對 訪 談 者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或 主 題 的 意 見 與 看 法 ， 目 的 主 要 是 了 解 被 訪 者

的 主 觀 經 驗 ， 就 某 方 面 觀 之 ， 訪 談 為 一 種 口 頭 的 問 卷 ， 受 訪

者 按 自 己 的 方 式 ， 以 口 頭 回 答 問 題 ， 其 特 點 為 訪 問 者 與 被 訪

者 面 對 面 的 社 會 互 動 過 程 ， 因 此 互 動 過 程 的 好 壞 會 影 響 調 查

的 資 料 。 由 於 訪 談 法 可 用 於 質 性 研 究 ， 既 可 暸 解 主 觀 及 客 觀

問 題 ， 又 可 獲 得 大 量 非 語 言 提 供 的 訊 息 ， 利 於 對 研 究 問 題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探 索 。 故 本 研 究 採 取 訪 談 法 ， 用 以 瞭 解 使 用 者 對

於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的 看 法 ， 並 引 發 管 理 者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  

訪 談 法 可 分 為 結 構 式 、 開 放 式 與 半 結 構 式 ， 鑑 於 結 構 性

訪 談 類 似 問 卷 調 查 ， 無 法 深 入 了 解 問 題 的 癥 結 所 在 ， 故 本 研

究 採 取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法 ，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預 先 擬 定 訪 談 題 目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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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 用 以 輔 助 用 後 評 估 分 析 及 問 卷 調 查 之 不 足 。 依 照 研 究

架 構 ， 本 研 究 訪 談 的 對 象 分 為 兩 部 分 ， 首 先 為 空 間 使 用 者 部

分 ， 為 配 合 輔 助 問 卷 調 查 ， 以 結 構 式 訪 談 法 ， 預 先 擬 定 訪 談

題 目 ， 針 對 問 卷 調 查 之 空 間 使 用 者 ， 提 出 關 於 空 間 及 設 備 使

用 上 之 相 關 問 題 ； 其 次 為 空 間 管 理 者 部 分 ， 主 要 針 對 個 案 管

理 者 ， 另 外 擬 定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問 卷 ， 提 出 關 於 管 理 者 經 營 管

理 、 使 用 空 間 及 設 備 上 等 相 關 問 題 ， 分 為 使 用 者 及 管 理 者 兩

部 分 。 訪 談 法 採 用 方 式 如 下 ：  

一 、 擬 定 訪 談 大 綱 及 問 卷 ：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問 題 擬 定 大 綱 及

訪 談 問 卷，其 主 要 內 容 分 為 兩 部 分，首 先 為 結 構 性 問 題，

主 要 為 調 查 管 理 者 基 本 資 料 ， 以 及 管 理 者 對 管 理 空 間 與

設 備 的 滿 意 度 ； 其 次 為 管 理 者 訪 談 部 分 ， 針 對 運 動 中 心

的 設 計 、 經 營 管 理 、 與 相 關 建 議 等 ， 提 出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題 目 。  

二 、 擬 定 使 用 者 訪 談 部 分 ：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問 題 擬 定 大 綱 ，

將 使 用 者 訪 談 題 目 附 於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問 卷 上 ， 方 便 進

行 使 用 者 訪 談 。  

三 、 抽 樣 及 找 尋 合 適 訪 談 者 ： 根 據 問 卷 設 計 ， 訪 談 部 分 均 採

立 意 抽 樣 方 式 找 尋 合 適 對 象 進 行 訪 談 。  

四 、 徵 求 同 意 與 合 作 ： 得 徵 求 受 訪 者 的 同 意 ， 說 明 研 究 目 的

與 內 容 ， 以 及 訪 談 對 象 、 訪 談 目 的 、 訪 談 方 式 及 問 題 內

容 等 。  

五 、 地 點 、 時 間 與 輔 助 器 材 ： 決 定 是 否 需 另 定 訪 談 時 間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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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則 以 受 訪 談 者 熟 悉 處 ， 以 觀 察 生 活 環 境 等 線 索 ， 訪 談

過 程 以 兩 小 時 為 宜 ， 通 常 訪 談 次 數 多 就 能 建 立 比 較 大 的

信 度 。 器 材 則 以 訪 談 問 卷 、 錄 音 筆 為 主 ， 必 要 時 採 取 電

話 訪 談 輔 助 。  

（ 三 ） 問 卷 調 查 法  

本 研 究 為 針 對 運 動 中 心 進 行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 的 認 知 與 評 價 的 角 度 為 出 發 點 ， 以 其 感 受

來 評 估 運 動 建 築 空 間 的 好 壞 ， 因 此 問 卷 調 查 為 資 料 蒐 集 主 要

的 方 式 。  

3-3.2 問 卷 設 計  

問 卷 調 查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瞭 解 使 用 者 之 使 用 習 慣 、 反 應 與

意 見 ， 用 以 評 估 運 動 中 心 之 空 間 與 設 備 。 針 對 問 卷 中 基 本 資

料 與 各 題 項 進 行 交 叉 分 析 ， 瞭 解 使 用 者 與 運 動 設 施 間 的 關

係 ， 最 後 整 合 實 地 調 查 與 訪 談 調 查 作 用 後 評 估 結 論 與 建 議 ，

以 達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為 達 具 體 答 案 及 量 化 資 料 以 便 分 析 ， 本

問 卷 設 計 採 結 構 型 問 卷 ， 且 為 限 制 式 問 卷 ， 也 就 是 限 制 受 試

者 在 數 個 答 案 中 圈 選 ； 問 卷 內 容 與 長 度 依 評 估 項 目 與 內 容 而

定 ， 一 般 人 的 集 中 力 約 三 十 分 鐘 左 右 ， 故 以 精 簡 為 原 則 ， 且

不 超 過 這 時 間 為 標 準 。 本 研 究 用 後 評 估 問 卷 設 計 的 原 則 為 ：  

一 、 問 卷 問 題 的 擬 定 切 合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之 需 要 。  

二 、 詞 句 描 述 宜 簡 短 明 確 、 避 免 含 糊 且 不 能 有 誘 導 暗 示 ， 以

便 受 試 者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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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內 容 設 計 應 避 免 涉 及 個 人 隱 私 以 及 太 困 難 的 問 題 。  

四 、 問 卷 不 宜 過 長 ， 避 免 時 間 所 產 生 受 試 者 態 度 認 知 誤 差 。  

在 量 表 設 計 上，採 李 克 特（ R. Likert, 1932）態 度 量 表 ，

在 兩 個 相 對 用 語 間 以 五 等 分 切 割 ， 由 受 試 者 勾 選 其 中 一 個 等

級 ， 用 以 表 達 使 用 者 之 觀 點 與 感 受 ， 其 等 級 量 表 及 其 使 用 者

觀 點 內 容 如 下 表 所 示 。  

表 3-3-1  運 動 中 心 問 卷 量 表 等 級 內 容  

1 2 3 4 5 
等

級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內

容  

嚴 重 問

題 ， 需 要

馬 上 改 進  

出 現 問

題 ， 無 須

急 切 改 進

設 計 中

等 ， 無 特

殊 感 受  

設 計 良

好 ， 使 用

滿 意 度 高  

設 計 優

良 ， 可 供

設 計 參 考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 一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基 於 人 力 、 財 力 與 時 間 之 限 制 ， 無 法 於 不 同 時 段

進 行 調 查 ， 問 卷 在 誤 差 與 限 制 方 面 ， 由 於 答 案 是 事 先 設 定 的

好 的 ， 受 試 者 作 答 時 較 沒 有 彈 性 ， 其 結 果 也 較 難 接 近 事 實 的

核 心 ， 如 果 原 先 設 定 的 問 題 出 現 差 錯 時 ， 就 會 造 成 無 法 補 救

的 結 果（ 林 進 田，1993），並 假 定 受 試 者 皆 誠 實 作 答。其 次 ，

由 於 問 卷 無 法 過 濾 使 用 者 是 否 對 所 有 運 動 空 間 或 設 施 充 分 瞭

解 ， 只 能 假 定 受 試 者 皆 對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空 間 均 有 所 瞭 解 。  

（ 二 ） 問 卷 內 容  

依 本 研 究 目 的 及 分 析 之 需 要 ， 以 及 用 後 評 估 項 目 ， 編 列

運 動 中 心 用 後 評 估 問 卷 ， 其 問 卷 架 構 及 內 容 （ 表 3-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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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如 下 ：  

一、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使 用 行 為：主 要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之 活 動

種 類、使 用 頻 率、使 用 時 間、使 用 地 點 等 使 用 現 象。目 的

在 探 討 運 動 中 心 的 使 用 者 行 為 。  

二、使 用 者 滿 意 度 部 分：主 要 為 運 動 中 心 評 估 項 目，包 含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規 劃、服 務 品 質、所 在 區 位、維 護 管 理、社 區 發

展 等 項 目，以 及 使 用 者 不 滿 意 之 設 備，目 的 在 評 估 使 用 者

對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認 知 ， 以 及 不 滿 意 之 處 。  

三、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分 析：內 容 包 括 重 視 項 目、空 間、設 備 及

考 量 因 素 等，為 瞭 解 使 用 者 所 重 視 的 項 目，目 的 在 為 分 析

使 用 認 知 ， 以 及 未 來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及 改 善 該 重 視 之 處 。  

四 、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屬 性 ： 主 要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 消 費 者 ）

的 性 別、年 齡、教 育 程 度、職 業、居 住 地 點、工 作 地 點 等

項 目，依 使 用 者 屬 性 的 不 同，探 討 使 用 者 彼 此 認 知 差 異 分

佈 現 象 。  

表 3-3-2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表  

項 目  細 項  內 容  

運 動 時 間  使 用 者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停 留 時 間  

運 動 頻 率  使 用 者 多 久 來 一 次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時 段  使 用 者 習 慣 之 運 動 時 段  

平 均 支 出  使 用 者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平 均 支 出  

再 次 消 費  使 用 者 是 否 願 意 再 次 消 費  

使 用 者  

行 為 分 析  

推 薦 消 費  使 用 者 是 否 願 意 推 薦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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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3-2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表  

項 目  細 項  內 容  

室 內 空 間  對 於 室 內 運 動 空 間 規 劃 滿 意 度  

室 外 空 間  對 於 室 外 開 放 空 間 規 劃 滿 意 度  

服 務 品 質  運 動 中 心 員 工 服 務 滿 意 度  

運 動 設 施  對 於 提 供 運 動 設 施 滿 意 度  

維 護 管 理  運 動 中 心 維 護 管 理 滿 意 度  

社 區 發 展  運 動 中 心 符 合 社 區 發 展 滿 意 度  

安 全 考 量  運 動 中 心 對 於 安 全 性 的 考 量  

運 動 項 目  提 供 運 動 項 目 符 合 需 求  

中 心 區 位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所 在 區 位 滿 意 度  

評 估 項 目  

滿 意 度 分 析

運 動 設 備  對 於 各 樓 層 不 滿 意 之 運 動 設 備  

重 視 項 目  使 用 者 於 運 動 時 所 重 視 項 目  

室 內 空 間  於 運 動 中 心 所 重 視 室 內 空 間  

室 外 空 間  於 運 動 中 心 所 重 視 室 外 空 間  

增 加 設 備  認 為 運 動 中 心 需 要 增 加 的 設 備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分 析  

考 量 因 素  使 用 者 到 運 動 中 心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性 別  使 用 者 性 別  

年 齡  使 用 者 年 齡  

職 業  使 用 者 職 業  

教 育  使 用 者 教 育 程 度  

居 住 地 點  使 用 者 居 住 地 點  

工 作 地 點  使 用 者 工 作 地 點  

交 通 工 具  使 用 者 到 運 動 中 心 交 通 工 具  

個 人 所 得  使 用 者 個 人 所 得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運 動 支 出  使 用 者 平 均 每 月 運 動 消 費 支 出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 三 ） 抽 樣 方 法  

一 般 抽 樣 是 否 具 有 代 表 性 ， 根 據 下 列 因 素 而 定 ： 一 、 樣

本 大 小 是 否 足 夠 。 二 、 抽 樣 方 法 是 否 正 確 。 三 、 樣 本 出 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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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精 確 。 本 研 究 個 案 之 母 體 為 運 動 中 心 之 使 用 者 ， 故 抽 樣 對

象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消 費 者 ），採 取 隨 機 抽 樣 方 式，於 運 動

中 心 大 廳 出 入 口 發 放 使 用 者 用 後 評 估 問 卷 。  

（ 四 ） 決 定 樣 本 大 小  

  在 決 定 樣 本 大 小 方 面 ， 樣 本太 小 不 具 代 表 性 ， 太 多 又 浪

費 人 力 資 源 ， 根 據 林 進 田 （ 1993） 著 「 抽 樣 調 查 — 理 論 與 應

用 」 一 書 中 ， 簡 單 隨 機 抽 樣 之 比 率 估 計 樣 本 大 小 ， 如 以 下 公

式 求 得 樣 本 數 ：  

2

2
2/ )1(
d

ppZn −
= α  

n： 樣 本 個 數  

P： 樣 本 或 母 體 比 例  

d： 可 容 忍 誤 差 值  

2/αZ ： 標 準 分 配 值 （ 信 賴 水 準 α 之 下
的 Z 值 ）  

  本 研 究 設 定 信 賴 水 準 90%，則 經 查 表2/αZ =1.645，可 容 忍

估 計 誤 差 設 為 0.5（ 即 d=0.05） 估 算 之 ， p 值 未 知 取 保 守 值

0.5， 其 計 算 如 下 ：  

0025.0
25.0706.2 ×

=n =270.6 

  故 本 問 卷 調 查 研 究 樣 本 數 預 計 為 300 份 ， 即 達 到 90%的

信 賴 水 準 ， 其 誤 差 不 超 過 0.05。  

（ 五 ） 調 查 資 料 之 整 理 與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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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問 卷 回 收 後 ， 先 以 人 工 檢 查 淘 汰 問 題 問 卷 ， 並 將 資 料

予 以 編 碼 輸 入 電 腦 ， 使 用 統 計 軟 體 SPSS Window10.0 版 為 分

析 工 具 ， 針 對 各 變 項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以 驗 證 本 研 究 假 設 。  

（ 六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本 研 究 主 要 採 用 的 分 析 方 法 包 括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交 叉

分 析 、 卡 方 檢 定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相

關 分 析 。 其 中 敘 述 統 計 為 用 以 描 述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 瞭 解 基

本 資 料 及 答 案 之 分 佈 狀 況 ； 交 叉 分 析 則 為 瞭 解 兩 因 子 之 間 的

分 佈 狀 態 ， 以 描 述 現 況 中 兩 因 子 之 間 的 關 係 ； 變 異 數 分 析 為

檢 定 自 不 同 幾 組 母 體 平 均 數 是 否 相 等 的 方 法 ， 以 瞭 解 各 組 間

平 均 數 的 差 異 ， 其 母 體 需 為 常 態 分 配 、 獨 立 性 與 相 同 之 變 異

數 ，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使 用 者 基 本 資 料 屬 性 的

不 同 ， 對 於 運 動 中 心 空 間 與 設 備 整 體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相 關 分 析 為 分 析 兩 變 數 或 多 個 變 數 間 關 係 方 向 與 程 度

大 小 的 統 計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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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評估與分析 

4-1 個 案 綜 合 分 析  

4-1.1 現 況 分 析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為 一 多 功 能 綜 合 型 運 動 場 館 ， 同 時 提 供

運 動 、 休 閒 及 社 區 活 動 之 活 動 空 間 ， 其 運 動 場 館 之 市 場 定 位

不 同 於 其 他 運 動 設 施 。 目 前 台 北 市 主 要 的 運 動 設 施 大 致 如 表

4-1-1 所 示 ， 相 較 於 台 北 市 其 他 主 要 的 大 型 運 動 設 施 發 展 單

項 運 動 的 模 式 ， 本 運 動 中 心 融 合 各 項 民 眾 需 求 之 運 動 項 目 ，

以 及 社 區 民 眾 休 閒 活 動 空 間 ， 反 倒 是 較 接 近 於 各 私 部 門 所 經

營 之 運 動 場 館 ， 其 內 部 規 劃 與 現 況 如 表 4-1-2 所 示 。 這 在 當

初 規 劃 設 計 時 ， 為 前 所 未 有 的 市 場 定 位 。  

 

表 4-1-1 台 北 市 綜 合 運 動 場 館 及 設 施 發 展 現況 總 表  

場 館 名 稱  面 積 (m
2
) 觀 眾 席 位  室 內 /外 照 明  建 立 年 代

田 徑 場  23,628 20,000(固 ) 室 外  有  62.07.26

網 球 場 (6) 7,000 1,200(固 ) 室 外  有  58.7.20

中 山 足 球 場  55,000 20,000(固 ) 室 外  有  78.9.18

東 門 游 泳 池  5,400 無  室 外  有  60.8.16

景 美 游 泳 池  3,050 無  室 外  有  92.1.17

百 齡 運 動 場  280,000 無  室 外  無  68 

天 母 棒 球 場  22359.79 10,000 室 外  有  88.11.11

綜 合 球 館  25,542 2000 室 內  有  83 

技 擊 館   792    

羽 球 場 (10)  792    

資 料 來 源 ： 蔡 厚 男 、 羅 時 瑋 、 楊 勝 評 （ 2001）。 體 育 運 動 園 區 規 劃 設

置 之 研 究 ，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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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各 樓 層 之 現 況 分 析  

樓 層  平 面 圖  相 關 照 片  

四 樓  

設 計  
原 規 劃 上 以 羽 球 場 為 主 排 球 場 為 輔 之 球 類 場 地，兼 具 藝 文 表

演 場 地 之 功 能 。  

現 況  
主 要 為 羽 球 場 ， 桌 球 場 位 於 側 邊 ， 各 有 四 座 ， 空 間 挑 高 、 燈

光 充 足 且 有 空 調 設 備 。  

三 樓  

設 計  
原 規 劃 為 多 功 能 之 藝 文 兼 展 覽 及 球 類 活 動 場 地。舞 台 採 電 動

升 降 式 ， 集 會 約 容 納 500 人 座 席 ， 比 賽 約 容 納 400 人 座 席 。

現 況  

主 要 為 提 供 場 地 之 功 能 ， 其 活 動 複 雜 ， 如 太 極 拳 、 舞 蹈 、 劍

道 、 柔 道 、 羽 球 、 籃 球 等 活 動 。 本 空 間 可 容 納 約 300 多 人 ，

設 有 攀 岩 場 、 跆 拳 道 墊 、 活 動 舞 台 、 活 動 椅 等 ， 提 供 運 動 休

閒 及 大 型 晚 會 使 用 ， 空 間 挑 高 、 燈 光 充 足 且 有 空 調 設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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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1-2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各 樓 層 之 現 況 分 析  

樓 層  平 面 圖  相 關 照 片  

二 樓  

設 計  

規 劃 為 健 身 中 心 （ 含 運 動 諮 商 中 心 ）、 有 氧 韻 律 教 室 、 社 區

教 室 、 幼 兒 遊 戲 室 ， 及 附 屬 更 衣 、 淋 浴 、 置 物 、 廁 所 、 樓 電

梯 等 服 務 空 間 。  

現 況  

二 樓 空 間 使 用 功 能 較 為 複 雜，其 空 間 依 功 能 不 同 區 分 為 健 身

中 心 、 韻 律 教 室 、社 區 教 室 及 兒 童 遊 戲 室 ， 各 空 間 則 由 中 間

的 走 道 將 其 串 連 起 來 。  

一 樓  

設 計  
規 劃 半 戶 外 開 放 廣 場 ， 其 餘 分 別 為 管 理 中 心 、會 議 室 、閱 覽

及 棋 藝 室 ， 及 附 屬 之 廁 所 、 茶 水 間 、 樓 電 梯 等 服 務 空 間 。  

現 況  

一 樓 為 功 能 及 空 間 使 用 上 最 為 複 雜，包 含 為 行 政 管 理 中 心 、

棋 藝 閱 覽 室、親 子 休 閒 廣 場 及 休 閒 咖 啡 廳。其 中 管 理 中 心 為

全 面 中 央 儀 控 設 備， 設 置 安 全 監 視 系 統 、 緊 急 呼 叫 系 統、 燈

光 照 明 系 統 、 售 票 系 統 、 停 車 場 服 務 系 統 等 ；休 閒 廣 場 則 約

可 容 納 200 人 活 動 ； 咖 啡 廳 則 為 運 動 後 最 佳 休 憩 場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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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1-2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各 樓 層 之 現 況 分 析  

樓 層  平 面 圖  相 關 照 片  

地 下  

二 樓  

及  

地 下

三 樓  

設 計  

地 下 一 層 基 地 小 ， 規 劃 為 入 口 管 理 、 更 衣 、 淋 浴 、 廁 所 及 販

賣 部 等 服 務 空 間 。 地 下 二 層 規 劃 為 25M 練 習 池 、 兒 童 池 、 幼

兒 池 、 沖 水 按 摩 池 、 三 溫 暖 區 。 地 下 三 層 規 劃 為 汽 車 、 機 車

專 用 停 車 位 ， 可 停 汽 車 54 輛 、 機 車 47 輛 。  

現 況  

主 要 功 能 為 游 泳 池 ， 設 有 溫 水 游 泳 池 、 SPA 水 療 池 、 兒 童 戲

水 池 、 三 溫 暖 設 施 等 。 其 中 泳 池 為 25×15 公 尺 ， 深 為 1.1 至

1.3 公 尺 ， 共 7 個 水 道 。 地 下 三 層 則 為 停 車 場 ， 約 可 容 納 60

輛 小 客 車 停 車 位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  

中 山 區 人 口 約 21.6 萬 人 ， 面 積 約 13.7 平 方 公 里 ， 但 根

據 相 關 研 究 案 評 估 ， 中 山 區 每 人 擁 有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面 積 如 表

4-1-3 所 示，可 知 中 山 區 平 均 每 人 擁 有 0.244 平 方 公 尺 ／ 人，

略 低 於 國 人 平 均 享 有 的 休 閒 運 動 空 間 0.253 平方 公 尺 ／ 人

（ 92 年 度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且 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的 綜 合 功 能 以

及 市 場 定 位 不 同 於 周 遭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 故 以 中 山 區 居 民 的 角

度 ， 本 中 心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性 ， 且 深 具 運 動 消 費 潛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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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每 人 擁 有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面 積 表  

每 人 所 擁 有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面

積  

（ 平 方 公 尺 ／ 人 ）  人 口  
面 積  

（ M2）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面 積

（ M2）  
室 外  室 內

游 泳

池  
合 計  

215,532 13,682,100 52,562 0.215 0.023 0.006 0.244

資 料 來 源 ： 皓 宇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02）。 臺 北 市 體 育 場 館 設 施

整 體 規 劃 與 關 渡 運 動 公 園 開 發 可 行 性 及 營 運 管 理 評 估 案 。

臺 北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  
 

中 山 區 的 運 動 空 間 的 分 佈 ， 主 要 以 中 山 足 球 場 、 公 園 及

學 校 為 主 ， 在 扣 除 這 些 公 共 空 間 的 運 動 設 施 後 ， 與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具 相 同 市 場 的 運 動 設 施 （ 游 泳 池 、 健 身 中 心 及 舞 蹈 教

室 ），只 剩 六 福 皇 宮 飯 店 附 設 游 泳 池、巴 比 龍 游 泳 池、大 老 爺

酒 店 附 設 游 泳 池 、 沛 力 雅 健 康 體 適 能 中 心 、 亞 歷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中 山 分 部 、 晶 華 酒 店 附 設 游 泳 池 、 圓 山 聯 誼 會 游 泳

池 、 新 生 游 泳 池 、 榮 星 公 園 游 泳 池 。 這 些 運 動 設 施 有 共 同 的

特 色 為 價 位 及 服 務 的 顧 客 群 的 不 同 ， 因 此 有 不 同 的 市 場 定

位 ， 以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而 言 ， 為 高 價 位 消 費 族 群 ，

但 當 運 動 中 心 能 提 供 高 品 質 空 間 與 設 施 ， 同 時 又 具 有 低 消 費

價 格 時 ， 則 具 有 強 大 的 競 爭 力 。  

4-1.2 經 營 分 析  

在 經 營 管 理 方 面 ， 由 於 運 動 中 心 為 委 外 經 營 ， 目 前 由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接 手 經 營 管 理 ， 採 取 行 銷 理 念 及 行 銷 組 合 策

略 ， 塑 造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成 為 運 動 休 閒 中 心 ， 以 有 效 推 動 社

區 市 民 的 運 動 休 閒 。 主 要 行 銷 策 略 包 含 訂 定 多 元 的 產 品 行

銷，針 對 不 同 運 動 項 目，提 出 個 別 的 企 畫 書、推 動 促 銷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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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行 銷 通 路 等 ， 再 配 合 提 高 服 務 品 質 及 有 效 的 成 本 控 制 ，

使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達 到 有 效 經 營 且 具 營 利 的 目 的 。  

在 人 員 組 織 方 面 ， 經 深 入 訪 談 得 知 經 理 級 以 上 員 工 為 救

國 團 派 過 來，其 餘 員 工 就 場 地 專 業 需 求 重 新 聘 僱，如 救 生 員、

行 政 人 員 、 清 潔 人 員 等 ， 並 有 實 習 生 於 健 身 房 服 務 ， 其 中 開

課 老 師 以 鐘 點 費 計 算 ， 鐘 點 費 依 照 等 級 及 人 數 發 放 ， 並 給 予

老 師 獎 勵 ， 目 前 有 合 作 之 學 校 為 台 北 護 理 學 院 及 林 口 體 育 學

院 ， 其 人 員 組 織 繪 製 如 下 圖 所 示 。  

在 運 動 設 施 的 經 營 上 ， 各 項 運 動 除 了 場 地 租 賃 使 用 外 ，

只 有 開 課 方 式 而 無 會 員 制 ， 課 程 報 名 以 兩 個 月 為 一 期 。 由 於

目 前 各 場 地 票 價 得 經 由 市 議 會 通 過 ， 不 能 調 高 只 能 調 低 ， 因

此 只 得 透 過 配 套 措 施 來 進 行 促 銷 以 增 加 營 收 ， 如 不 同 場 地 搭

配 販 售 門 票 ， 提 高 使 用 率 來 增 加 獲 利 。 其 次 ， 由 於 有 公 益 條

款 的 限 制 ， 運 動 場 地 無 法 一 直 出 租 ， 因 此 不 像 俱 樂 部 可 完 全

商 業 化 經 營 。  

聘 僱 老 師  

執 行 長  

經 理  
救 生 員  

工 讀 生  

實 習 生  

救 國 團 人 員 重 聘 僱 人 員  

經 理  

圖 4-1-1 運 動 中 心 人 員組 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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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BOT 條 款 方面 ， 經 訪 談 得 知 在 公 益 方 面

一 年 得 有 120 天 （ 場 次 ） 配合 各 單 項 體 育 委 員 會 推 廣 運 動 ，

由 於 運 動 的 推 廣 通 常 為 假 日 ， 為 此 又 得 犧 牲 營 運 時 間 ； 在 權

利 金 繳 交 方 面 ， 本 運 動 中 心 三 個 月 給 一 次 固 定 權 利 金 ， 一 年

約 三 百 多 萬 ， 且 繳 交 年 終 盈 餘 的 一 半 ， 目 前 權 利 金 繳 交 方 式

相 同 的 運 動 中 心 只 有 中 山 及 北 投 ； 在 運 動 中 心 支 出 方 面 ， 如

遇 重 大 支 出 項 目 ， 政 府 與 業 者 各 支 付 一 半 ， 於 此 方 式 中 心 方

面 表 示 ， 由 於 運 動 中 心 經 營 者 通 常 自 負 盈 虧 ， 不 會 向 救 國 團

要 求 支 援 ， 因 此 未 來 在 委 外 經 營 上 ， 如 經 營 者 無 母 企 業 的 支

持 ， 在 重 大 項 目 支 出 上 將 導 致 財 務 問 題 ， 進 而 影 響 營 運 及 使

用 者 的 權 益 。  

在 運 動 中 心 的 使 用 人 次 上 ， 運 動 中 心 第 一 年 （ 92 年 度 ）

日 常 使 用 人 次 約 為 47.5 萬 人 ，到 第 三 年 （ 94 年 度 ） 已 經 提

升 到 80 萬 人 次，依 經 營 的 時 程 目 前 上 可 算 是 進 入 正 軌。分 析

94 年 中 山 區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人 次（ 表 4-1-4），由 使 用 月 份 可 發

現 七 、 八 月 暑 假 期 間 的 使 用 人 次 較 高 ， 為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的 高

峰 期 ； 一 、 二 月 份 農 曆 過 年 間 使 用 人 次 最 低 ； 其 餘 月 份 則 平

均 在 6 萬 多 人 左 右 。 各 樓 層的 使 用 率 以 地 下 游 泳 池 區 域 及 二

樓 空 間 的 使 用 率 最 高 ， 使 用 率 最 低 為 三 樓 的 綜 合 使 用 空 間 。

其 中 三 樓 空 間 大 小 規 劃 同 於 四 樓 空 間 ， 但 使 用 人 次 卻 不 到 四

樓 的 一 半 ， 可 見 三 樓 空 間 無 法 發 揮 該 有 的 使 用 效 率 ， 由 現 況

使 用 狀 況 分 析 ， 可 瞭 解 目 前 空 間 定 位 不 明 ， 並 無 主 要 運 動 使

用 目 的 ， 而 或 目 前 運 動 空 間 規 劃 綜 合 活 動 使 用 ， 並 不 符 合 使

用 者 主 要 運 動 項 目 之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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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各 樓 層 使 用 人次 表 （ 94 年 度 ）  

月 份  B 3  B 1 B 2  1 層  2 層  3 層  4 層  總 計  
一  9 , 1 9 3   1 7 , 2 5 3  6 , 6 3 1  1 7 , 9 0 9  1 , 0 1 2  6 , 5 7 0   5 8 , 5 6 8  
二  6 , 8 2 3   1 4 , 1 7 8  5 , 4 4 1  1 2 , 9 7 1  9 7 0  5 , 3 7 3   4 5 , 7 5 6  
三  7 , 2 1 5   1 8 , 9 4 1  6 , 9 9 1  1 9 , 8 9 1  1 , 5 5 5  6 , 3 3 4   6 0 , 9 2 7  
四  6 , 5 4 2   2 1 , 2 6 4  6 , 8 9 4  1 9 , 7 5 6  2 , 2 6 5  6 , 5 5 7   6 3 , 2 7 8  
五  5 , 8 7 4   2 3 , 2 4 8  6 , 8 1 3  2 1 , 8 1 5  1 , 2 0 5  5 , 8 2 2   6 4 , 7 7 7  
六  6 , 4 9 2   2 4 , 3 6 9  7 , 6 3 3  2 0 , 5 8 7  1 , 5 0 5  6 , 2 9 2   6 6 , 8 7 8  
七  6 , 2 2 2   3 6 , 7 9 4  8 , 3 7 2  2 3 , 8 5 5  2 , 8 4 0  7 , 6 3 4   8 5 , 7 1 7  
八  6 , 1 5 2   3 6 , 7 6 3  7 , 9 8 0  2 2 , 5 6 1  2 , 7 4 5  6 , 4 4 6   8 2 , 6 4 7  
九  4 , 9 4 3   2 9 , 4 7 1  7 , 1 5 3  2 1 , 3 6 9  2 , 7 9 0  5 , 6 3 4   7 1 , 3 6 0  
十  5 , 5 4 6   2 7 , 7 5 1  7 , 3 6 2  2 1 , 7 9 5  2 , 1 4 2  5 , 8 3 2   7 0 , 4 2 8  
十 一  4 , 7 0 1   2 4 , 9 4 7  6 , 6 6 2  2 2 , 5 2 5  1 , 8 4 1  5 , 4 9 7   6 6 , 1 7 3  
十 二  5 , 4 5 9   2 2 , 2 8 1  7 , 2 7 1  2 1 , 7 0 9  2 , 7 5 0  5 , 5 5 6   6 5 , 0 2 6  
總 計  7 5 , 1 6 2  2 9 7 , 2 6 0 8 5 , 2 0 3 2 4 6 , 7 4 3 2 3 , 6 2 0 7 3 , 5 4 7  8 0 1 , 5 3 5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提 供 。  

 

4-1.3 財 務 評 估  

為 瞭 解 本 運 動 中 心 於 營 運 後 財 務 狀 況 是 否 良 好 ， 本 研 究

採 取 BOT 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模 式中 的 投 資 指 標 ， 作 為 衡 量 本 研

究 個 案 財 務 狀 況 的 評 估 指 標 ， 分 析 個 案 於 經 營 使 用 後 ， 在 財

務 方 面 是 否 達 到 營 利 之 目 的 。 本 研 究 由 運 動 中 心 所 提 供 使 用

人 次 的 資 料 ， 採 保 守 粗 略 估 計 的 方 式 ， 分 析 本 研 究 的 營 運 收

入 如 表 4-1-5； 並 參 考 哲 興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2002） 之 支

出 估 計 ， 加 上 權 利 金 部 分 ， 作 為 估 計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營 運 成 本

支 出 ， 其 分 析 如 表 4-1-6； 本 財 務 試 算 各 項 基 本 假 設 如 表

4-1-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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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運 動 中 心 收 入 分 析  

項 目  人 次  假 設 條 件  價 格  收 入  

游 泳 池  297260 

依 問 卷 比 例 設 定 使

用 人 數 人 數  

學 生 比 例 23.8% 

民 眾 比 例 68.4% 

免 費 比 例 7.8% 

學 生 80 

民 眾 110 
27,992,974

健 身 中 心  106876  50/次  5,343,800 

韻 律 中 心  120842 

上 課 次 數 4 次 /月  

師 資 價 格 800/次  

上 課 價 格 為 均 值  

學 生 出 席 率 80% 

1050 6,344,205 

羽 球 場   

共 四 面 球 場  

日 間 出 租 率 80% 

夜 間 出 租 率 95% 

300/面  

500/面  
573,600 

桌 球 場   
共 四 面 球 場  

出 租 率 85% 
100/面  163,200 

停 車 場  75162 出 租 率 70% 40/時  2,104,536 

三 樓 球 場  23620 
同 韻 律 中 心  

學 生 出 席 率 70% 
1400 1,446,725 

社 區 教 室  10060 
同 韻 律 中 心  

非 公 益 人 次 60% 
1000 377,250 

親 子 廣 場  19866 
同 韻 律 中 心  

非 公 益 人 次 50% 
1000 620,813 

總 計     44,967,103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製 作 。  

表 4-1-6 運 動 中 心 支 出 分 析 

項 目  每 月 支 出  每 年 支 出  備 註  

1.出 租 場 所 相 關

費 用  

0 0 由 業 者 自

行 負 擔  

2.人 事 費  542,000 7,317,000 B×13.5 月

(1)行 政 主 管  40,000×1 人 = 40,000 540,000 B×13.5 月

(2)器 材管 理 員  38.000×2 人 = 76,000 1,026,000 B×13.5 月

(3)櫃 檯 人 員  30,000×2 人 = 60,000 810,000 B×13.5 月

(4)救 生 員  35,000×4 人 = 140,000 1,890,000 B×13.5 月

(5)機 房 人 員  38,000×2 人 = 76,000 1,026,000 B×13.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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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1-6 運 動 中 心 支 出 分 析 

項 目  每 月 支 出  每 年 支 出  備 註  

(6)停 車場 管 理 員  30,000×2 人 = 60,000 810,000 B×13.5 月

(7)保 全 人 員  30,000×3 人 = 90,000 1,215,000 B×13.5 月

3.能 源 費 用  20,000/日 ×30 7,200,000 B×12 月  

4.維 護 費 用  3,000/日 ×30 1,080,000 B×12 月  

5.場 地 整 理 清 潔

費  

4,000/日 ×30 1,440,000 B×12 月  

6.雜 費

(3+4+5)×10% 
81,000 972,000 B×12 月  

7.權 利 金   3,000,000  

合 計   28,326,000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哲 興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2002）。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市 民

運 動 健 康 中 心 委 託 營 運 管 理 技 術 服 務 報 告 。 臺 北 ： 臺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  

 

表 4-1-7 本 研 究 財 務 計 算 基 本 假 設 

基 本 假 設 與 參 數  說 明  

評 估 年 期 規 劃  
本 研 究 評 估 年 期 為 3 2 年 ， 興 建 年 期 2
年，營 運 年 期 3 0 年，以 營 運 第 一 年 9 2
年 為 基 準 年 。  

通 貨 膨 脹 率  每 年 通 貨 膨 脹 率 設 ， 設 為 2 %。  
稅 率  適 用 之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設 為 2 5 %。  

股 權 /債 權 比  設 為 3 0 / 7 0  
折 現 率  本 研 究 計 畫 折 現 率 設 為 6 . 0 6 %。  
折 舊 方 式  採 直 線 法 ， 並 以 直 線 法 攤 提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製 作 。  

本 研 究 為 瞭 解 運 動 中 心 各 種 情 境 之 下 ， 於 營 運 之 後 投 資

報 酬 指 標 為 何 ， 共 設 定 三 種 不 同 條 件 下 之 情 境 ， 試 算 計 畫 本

身 的 投 資 指 標 ， 情 境 一 為 在 現 況 收 入 及 權 利 金 繳 交 方 式 下 ，

營 運 期 給 予 30 年，計 入 當 初 的 興 建 成 本 之 結 果；情 境 二 為 模

式 同 為 情 境 一 ， 由 第 一 年 的 開 辦 費 取 代 興 建 成 本 ； 情 境 三 則

同 為 情 境 二 的 狀 況 下，縮 短 營 運 年 期 為 10 年，各 情 境 財 務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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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試 算 結 果 如 下 表 4-1-8。  

表 4-1-8 各 情 境 財 務 試算 結 果  

情 境  情 境 一  情 境 二  情 境 三  

說 明   營 運 30 年  
 權 利 金 收 取  
 盈 餘 繳 交 一 半  
 計 入 興 建 成 本  

 營 運 30 年  
 權 利 金 收 取  
 盈 餘 繳 交 一 半
 無 興 建 成 本  

 營 運 10 年  
 權 利 金 收 取  
 盈 餘 繳 交 一 半  
 無 興 建 成 本  

NPV -$124,132,186.13 $92,579,082.44 $23,097,543.07 

IRR 1% 23% 18% 

PI -1.57  4.41 0.80 

PB 26 無 回 收 問 題  無 回 收 問 題  

SLR 0.21  1.15  0.20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  

由 試 算 結 果 得 知 ， 目 前 經 營 狀 況 及 權 利 金 繳 交 方 式 （ 情

境 一 ） 之 下 ， 如 給 營 運 年 期 30 年 ， 則 淨 現 值 （ NPV） 為 負 ，

代 表 計 畫 不 可 行 ， 內 部 報 酬 率 （ IRR） 為 1%， 低 於 計 畫 報 酬

率 6.06%為 計 畫 不 可 行，獲 利 率 指 標（ PI）低 於 1，代 表 計 畫

無 獲 利 ， 於 營 運 後 第 26 年 回 收 ， 自 償率 （ SLR） 屬 不 完 全 自

償，需 政 府 部 分 出 資；如 無 計 入 興 建 成 本（ 情 境 二 ），其 餘 假

設 同 上，淨 現 值（ NPV）轉 為 正，內 部 報 酬 率（ IRR）達 23%，

建 築 物 則 獲 利 且 可 自 償；如 縮 短 營 運 年 期 為 10 年（ 情 境 三 ），

淨 現 值 （ NPV） 為 正 ， 內 部 報 酬 率 達 18%， 獲 利 指 數 小 於 1，

自 償 率 屬 不 完 全 自 償 。 由 試 算 結 果 可 知 ， 如 果 在 現 況 權 利 金

繳 交 方 式 下 ， 要 承 擔 興 建 成 本 ， 為 不 可 行 之 計 畫 ； 在 目 前 狀

況 下，如 給 予 30 年 營 運 期，則 屬 計 畫 可 行 且 獲 利 高；如 給 予

10 營 運 期，依 然 計 畫 可 行 但獲 利 趨 近 為 合 理 報 酬 率。其 中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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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二 與 情 境 三 的 獲 利 指 標 由 於 無 資 金 投 入 成 本 ， 假 設 以 第 一

年 的 支 出 其 投 入 成 本 計 算 ， 故 有 失 真 的 狀 況 ， 其 次 自 償 率 指

標 上 ， 由 於 無 興 建 成 本 ， 為 假 設 有 的 狀 況 下 去 算 出 結 果 。  

最 後 假 設 在 現 況 收 支 且 營 運 期 給 予 30 年，無 收 取 現 況 權

利 金 及 盈 餘 繳 交 方 式 下 ， 計 算 各 項 投 資 指 標 ， 其 結 果 各 指 標

皆 達 計 畫 可 行，且 可 於 第 14 年 回 收，為 BOT 可 行 之 計 畫（ 表

4-1-9）。  

表 4-1-9 假 設 情 況 財 務 試 算 結 果  

說 明  

 計 畫 年 期 30 年  
 無 收 取 權 利 金 及 盈 餘 繳 交 一 半  
 計 入 興 建 成 本  

NPV $21,209,919.88 

IRR 7% 

PI 2.70 

PB 14 

SLR 1.64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  

最 後 評 估 本 運 動 中 心 各 空 間 經 濟 性 與 使 用 率 ， 其 結 果 如

表 4-1-10 所 示。由 訪 談 得 知 使 用 上 最 受 歡 迎 的 為 游 泳 池 及 健

身 房 ， 就 實 際 使 用 次 數 而 言 ， 游 泳 池 、 健 身 中 心 及 韻 律 中 心

為 使 用 次 數 較 高 之 項 目 。 但 就 流 動 率 觀 查 各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空

間 ， 則 可 發 現 閱 覽 室 最 高 ， 依 次 為 韻 律 中 心 、 健 身 中 心 、 游

泳 池 、 社 區 教 室 等 ， 可 見 不 同 使 用 功 能 空 間 ， 其 流 動 率 有 所

不 同 ； 再 以 各 空 間 創 造 經 濟 效 益 的 坪 效 上 觀 之 ， 則 以 韻 律 中

心 最 高 ， 依 次 為 健 身 中 心 、 游 泳 池 、 社 區 教 室 等 項 目 。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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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覽 室 的 使 用 者 ， 主 要 為 運 動 使 用 者 所 帶 來 的 等 待 人 潮 ， 加

上 所 佔 坪 數 小 ， 造 成 閱 覽 室 的 高 使 用 率 與 高 流 動 率 。 在 坪 效

分 析 上 ， 韻 律 中 心 以 開 課 為 主 ， 屬 高 附 加 價 值 運 動 ， 加 以 所

佔 坪 數 低 ， 因 而 產 生 的 坪 效 最 高 ； 羽 球 、 桌 球 場 反 倒 是 低 於

預 期 ， 其 原 因 在 於 使 用 上 以 小 時 計 ， 其 所 佔 坪 數 又 較 高 ， 導

致 坪 效 不 如 預 期 。  

表 4-1-10 各 空 間 使 用 效 率 評 估  

空 間 項 目  
使 用 率  

（ 次 ／ 天 ）  

流 動 率  

（ 天 次 ／ 坪 ）

坪 效  

（ 元 ／ 坪 ）  

游 泳 池  814.41 1 . 3 7 46,920.06 

健 身 中 心  292.81 3 . 3 9 61,835.22 

韻 律 中 心  331.07 5 . 5 8 106,984.91 

羽 球 場  156.85 0 . 8 5 3,226.19 

桌 球 場  44.65 0 . 4 7 1,700.71 

營

利  

停 車 場  205.92 0 . 6 1 6,262.75  

三 樓 球 場  64.71 0 . 2 3 5,158.58 

社 區 教 室  27.56 1 . 0 2 13,910.40 

半

營

利  親 子 廣 場  54.43 0 . 4 0 4,560.77 

兒 童 遊 戲 室  24.56 0 . 9 1 0 公

益  閱 覽 室  179.01 6 . 6 0 0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製 作 。  

經 由 評 估 結 果 得 知 ， 本 運 動 中 心 各 空 間 在 使 用 效 率 上 ，

的 確 發 揮 其 功 效，其 不 同 功 能 之 運 動 空 間，所 表 現 的 使 用 率、

流 動 率 及 坪 效 也 有 所 不 同 。 部 分 空 間 則 未 達 空 間 的 使 用 效

率 ， 如 三 樓 球 場 、 親 子 廣 場 ； 而 部 分 空 間 則 顯 示 高 使 用 率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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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高 坪 效 ， 如 游 泳 池 與 健 身 中 心 ， 可 知 其 高 坪 效 在 於 高 附 加

價 值 的 使 用 行 為 ， 如 各 類 課 程 的 教 學 。  

4-2 使 用 者 綜 合 分 析  

本 次 問 卷 調 查 共 進 行 三 天 ， 一 天 假 日 兩 天 非 假 日 ， 採 取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 發 放 問 卷 地 點 為 一 樓 大 廳 ， 總 計 發 出 300 份

問 卷。有 效 問 卷 共 282 份，填 答 不 完 整 之 無 效 問 卷 共 18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4％。為 瞭 解 假日 與 非 假 日 使 用 者 之 組 成 型 態

是 否 有 所 不 同 ， 故 將 樣 本 區 分 為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以 進 行 分 析 ，

其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樣 本 整 理 如 下 表 4-2-1 所 示 。  

表 4-2-1 有 效 樣 本 及 回 收 率  

 問 卷 發 放  有 效 樣 本  回 收 率  

假 日  100 95 95％  

非 假 日  200 187 93.5％  

總 計  300 282 94％  

4-2.1 使 用 者 屬 性 分 析 

本 次 調 查 全 部 使 用 者 屬 性 如 下 表 所 示 ， 性 別 上 以 女 性 居

高，原 因 為 女 性 的 問 卷 填 答 意 願 較 高；在 年 齡 的 分 佈 上 以 26

∼ 35 歲 最 高，一 方 面 是 此 年 齡 層 到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率 高，另 一

方 面 則 是 此 年 齡 層 的 問 卷 填 答 意 願 較 高 ， 年 紀 越 大 則 問 卷 填

答 意 願 越 低 ； 教 育 程 度 則 以 大 學 （ 專 ） 佔 最 大 部 分 ， 可 見 目

前 教 育 的 普 及 ； 職 業 的 組 成 結 構 上 ， 則 以 上 班 族 為 主 ， 可 推

知 都 市 中 產 業 發 展 以 商 業 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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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基 本 屬 性 次 數 分 配 及 卡 方 檢 定 表  

項 目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X
2
 df 

男  114 40.4％  

女  168 59.6％  性 別  

總 計  282 100％  

10.3
*
 1 

25 歲 以 下  89 31.6％  

26∼ 35 歲  118 41.8％  

36∼ 45 歲  46 16.3％  

46 歲 以 上  29 10.3％  

年 齡  

總 計  282 100％  

69.8
*
 3 

國 小  0 0.0％  

國 中  1 0.4％  

高 中 （ 職 ）  26 9.2％  

大 學 （ 專 ）  209 74.1％  

碩 士  45 16.0％  

博 士  1 0.4％  

教 育  

總 計  282 100％  

540.4
*
 4 

學 生  67 23.8％  

自 營 事 業  8 2.8％  

軍 公 教  15 5.3％  

自 由 從 業  26 9.2％  

上 班 族  129 45.7％  

退 休  7 2.5％  

家 管  15 5.3％  

其 他  15 5.3％  

職 業  

總 計  282 100％  

358.9
*
 7 

    經 卡 方 合 適 度 考驗 的 檢 定 下 ， 卡 方 值 的 顯 著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基 本 屬 性 各 群 組 皆 非 平 均 分 佈 ， 表 各 基 本 屬 性 適 合 做 各

項 檢 定 。 其 次 將 使 用 者 區 分 為 假 日 及 非 假 日 ， 由 各 項 基 本 屬

性 分 佈 ， 其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的 比 例 並 無 多 大 的 差 距 ， 唯 有

在 職 業 項 目 的 比 例 中 ， 可 發 現 非 假 日 學 生 到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的

比 例 較 高 ， 假 日 中 則 以 上 班 族 偏 多 ， 經 與 年 齡 交 叉 分 析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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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知 ， 兩 者 的 結 構 比 例 相 同 ， 但 非 假 日 的 學 生 人 數 較 多 ， 導

致 非 假 日 上 班 族 的 比 例 降 低 。  

表 4-2-3 假 日 ／ 非 假 日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次 數分 配 表  

假 日  非 假 日  
項 目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男  45 47.4％  69 36.9％  

女  50 52.6％  118 63.1％  性 別  

總 計  95 100％  187 100％  

25 歲 以 下  24 25.3％  65 34.8％  

26∼ 35 歲  49 51.6％  69 36.9％  

36∼ 45 歲  14 14.7％  32 17.1％  

46 歲 以 上  8 8.4％  21 11.2％  

年 齡  

總 計  95 100％  187 100％  

國 小  0 0.0％  0 0.0％  

國 中  0 0.0％  1 0.5％  

高 中 （ 職 ）  9 9.5％  17 9.1％  

大 學 （ 專 ）  64 67.4％  145 77.5％  

碩 士  22 23.2％  23 12.3％  

博 士  0 0.0％  1 0.5％  

教 育  

總 計  95 100％  187 100％  

學 生  10 10.5％  57 30.5％  

自 營 事 業  1 1.1％  7 3.7％  

軍 公 教  4 4.2％  11 5.9％  

自 由 從 業  9 9.5％  17 9.1％  

上 班 族  59 62.1％  70 37.4％  

退 休  4 4.2％  3 1.6％  

家 管  2 2.1％  13 7.0％  

其 他  6 6.3％  9 4.8％  

職 業  

總 計  95 100％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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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使 用 者 需 求 分 析  

    由 文 獻 指 出 滿 足消 費 者 需 求 ， 則 可 以 提 高 滿 意 度 ， 因 此

改 善 使 用 者 所 重 視 的 項 目 ， 將 可 提 高 使 用 滿 意 度 。 在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調 查 中 （ 表 4-2-4） 以 運 動 設 施 （28.8%）佔 最 大 比

例 ， 其 次 依 序 為 空 調 舒 適（ 25.3%）、 地 板 材 質 （ 13.3%）、 燈 光

明 暗 （ 12.5%）、 噪 音 干 擾 （ 10.5%） 等 項 目 ； 而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的

使 用 者 所 重 視 的 項 目，並 無 多 大 的 差 距。可 見 運 動 中 心 要 提 高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 提 供 良 好 的 運 動 設 施 為 首 要 的 關 鍵 ； 其 次 ， 使 用 者

重 視 的 項 目 依 序 為 空 調、地 板 及 燈 光 等，則 是 改 善 運 動 空 間 品 質

的 關 鍵 要 素 。 其 他 建 議 的 項 目 包 含 整 體 乾 淨 整 齊 、 廁 所 乾 淨 程

度 、 運 動 中 心 安 全 性 、 上 課 師 資 好 壞 、 消 費 價 格 合 理 、 服 務

人 員 態 度、使 用 密 集 度 高 低 等。因 此，本 運 動 中 心 未 來 改 善 中 ，

應 該 朝 消 費 者 需 求 下 手，改 善 運 動 設 備 及 運 動 空 間 的 品 質 以 提 高

整 體 滿 意 度 。  

表 4-2-4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次 數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廣 播 設 施  25 3.3% 7 2.7% 18 3.6% 

噪 音 干 擾  81 10.5% 27 10.3% 54 10.7% 

燈 光 明 暗  96 12.5% 32 12.2% 64 12.7% 

運 動 設 施  221 28.8% 75 28.5% 146 28.9% 

裝 潢 美 觀  37 4.8% 10 3.8% 27 5.3% 

空 調 舒 適  194 25.3% 72 27.4% 122 24.2% 

地 板 材 質  102 13.3% 38 14.4% 64 12.7% 

其 他 項 目  12 1.6% 2 0.8% 10 2.0% 

總 計  768 100% 263 100% 505 100% 

    在 使 用 者 重 視 的 空 間 中（ 表 4-2-5），使 用 者 重 視 的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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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依 序 為 運 動 空 間 （ 27.2%）、 浴 廁 空 間 （ 20.8%）、 動 線 順

暢 （ 15.5%）、 逃 生 口 （ 10.2%）、 停 車 空 間 （ 7.7%）、 走 道 空 間

（ 7.3%）等 項 目 ； 在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上 的 差 異 ， 在 於 對 浴 廁 空

間 更 加 重 視 。 其 中 對 運 動 空 間 最 為 重 視 ， 符 合 上 述 使 用 者 所

重 視 的 項 目 ， 其 次 的 浴 廁 空 間 ， 則 反 映 出 在 運 動 設 施 與 空 間

外 ， 人 們 最 重 視 的 設 備 與 空 間 ， 尤 其 非 假 日 中 ， 依 序 的 動 線

順 暢 與 逃 生 口 為 具 相 關 的 設 施 ， 動 線 順 暢 逃 生 相 對 較 為 方

便 ， 只 有 不 到 1％ 的 人 認 為 需要 商 業 空 間 ， 可 見 運 動 中 心 設

置 商 業 空 間 的 必 要 性 可 以 再 度 考 量 ， 如 運 動 空 間 足 夠 自 償 ，

則 無 設 置 商 業 空 間 的 需 要 。  

表 4-2-5 使 用 者 重 視 空 間 次 數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運 動 空 間  230 27.2% 80 26.9% 150 27.3% 

社 區 空 間  48 5.7% 15 5.1% 33 6.0% 

停 車 空 間  65 7.7% 24 8.1% 41 7.5% 

電 梯 空 間  11 1.3% 2 0.7% 9 1.6% 

浴 廁 空 間  176 20.8% 55 18.5% 121 22.0% 

樓 梯 空 間  32 3.8% 17 5.7% 15 2.7% 

走 道 空 間  62 7.3% 27 9.1% 35 6.4% 

動 線 順 暢  131 15.5% 50 16.8% 81 14.8% 

商 業 空 間  5 0.6% 3 1.0% 2 0.4% 

逃 生 口  86 10.2% 24 8.1% 62 11.3% 

總 計  846 100% 297 100% 549 100% 

室 外 空 間 部 分 （ 表 4-2-6）， 使 用 者 最 為 重 視 的 項 目 依

序 為 停 車 空 間 （ 28.0%）、 入 口 位 置 （ 24.6%）、 人 行 步 道

（ 23.2%）、植 栽 配 置（ 11.3%）、建 物 外 觀（ 10.2%）等；而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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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與 非 假 日 在 各 項 目 比 例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主 要 在 於 入 口 位 置

與 人 行 步 道 的 排 序 不 同 。 可 見 使 用 者 所 重 視 的 的 外 部 空 間 以

機 能 作 為 主 要 的 考 量 ， 故 停 車 空 間 、 出 入 口 位 置 及 人 行 步 道

佔 了 極 大 的 比 例，其 次 才 為 視 覺 美 觀 上 的 考 量，如 植 栽 配 置、

建 物 外 觀 等 項 目 。  

表 4-2-6 使 用 者 重 視 室 外 空 間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建 物 外 觀  57 10.2% 18 9.2% 39 10.7% 

牌 坊 雕 塑  10 1.8% 2 1.0% 8 2.2% 

植 栽 配 置  63 11.3% 29 14.8% 34 9.3% 

人 行 步 道  130 23.2% 48 24.5% 82 22.5% 

入 口 位 置  138 24.6% 44 22.4% 94 25.8% 

停 車 空 間  157 28.0% 54 27.6% 103 28.3% 

其 他  5 0.9% 1 0.5% 4 1.1% 

總 計  560 100% 196 100% 364 100% 

在 使 用 者 需 求 設 備 方 面 （ 表 4-2-7）， 經 由 本 問 卷 設 計

需 求 設 備 項 目 中 ， 以 飲 水 機 的 設 施 需 求 性 最 高 ， 其 他 依 序 為

座 椅 、 資 訊 系 統 、 儲 藏 櫃 、 公 用 電 話 、 電 視 等 設 備 項 目 ； 在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上 則 有 不 同 的 排 序 ， 假 日 中 的 排 序 以 座 椅 需 求

最 高 ， 其 次 為 飲 水 機 、 儲 藏 櫃 、 資 訊 系 統 等 ， 而 非 假 日 的 排

序 依 然 以 飲 水 機 需 求 最 高 依 序 為 座 椅 、 資 訊 系 統 等 。 其 他 於

設 備 上 的 建 議 事 項 包 含 ： 吸 煙 室 、 擴 大 運 動 場 地 、 書 報 棋 藝

室 簡 陋 、 更 衣 室 隔 間 太 小 。  

 



 
 

第四章 個案評估與分析 

106 

表 4-2-7 使 用 者 設 備 需 求 次 數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項 目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飲 水 幾  128 24.1% 41 22.9% 87 24.6% 

垃 圾 桶  30 5.6% 11 6.1% 19 5.4% 

座 椅  95 17.9% 42 23.5% 53 15.0% 

電 視  38 7.1% 6 3.4% 32 9.1% 

公 用 電 話  44 8.3% 14 7.8% 30 8.5% 

販 賣 機  31 5.8% 8 4.5% 23 6.5% 

儲 藏 櫃  55 10.3% 21 11.7% 34 9.6% 

佈 告 欄  32 6.0% 14 7.8% 18 5.1% 

資 訊 系 統  70 13.2% 21 11.7% 49 13.9% 

其 他  9 1.7% 1 0.6% 8 2.3% 

總 計  532 100% 179 100% 353 100% 

在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與 基 本 屬 性 交 叉 分 析 方 面，經 由 交 叉

分 析 比 對 得 知 ，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與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也 就 是 使 用 者 對 於 空 間 、 設 備 等 項 目 的 看 法 並 沒 有

多 大 的 差 異 ， 其 共 同 的 特 點 在 於 重 視 空 間 機 能 、 舒 適 性 、 安

全 性 。  

4-2.4 服 務 範 圍 分 析  

在 使 用 者 居 住 地 點 上 （ 表 4-2-8）， 於 台 北 市 的 使 用 者

佔 最 大 部 分 ， 其 次 為 台 北 縣 ， 而 中 山 區 則 排 名 第 三 ； 於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的 差 別 上 ， 可 發 現 假 日 居 住 於 中 山 區 的 使 用 者 的 比

例 較 高 。 可 見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服 務 範 圍 並 非 只 以 中 山 區 為 主 ，

而 本 社 區 民 眾 於 假 日 中 的 使 用 率 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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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使 用 者 居 住 地 點 次 數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中 山 區  72 25.5% 29 30.5% 43 23.0% 

台 北 市  113 40.1% 30 31.6% 83 44.4% 

台 北 縣  88 31.2% 34 35.8% 54 28.9% 

其 他 縣 市  7 2.5% 2 2.1% 5 2.7% 

遺 漏 值  2 0.7% 0 0.0% 2 1.1%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由 於 經 觀 察 得 知不 少 上 班 族 於 下 班 後 會 至 本 運 動 中 心 運

動 ， 因 此 問 卷 調 查 使 用 者 之 工 作 地 點 ， 以 瞭 解 有 多 少 比 例 的

使 用 者 工 作 地 點 位 於 本 區 ， 而 由 於 學 生 等 無 工 作 沒 有 工 作 地

點，因 此 會 有 一 定 比 例 的 遺 漏 值。在 工 作 地 點 方 面（ 表 4-2-9）

以 台 北 市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為 中 山 區 ； 在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的 差 異

上 ， 非 假 日 有 三 成 左 右 的 使 用 者 工 作 地 點 位 於 中 山 區 ， 在 經

由 非 假 日 的 工 作 地 點 與 職 業 交 叉 分 析 後 ， 得 知 上 班 族 約 佔 所

有 使 用 者 的 53％ ， 其 中 位 於 中 山 區 工 作 者 又 佔 68％ （ 表

4-2-10）， 可 證 明 的 確 有 相 當 高 比 例 的 使 用 者 為 本 區 之 上 班

族 。  

表 4-2-9 使 用 者 工 作 地 點 次 數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中 山 區  80 28.4% 23 24.2% 57 30.5% 

台 北 市  97 34.4% 49 51.6% 48 25.7% 

台 北 縣  23 8.2% 10 10.5% 13 7.0% 

其 他 縣 市  7 2.5% 3 3.2% 4 2.1% 

遺 漏 值  75 26.6% 10 10.5% 65 34.8%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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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工 作 地 點 ／ 職 業 （ 非 假 日 ） 交 叉 表 

 學 生
自 營

事 業  

軍 公

教  

自 由

從 業

上 班

族  
退 休 家 管  其 他  總 計

4 4 0 8 39 0 0 2 57 中 山

區  7% 7% 0% 14% 68% 0% 0% 4% 100%

9 1 7 3 23 1 1 3 48 台 北

市  19% 2% 15% 6% 48% 2% 2% 6% 100%

5 0 1 1 3 0 2 1 13 台 北

縣  38% 0% 8% 8% 23% 0% 15% 8% 100%

2 1 1 0 0 0 0 0 4 其 他

縣 市  50% 25% 25% 0% 0% 0% 0% 0% 100%

20 6 9 12 65 1 3 6 122 
總 計  

16% 5% 7% 10% 53% 1% 2% 5% 100%

 

    在 使 用 者 使 用 交 通 工 具 上 （ 表 4-2-11）， 可 發 現 交 通 工 具

以 機 車 排 名 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捷 運、公 車、步 行 等；假 日 與 非

假 日 則 無 明 顯 差 異。經 相 關 性 檢 定 得 知，交 通 工 具 的 使 用 與 居

住 地 點 及 工 作 地 點 有 顯 著 相 關，可 知 工 作 地 點 與 居 住 地 點 對 於

選 擇 何 種 交 通 工 具 到 本 中 心 運 動 具 影 響 力 。  

表 4-2-11 使 用 者 交 通 工 具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步 行  40 14.2% 11 11.6% 29 15.5% 

機 車  104 36.9% 42 44.2% 62 33.2% 

汽 車  18 6.4% 5 5.3% 13 7.0% 

公 車  51 18.1% 20 21.1% 31 16.6% 

計 程 車  0 0.0% 0 0.0% 0 0.0% 

捷 運  66 23.4% 17 17.9% 49 26.2% 

其 他  3 1.1% 0 0.0% 3 1.6%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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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消 費 者 使 用 行 為 分 析  

在 使 用 者 使 用 行 為 方 面 （ 表 4-2-12）， 使 用 者 停 留 的 時

間 以 1∼ 2 小 時 最 多 ， 其 次 為 2∼ 4 小 時 ，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停 留

時 間 分 佈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可 見 運 動 時 數 與 運 動 習 慣 相 關 ，

並 不 因 假 日 而 增 加 運 動 量 。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 在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2-12 停 留 時 數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1 小 時 以 下 22 7.8% 6 6.3% 16 8.6% 

1∼ 2 小 時  198 70.2% 67 70.5% 131 70.1% 

2∼ 4 小 時  57 20.2% 19 20.0% 38 20.3% 

4 小 時 以 上 5 1.8% 3 3.2% 2 1.1%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在 使 用 者 使 用 頻 率 上 （ 表 4-2-13）， 以 每 週 1 次 佔 最 大

比 率，其 次 為 每 週 2∼ 3 次，此 二 使 用 頻 率 佔 七 成 以 上 的 使 用

者 ， 可 見 本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使 用 頻 率 約 在 這 範 圍 內 ， 符 合 國

人 的 運 動 習 慣 。 而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 在 性 別 、 教

育 、 職 業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只 有 在 年 齡 有 些 為 差 異 。  

表 4-2-13 使 用 頻 率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每 天 1 次  5 1.8% 2 2.1% 3 1.6% 

每 週 4∼ 5 次  14 5.0% 6 6.3% 8 4.3% 

每 週 2∼ 3 次  98 34.8% 26 27.4% 72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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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2-13 使 用 頻 率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每 週 1 次  121 42.9% 45 47.4% 76 40.6%

半 個 月 1 次  12 4.3% 4 4.2% 8 4.3% 

每 月 1 次  10 3.5% 3 3.2% 7 3.7% 

每 年 數 次  7 2.5% 3 3.2% 4 2.1% 

其 他  15 5.3% 6 6.3% 9 4.8%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在 使 用 時 段 上 （ 表 4-2-14）， 可 發 現 以 下 午 （ 34％ ） 最

高，其 次 為 上 午（ 27.3％ ）；在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的 區 別 上，也 可

發 現 假 日 於 上 午 的 比 例 較 高 ， 非 假 日 則 於 下 午 及 晚 上 的 比 率

較 高 。 當 以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全 部 樣 本 使 用 者 之 使 用 時 段 與 職

業 別 時 ， 結 果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當 以 非 假 日 樣 本 檢 定 使 用 時 段

與 職 業 別 則 達 顯 著 ， 經 事 後 檢 定 得 知 學 生 與 上 班 族 、 上 班 族

與 家 管 ， 有 不 同 的 使 用 時 段 ， 可 知 於 非 假 日 不 同 的 職 業 別 ，

有 不 同 的 使 用 時 段 。  

表 4-2-14 使 用 時 段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清 晨  7 2.5% 6 6.3% 1 0.5% 

上 午  77 27.3% 55 57.9% 22 11.8% 

中 午  25 8.9% 8 8.4% 17 9.1% 

下 午  96 34.0% 18 18.9% 78 41.7% 

傍 晚  28 9.9% 3 3.2% 25 13.4% 

晚 上  49 17.4% 5 5.3% 44 23.5%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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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使 用 者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方 面 （ 表

4-2-15），以 501∼ 2000 元 所 佔 比 例 最 大，依 次 為 500 元 以 下、

2001∼ 3500 元 及 3500 元 以 上 ；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比 例 無 明 顯 差

異 ， 假 日 使 用 者 在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消 費 略 高 於 非 假 日 。  

表 4-2-15 於 本 中 心 平 均 每 月 支 出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500 元 以 下  122 43.3% 38 40.0% 84 44.9%

501∼ 2000 133 47.2% 48 50.5% 85 45.5%

2001∼ 3500 19 6.7% 8 8.4% 11 5.9% 

3501∼ 5000 7 2.5% 0 0.0% 7 3.7% 

5000元 以 上  1 0.4% 1 1.1% 0 0.0%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在 使 用 者 每 月 平 均 運 動 支 出 上（ 表 4-2-16），同 樣 以 501

∼ 2000 元 最 高 ， 依 次 為 500 元 以 下 、 2001∼ 3500 元 及 3500

元 以 上 ，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無 明 顯 差 異 ， 但 由 平 均 每 月 運 動 支 出

可 發 現 2001∼ 3500 元的 比 例 明 顯 高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 500 元 以 下 低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  

表 4-2-16 平 均 每 月 運 動 支 出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類 別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500 元 以 下  69 24.5% 21 22.1% 48 25.7%

501∼ 2000 155 55.0% 49 51.6% 106 56.7%

2001∼ 3500 49 17.4% 23 24.2% 26 13.9%

3501∼ 5000 6 2.1% 1 1.1% 5 2.7% 

5000元 以 上  3 1.1% 1 1.1% 2 1.1% 

總 計  282 100% 95 100% 1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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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由 相 關 性 檢 定 ， 發 現 運 動 中 心 平 均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 平

均 每 月 運 動 消 費 支 出 、 個 人 所 得 及 職 業 ， 有 顯 著 相 關 。 在 經

由 職 業 與 運 動 消 費 支 出 交 叉 分 析 （ 表 4-2-17）， 可 發 現 上 班

族 為 本 運 動 中 心 主 要 的 市 場 ， 其 次 為 學 生 家 管 等 。  

表 4-2-17 職 業 與 本 運 動 中 心 支 出 交 叉 表  

 500 元  
以 下  

501∼
2000 

2001∼
3500 

3501∼
5000 

5000 元
以 上  總 計  

44 21 2 0 0 67 
學 生  

66% 31% 3% 0% 0% 100% 

4 3 1 0 0 8 自 營
業  50% 38% 13% 0% 0% 100% 

9 6 0 0 0 15 軍 公
教  60% 40% 0% 0% 0% 100% 

7 17 2 0 0 26 自 由
業  27% 65% 8% 0% 0% 100% 

44 68 12 4 1 129 上 班
族  34% 53% 9% 3% 1% 100% 

6 1 0 0 0 7 
退 休  

86% 14% 0% 0% 0% 100% 

2 9 2 2 0 15 
家 管  

13% 60% 13% 13% 0% 100% 

6 8 0 1 0 15 
其 他  

40% 53% 0% 7% 0% 100% 

122 133 19 7 1 282 
總 計  

43% 47% 7% 2% 0% 100% 

在 消 費 者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方 面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別 檢 定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與 平 均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 發

現 於 職 業 、 年 齡 、 居 住 地 與 所 得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其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 經 事 後 檢 定 發 現 ， 在 使 用 者 職 業

方 面 ， 上 班 族 優 於 學 生 ， 家 管 優 於 學 生 ， 也 就 是 上 班 族 、 家

管 在 運 動 中 心 的 消 費 高 於 學 生；在 年 齡 層 方 面，46 歲 以 上 族

群 優 於 25 歲 以 下 族 群，顯 示 在 消 費 支 出 上 高 年 齡 層 高 於 低 年

齡 層 ； 在 居 住 地 方 面 ， 其 他 縣 市 優 於 台 北 市 ， 也 就 是 其 他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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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居 住 者 消 費 高 於 居 住 台 北 市 ； 在 所 得 方 面 ， 高 所 得 優 於 低

所 得 ， 顯 示 收 入 越 高 其 消 費 也 就 越 高 。  

表 4-2-18 不 同 職 業 於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SS Df MS F Sig. 

組 間  18.283 7 2.612 5.361** * .000 

組 內  133.490 274 .487   

全 體  151.773 281    
*p<.05；**p<.01；***p<.001 

 

表 4-2-19 不 同 年 齡 於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SS Df MS F Sig. 

組 間  6.012 3 2.004 3.822* .010 

組 內  145.761 278 .524   

全 體  151.773 281    

*p<.05； **p<.01； ***p<.001 

 

表 4-2-20 不 同 居 住 地 於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SS Df MS F Sig. 

組 間  6.085 3 2.028 3.868* .010 

組 內  144.715 276 .524   

全 體  150.800 279    

*p<.05； **p<.01； ***p<.001 

 

表 4-2-21 不 同 所 得 於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變 異 來 源  SS Df MS F Sig. 

組 間  26.641 7 3.806 8.334*** .000 

組 內  125.132 274 .457   

全 體  151.773 28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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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運 動 空 間 各 樓 層 設 備 分 析  

本 題 設 計 為 針 對 各 樓 層 之 使 用 者 ， 選 取 對 於 各 樓 層 不 滿

意 的 設 備 ， 無 使 用 該 樓 層 空 間 則 無 須 選 取 ， 目 的 以 瞭 解 各 樓

層 需 改 善 之 設 備 ， 整 理 各 樓 層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 分 配 如 下 ：  

一 、  游 泳 池 區 域 ： 本 區 不 滿 意 設 備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地 板 材 質 、

空 調 系 統、運 動 設 備 等 項 目。可 見 本 區 域 使 用 者 最 為 重

視 為 地 板 材 質 ， 游 泳 池 區 域 對 於 地 板 材 質 的 安 全 性 考

量 ， 為 本 區 首 要 改 善 之 項 目 ， 而 無 不 滿 意 項 目 排 第 二 ，

可 之 整 體 設 備 基 本 上 可 以 滿 足 大 部 分 的 使 用 者 。  

表 4-2-22 游 泳 池 區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20 12.3% 4 

廣 播 設 備  2 1.2% 8 

空 調 系 統  26 16.0% 3 

人 工 照 明  6 3.7% 7 

地 板 材 質  44 27.2% 1 

室 內 裝 潢  18 11.1% 5 

隔 音 效 果  7 4.3% 6 

無 不 滿 意  39 24.1% 2 

總 計  162 100.0% NA 

二 、  一 樓 大 廳 廣 場 ： 本 區 不 滿 意 設 備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空 調 系

統、隔 音 效 果、人 工 照 明，無 不 滿 意 與 空 調 系 統 並 列 第

一，可 見 本 區 域 並 無 特 別 不 滿 意 之 處，但 針 對 此 三 項 不

滿 意 處 改 善 ， 可 提 高 本 區 域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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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3 一 樓 大 廳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3 2.6% 6 

廣 播 設 備  5 4.3% 5 

空 調 系 統  35 29.9% 1 

人 工 照 明  12 10.3% 3 

地 板 材 質  5 4.3% 5 

室 內 裝 潢  8 6.8% 4 

隔 音 效 果  14 12.0% 2 

無 不 滿 意  35 29.9% 1 

總 計  117 100.0% NA 

三 、  二 樓 健 身 中 心 ： 本 區 不 滿 意 設 備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運 動 設

備、空 調 系 統、室 內 裝 潢，其 中 無 不 滿 意 排 名 第 二，但

運 動 設 備 不 滿 意 卻 高 達 38.8％，可 見 健 身 中 心 使 用 者 對

於 運 動 設 備 較 為 重 視，提 供 較 佳 的 健 身 器 材 可 改 善 本 區

滿 意 度 。  

表 4-2-24 健 身 中 心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50 38.8% 1 

廣 播 設 備  2 1.6% 7 

空 調 系 統  23 17.8% 3 

人 工 照 明  0 0.0% 8 

地 板 材 質  4 3.1% 5 

室 內 裝 潢  13 10.1% 4 

隔 音 效 果  3 2.3% 6 

無 不 滿 意  34 26.4% 2 

總 計  129 100.0% NA 

四 、  二 樓 韻 律 中 心 ： 本 區 不 滿 意 設 備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空 調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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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隔 音 效 果 及 設 備、廣 播、裝 潢 等 三 項。其 中 使 用 者

建 議 出 風 口 太 髒 需 要 清 洗，可 見 本 區 使 用 者 對 於 空 調 系

統 的 重 視，而 無 不 滿 意 項 目 於 本 區 達 33.3％，可 見 本 區

基 本 上 以 達 大 部 分 使 用 者 需 求 。  

表 4-2-25 韻 律 中 心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6 7.1% 4 

廣 播 設 備  6 7.1% 4 

空 調 系 統  18 21.4% 2 

人 工 照 明  5 6.0% 6 

地 板 材 質  3 3.6% 7 

室 內 裝 潢  6 7.1% 5 

隔 音 效 果  12 14.3% 3 

無 不 滿 意  28 33.3% 1 

總 計  84 100.0% NA 

五 、  二 樓 社 區 教 室：相 較 於 其 他 區 域 本 區 使 用 次 數 較 少，在

不 滿 意 設 備 上 ， 無 法 比 較 出 對 於 本 區 域 不 滿 意 設 備 之

處，由 結 果 顯 示 無 不 滿 意 項 目 高 達 57.1％，代 表 著 使 用

者 無 意 見 或 不 知 道 不 滿 意 之 處。在 不 滿 意 項 目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室 內 裝 潢 、 隔 音 效 果 及 空 調 系 統 。  

表 4-2-26 社 區 教 室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2 4.8% 4 

廣 播 設 備  0 0.0% 6 

空 調 系 統  3 7.1% 3 

人 工 照 明  1 2.4% 5 

地 板 材 質  1 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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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2-26 社 區 教 室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 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室 內 裝 潢  8 19.0% 2 

隔 音 效 果  3 7.1% 3 

無 不 滿 意  24 57.1% 1 

總 計  42 100.0% NA 

六 、  三 樓 多 功 能 運 動 場：本 區 由 於 樣 本 數 不 多，且 本 區 出 租

方 式 及 功 能 不 同 於 其 他 運 動 區 域，因 此 在 取 樣 上 的 代 表

性 無 法 顯 現 其 對 本 區 設 備 不 滿 意 之 處，由 結 果 顯 示 本 區

無 不 滿 意 高 達 56.1％，其 他 不 滿 意 項 目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運

動 設 備 、 人 工 照 明 、 地 板 材 質 及 室 內 裝 潢 。  

表 4-2-27 三 樓 球 場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6 14.6% 2 

廣 播 設 備  0 0.0% 6 

空 調 系 統  2 4.9% 4 

人 工 照 明  3 7.3% 3 

地 板 材 質  3 7.3% 3 

室 內 裝 潢  3 7.3% 3 

隔 音 效 果  1 2.4% 5 

無 不 滿 意  23 56.1% 1 

總 計  41 100.0% NA 

七 、  四 樓 羽 球 與 桌 球 場：本 區 不 滿 意 項 目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人 工

照 明、運 動 設 備、地 板 材 質 及 室 內 裝 潢。但 無 不 滿 意 達

41％，可 見 本 區 使 用 者 基 本 上 對 於 現 況 設 備 是 可 以 接 受

的。由 不 滿 意 項 目 可 知，本 區 使 用 者 對 於 本 區 叫 重 視 照

明、地 板、運 動 設 備 及 裝 潢，其 中 並 有 使 用 者 反 應 窗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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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光 影 響 打 球 。  

表 4-2-28 四 樓 球 場 不 滿 意 設 備 次 數分 配 表  

設 備 項 目  不 滿 意 次 數  百 分 比  排 序  

運 動 設 備  5 8.2% 4 

廣 播 設 備  1 1.6% 5 

空 調 系 統  7 11.5% 3 

人 工 照 明  13 21.3% 2 

地 板 材 質  5 8.2% 4 

室 內 裝 潢  5 8.2% 4 

隔 音 效 果  0 0.0% 6 

無 不 滿 意  25 41.0% 1 

總 計  61 100.0% NA 

 

4-2.7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評 估  

在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方 面 （ 表 4-2-29）， 各 評 估 項

目 皆 達 平 均 （ 3 分 ） 以 上 ，也 就 是 在 各 項 評 估 項 目 均 達 到 滿

意 水 準 ， 其 中 以 符 合 社 區 發 展 及 本 中 心 的 區 位 滿 意 度 最 高 。

當 問 到 使 用 者 願 不 願 意 再 次 到 本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 則 有 高 達

99.3％ 的 比 例 願 意 再 次 到 本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 只 有 0.7％ 不 願

意 再 次 消 費 ； 在 推 薦 他 人 到 本 中 心 消 費 上 ， 則 100％ 的 使 用

者 均 願 意 推 薦 他 人 到 本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 可 見 本 運 動 中 心 目 前

狀 況 以 達 滿 意 標 準 以 上 ， 因 此 高 達 九 成 以 上 的 使 用 者 願 意 再

次 消 費 ， 且 願 意 推 薦 他 人 來 此 消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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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9 評 估 項 目 滿 意 度 敘 述 統 計 表  

評 估 項 目  
很不

滿意

不滿

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平均

分數 

標準

差 

運 動 空 間 規 劃  1 11 107 123 40 3.67 .78 

室 外 空 間 規 劃  4 17 84 135 42 3.69 .85 

員 工 服 務  8 23 95 116 40 3.56 .93 

運 動 設 施  1 12 93 140 36 3.70 .76 

維 護 管 理  3 14 91 133 41 3.69 .82 

符 合 社 區 發 展  1 2 43 144 92 4.15 .72 

安 全 性 考 量  3 7 68 156 48 3.85 .77 

符 合 使 用 需 求  4 18 67 141 52 3.78 .87 

運 動 中 心 區 位  1 6 69 105 101 4.06 .85 

當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與 基 本 屬 性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時 ， 則 無 論 何 種 使 用 者 基 本 屬 性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可 知 無 論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與 職 業 的 不 同 ， 對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的 評 估 項 目 滿 意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當 地 居 民 與 外 地 使 用

者 對 於 評 估 項 目 也 無 顯 著 差 異 。 由 文 獻 中 可 得 知 不 同 運 動 設

施 ， 不 同 基 本 屬 性 使 用 者 ， 其 看 法 是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但 因 題

目 設 計 以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的 滿 意 度 為 主 ， 再 經 由 因 素 分 析 評 估

項 目 ， 發 現 全 部 為 同 一 因 素 。 故 在 無 細 分 各 項 目 運 動 空 間 及

其 影 響 因 素 時 ， 將 導 致 基 本 屬 性 與 各 項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存 在 。  

4-2.8 使 用 者 消 費 考 量 因 素 分 析  

使 用 者 來 本 運 動 中 心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 表 4-2-30）， 依 序

為 交 通 便 利 、 消 費 價 格 、 運 動 設 備 、 運 動 項 目 、 服 務 品 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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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 假 日 及 非 假 日 使 用 者 在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上 則 無 多 大 的 差

異 。 由 此 可 知 本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對 於 到 此 消 費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為 交 通 便 利 ， 其 次 為 本 中 心 價 格 低 廉 ， 而 使 用 者 所 考 量 的 運

動 設 備 及 項 目 則 可 歸 納 為 運 動 需 求 ， 此 三 項 要 素 為 運 動 消 費

者 對 於 到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主 要 考 量 因 素 。 在 其 他 考 量 因 素 的 項

目 中 包 括：師 資、朋 友、停 車 方 便、各 類 課 程 安 排、優 待 票 。 

表 4-2-30 使 用 者 考 量 因 素 次 數 分 配 表  

全 部  假 日  非 假 日  
項 目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消 費 價 格  171 21.6% 60 22.6% 111 21.1% 

交 通 便 利  205 25.9% 61 22.9% 144 27.3% 

服 務 品 質  65 8.2% 19 7.1% 46 8.7% 

運 動 設 備  131 16.5% 48 18.0% 83 15.7% 

建 築 空 間  16 2.0% 6 2.3% 10 1.9% 

商 業 設 施  3 0.4% 0 0.0% 3 0.6% 

運 動 項 目  126 15.9% 45 16.9% 81 15.4% 

安 全 考 量  45 5.7% 18 6.8% 27 5.1% 

社 區 活 動  20 2.5% 8 3.0% 12 2.3% 

其 他 因 素  11 1.4% 1 0.4% 10 1.9% 

總 計  793 100.0% 266 100.0% 527 100.0%

最 後 經 由 與 基 本 屬 性 交 叉 分 析 得 知 ， 不 同 基 本 屬 性 對 於

選 擇 本 運 動 中 心 考 量 因 素 並 無 多 大 的 不 同 ， 其 考 慮 因 素 主 要

為 消 通 便 利 、 消 費 價 格 與 運 動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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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 論  

國 內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以 運 動 設 施 作 為 評 估 對 象 的 研 究 非 常

貧 乏 ， 更 是 沒 有 以 運 動 中 心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的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

本 研 究 希 望 透 過 運 動 中 心 的 用 後 評 估 探 討 ， 經 由 研 究 分 析 整

理 歸 納 出 運 動 中 心 之 規 劃 設 計 準 則 以 及 營 運 模 式 規 範 ， 作 為

其 他 運 動 中 心 參 考 之 模 型 ， 以 及 個 案 現 況 改 善 之 道 ， 以 增 加

營 運 效 率 及 提 高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 經 由 本 個 案 實 證 ， 可 得 下 列

各 項 結 論 ：  

（ 一 ） 運 動 建 築 部 分  

一 、 運 動 中 心 現 況 ： 透 過 觀 察 及 調 查 分 析 運 動 中 心 ， 顯 示 目

前 運 動 中 心 具 經 營 效 率 且 已 步 入 正 軌 ， 在 運 動 空 間 的 使

用 效 率 已 經 達 一 個 高 峰 ， 各 運 動 空 間 的 使 用 上 也 一 定 的

水 準 ， 除 了 部 分 空 間 尚 未 發 揮 使 用 效 率 外 ， 其 餘 空 間 在

使 用 上 ， 似 乎 無 法 再 突 破 ， 除 非 改 變 空 間 使 用 功 能 ， 提

昇 附 加 價 值 ， 才 得 以 在 使 用 效 率 上 有 所 提 昇 。  

二 、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項 目 ： 由 問 卷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在 運 動 中 心

整 體 評 估 項 目 的 滿 意 度 上 ， 各 評 估 題 項 均 達 滿 意 以 上 ，

表 示 本 運 動 中 心 在 整 體 規 劃 、 服 務 品 質 、 經 營 管 理 等 項

目 ， 本 運 動 中 心 均 達 到 一 定 的 水 準 ， 且 由 各 空 間 不 滿 意

設 備 分 析 可 知 ， 有 一 定 比 例 對 本 中 心 各 運 動 空 間 無 不 滿

意 。 除 此 ， 本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再 次 使 用 及 推 薦 使 用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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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高 ， 顯 示 本 運 動 中 心 之 規 劃 設 計 及 營 運 方 式 可 供 其 他

運 動 中 心 參 考 。  

三 、 運 動 中 心 服 務 對 象 與 範 圍 ： 本 運 動 中 心 原 本 規 劃 服 務 對

象 為 社 區 居 民 ， 但 由 研 究 及 觀 察 發 現 ， 本 社 區 使 用 者 約

佔 整 體 的 四 分 之 一 ， 其 服 務 的 範 圍 由 社 區 轉 為 涵 蓋 台 北

市 及 台 北 縣 ， 影 響 此 服 務 範 圍 的 因 素 包 含 使 用 者 工 作 地

點 、 運 動 中 心 區 位 及 交 通 工 具 ， 工 作 地 點 位 於 中 山 區 之

使 用 者 的 確 會 使 用 本 運 動 中 心 ； 而 區 位 及 交 通 工 具 則 是

縮 短 了 空 間 距 離 ， 促 使 服 務 範 圍 增 加 。 服 務 對 象 主 要 可

分 為 三 大 族 群 ， 學 生 、 上 班 及 老 人 族 群 。 由 服 務 範 圍 及

對 象 可 知 ， 未 來 於 規 劃 公 辦 民 營 的 運 動 設 施 時 ， 並 非 只

考 慮 社 區 民 眾 ， 其 服 務 對 象 得 涵 蓋 周 遭 所 有 可 能 潛 在 的

市 場 。  

（ 二 ） 使 用 者 行 為 部 分  

一 、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 由 使 用 者 重 視 項 目 得 知 ， 主 體 性 運 動

設 施 的 規 劃 ， 得 回 歸 提 供 運 動 本 身 的 價 值 。 使 用 者 者 所

重 視 的 運 動 項 目 與 空 間 ， 可 知 使 用 者 對 運 動 的 需 求 ， 在

於 提 供 此 項 運 動 的 空 間 及 設 備 ， 以 及 提 供 相 關 運 動 空 間

的 附 加 價 值 。 經 由 交 叉 分 析 得 知 不 同 屬 性 之 使 用 者 對 於

所 重 視 的 項 目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均 重 視 空 間 的 機 能 性 、 安

全 性 與 舒 適 性 ， 可 知 改 善 運 動 空 間 與 設 備 為 提 升 滿 意 度

首 要 目 標 。  

二 、 使 用 者 行 為 部 分 ： 由 分 析 得 知 本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者 的 運 動

習 慣 ， 大 至 同 於 國 人 一 般 的 習 慣 ， 在 使 用 時 段 上 ， 深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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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屬 性 的 影 響 ， 不 同 的 職 業 有 不 同 的 使 用 時 段 ； 在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支 出 與 平 均 運 動 消 費 支 出 方 面 ， 上 班 族 為 本

運 動 中 心 最 主 要 的 市 場 ， 而 平 均 收 入 越 高 ， 其 消 費 支 出

也 就 越 高 。  

三 、 使 用 者 考 量 因 素 ： 由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使 用 者 對 於 來 本 運

動 中 心 最 主 要 的 考 量 因 素 主 要 為 交 通 便 利 、 消 費 價 格 與

運 動 設 施 這 三 項 。 可 知 未 來 運 動 中 心 規 劃 ， 得 選 擇 交 通

便 利 之 區 位 ， 採 取 大 眾 容 易 接 受 之 價 格 ， 以 及 提 供 高 品

質 運 動 空 間 與 設 施 。  

（ 三 ） 個 案 改 善 部 分  

一 、 各 運 動 空 間 設 備 ： 在 各 樓 層 運 動 空 間 部 分 ， 雖 然 使 用 者

對 於 各 空 間 無 不 滿 意 ， 但 各 運 動 空 間 依 然 有 可 以 改 善 的

設 備 ， 如 地 板 、 空 調 、 照 明 等 ， 且 由 不 同 目 的 的 運 動 空

間 ， 可 發 現 對 於 重 視 的 設 備 ， 越 容 易 不 滿 意 ， 如 羽 球 、

游 泳 重 視 地 板 ， 韻 律 教 室 重 視 空 調 等 。  

二 、 各 運 動 空 間 使 用 效 率 ： 由 評 估 結 果 得 知 符 合 運 動 需 求 空

間 的 使 用 率 較 高 ， 而 部 分 空 間 使 用 效 率 不 佳 ， 如 三 樓 球

場 及 社 區 空 間 等 ， 分 析 得 知 此 類 空 間 定 位 不 明 ， 無 明 確

的 運 動 目 的 與 空 間 定 位 ， 因 而 使 用 效 率 不 彰 。  

（ 四 ） 個 案 成 本 效 益  

一 、 成 本 效 益 評 估 ： 由 投 資 指 標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本 運 動 中 心 在

財 務 方 面 ， 依 目 前 權 利 金 收 取 與 盈 餘 繳 交 方 式 之 下 ， 仍

具 有 盈 餘 ， 在 無 重 大 支 出 的 狀 況 下 ， 將 得 以 自 給 自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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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給 予 營 運 期 30 年 ， 則 有 超 額 報 酬 ； 如 給 予 營 運 期 10

年 ， 則 趨 於 合 理 報 酬 。 而 如 以 現 況 情 境 之 下 ， 嘗 試 攤 平

興 建 成 本，將 不 具 投 資 報 酬。最 後 於 BOT 模 式 假 設 之 下，

本 中 心 營 運 狀 況 將 為 可 行 之 BOT 計 畫 。  

二 、 使 用 坪 效 評 估 ： 在 使 用 坪 效 評 估 方 面 ， 可 知 具 最 高 坪 效

之 運 動 空 間 非 投 資 最 大 之 運 動 空 間 ， 也 就 是 投 資 運 動 空

間 與 營 利 是 不 成 正 比 ， 就 本 中 心 而 言 ， 如 計 入 空 間 投 資

成 本 ， 韻 律 中 心 坪 效 高 於 其 他 運 動 空 間 。  

無 論 是 強 調 何 種 目 的 與 功 能 的 運 動 場 館 ， 均 嘗 試 透 過 企

業 化 經 營 ， 以 提 高 場 館 的 使 用 率 與 獲 利 。 但 公 共 設 施 為 主 的

運 動 中 心 ， 在 委 外 經 營 後 ， 要 能 不 因 獲 利 目 標 而 喪 失 運 動 設

施 在 公 益 上 的 目 標 ， 使 獲 利 與 公 益 達 成 平 衡 ， 為 運 動 中 心 最

佳 的 經 營 模 式 。  

5-2 建 議  

在 運 動 中 心 方 面 ， 由 分 析 得 知 本 研 究 個 案 為 運 動 中 心 委

外 經 營 成 功 案 例 ， 在 滿 意 度 、 投 資 效 益 評 估 上 ， 均 達 到 水 準

之 上 ， 因 而 本 個 案 可 做 為 未 來 規 劃 運 動 中 心 之 參 考 ， 但 由 於

本 運 動 中 心 本 身 區 位 良 好 ， 規 劃 設 計 上 無 重 大 錯 誤 設 計 ， 因

此 無 須 重 大 支 出 ， 未 來 建 議 改 以 其 他 運 動 中 心 為 研 究 對 象 ，

瞭 解 是 否 在 不 同 的 區 位 等 條 件 下 ， 其 評 估 結 果 為 何 。  

在 空 間 改 善 建 議 方 面 ， 如 要 改 善 低 使 用 效 率 的 空 間 ， 可

從 使 用 需 求 、 運 動 設 施 投 入 成 本 與 收 益 的 思 考 角 度 切 入 ， 以

使 用 者 需 求 角 度 觀 之 ， 本 運 動 中 心 使 用 率 較 高 項 目 為 游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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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 健 身 中 心 、 韻 律 中 心 、 羽 球 與 桌 球 場 於 使 用 需 求 上 均 有

發 展 的 空 間 ； 以 投 入 成 本 來 說 ， 依 次 為 游 泳 池 、 健 身 中 心 、

韻 律 教 室 、 羽 球 場 與 桌 球 場 ， 如 以 投 入 成 本 考 量 ， 應 以 原 始

設 計 較 為 接 近 三 樓 的 桌 、 羽 球 場 進 行 規 劃 ， 如 目 前 收 入 分 析

而 言 ， 則 以 韻 律 中 心 的 附 加 價 值 較 高 ， 中 心 可 依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及 經 費 考 量 ， 針 對 此 類 空 間 重 新 定 位 規 劃 。  

在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的 操 作 上 ， 首 先 評 估 研 究 的 操 作 上 ， 由

於 用 後 評 估 為 一 範 圍 廣 闊 的 評 估 方 式 ， 主 要 在 探 討 空 間 使 用

後 之 看 法 與 認 知 。 因 此 日 後 的 研 究 者 ， 可 嘗 試 加 入 更 多 不 同

的 評 估 方 式 ， 達 成 對 建 築 設 施 使 用 後 ， 得 以 汲 取 經 驗 、 形 成

準 則 等 效 益 。 其 次 ， 在 評 估 滿 意 度 項 目 上 ， 如 要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瞭 解 何 種 因 素 構 面 影 響 使 用 者 ， 得 細 分 更 多 評 估 項 目 ，

才 能 解 構 出 不 同 因 素 構 面 ， 瞭 解 使 用 者 之 看 法 。  

在 財 務 評 估 模 式 方 面 ， OT 與 BOT 民 間 參 與 操 作 模 式 上 ，

最 大 的 差 異 在 於 興 建 成 本 的 有 無 ， BOT 模 式 為 民 間 投 資 建 設

公 共 建 設；而 OT 模 式 則 為 政 府 投 資 建 設 公 共 建 設，由 於 此 項

的 差 異 ， 造 成 在 財 務 的 負 擔 上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BOT 模 式 的 業

主 得 承 擔 極 大 風 險，而 OT 模 式 風 險 相 對 較 低。其 次，在 民 間

參 與 經 營 的 認 知 上 ， 參 與 經 營 公 共 建 設 的 心 態 ， 以 及 參 與 建

設 經 營 公 共 建 設 的 心 態 ，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前 者 參 與 經 營 公 共

建 設 ， 通 常 民 間 參 與 的 業 者 不 願 意 再 投 資 花 費 在 硬 體 的 建 設

上 ， 業 者 希 望 的 是 一 規 劃 完 整 且 符 合 經 營 目 標 之 硬 體 設 施 ，

業 者 只 需 給 予 硬 體 設 施 最 佳 的 營 運 ； 而 後 者 投 資 公 共 建 設 ，

雖 然 可 以 自 行 規 劃 符 合 經 營 目 標 之 公 共 建 設 ， 但 由 於 投 入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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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過 大 ， 因 此 在 附 屬 事 業 、 租 稅 優 惠 、 低 利 貸 款 等 其 他 降 低

風 險 的 方 式 上 較 為 注 重 ， 財 務 運 作 方 式 也 就 相 對 複 雜 。 因 此

OT 與 BOT 在 財 務 的 評 估 上 有 不 同 的 基 礎，是 否 合 適 用 BOT 財

務 評 估 標 準，或 另 建 立 一 套 評 估 比 較 標 準 得 重 新 思 考。除 此，

未 來 如 權 利 金 以 20 攤 提 興 建 成 本，以 個 案 而 言，則 每 年 繳 交

權 利 金 高 達 一 千 多 萬，就 OT 模 式 民 間 參 與 經 營 者 角 度，前 幾

年 得 負 債 經 營 ， 其 運 動 中 心 委 外 成 功 率 將 大 為 降 低 。  

台 灣 各 地 區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的 規 劃 設 計 ， 通 常 很 少 在 得 對

運 動 休 閒 市 場 進 行 市 場 調 查 分 析 ， 因 此 對 於 運 動 市 場 無 法 掌

握 ， 因 而 無 法 規 劃 出 合 適 的 運 動 設 施 ， 未 來 運 動 場 館 規 劃 ，

在 考 慮 民 間 參 與 可 行 性 同 時 ， 建 議 可 將 市 場 需 求 調 查 與 運 動

設 施 規 劃 設 計 程 序 連 結 ， 使 設 計 符 合 使 用 者 需 求 。 其 次 ， 配

合 運 動 設 施 的 用 後 評 估 研 究 與 資 料 庫 的 建 立 ， 形 成 規 劃 設 計

與 評 估 準 則，才 可 達 到 規 劃 出 合 適 且 具 經 濟 規 模 之 運 動 設 施。 

就 運 動 設 施 建 設 與 經 營 方 面 ， 依 照 目 前 公 共 設 施 發 展 模

式 ， 引 進 民 間 力 量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 將 是 未 來 公 共 建 設 發 展 的

潮 流 ， 其 立 基 點 為 促 成 政 府 、 民 間 企 業 及 民 眾 三 贏 的 局 面 ，

並 促 進 公 共 設 施 品 質 提 昇 ， 但 民 間 經 營 無 法 脫 離 營 利 之 目

的 。 因 此 ， 未 來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在 規 劃 建 設 上 ， 無 論 何 種 開 發

模 式 ， 政 府 都 應 扮 演 監 督 的 角 色 ， 在 規 劃 設 計 運 動 設 施 上 ，

以 評 估 結 果 與 市 場 需 求 作 為 考 量 ； 在 成 本 效 益 上 ， 以 開 發 最

適 規 模 的 準 則 作 為 考 量 ； 在 設 施 營 運 上 ， 以 公 益 與 營 利 的 平

衡 做 為 考 量 ， 使 公 共 運 動 設 施 將 得 以 發 揮 最 大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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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1 

  日期：  編號：  

您好： 

這是學術研究的問卷，目的在瞭解本運動中心使用者（消費者），對於運

動中心環境的認知與評價，本研究希望藉由您寶貴的意見，作為日後改善與

規劃設計運動中心之參考。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資料將不

對外公開，非常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台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慶堂 

聯絡電話：0922900635                     研究生  蕭信余 敬上 

 

說明：請您以運動中心使用者的角度，對於下列所提問題，請於□內勾選，表達您的看法。 

 

第一部份 

1. 請問您預計停留於運動中心多久？ 

□1 小時以下    □1-2 小時      □2-4 小時      □4 小時以上 

2. 請問您大約多久來此運動中心一次？ 

□每天都來      □每週4-5次     □每週2-3次     □每週1次  

□半個月1次    □每月1次      □每年數次      □其他       

3. 請問您通常於什麼時段來運動中心？ 

□清晨        □上午        □中午        □下午        □傍晚       □晚上 

4. 請問您於本運動中心消費平均每月支出約為？ 

□500元以下      □501~2000元    □2001~3500元    □3501~5000元 

□5001~6500元    □6501~8000元   □8001~9500元    □9501元以上 

5. 請問您是否願意再次到本運動中心消費？ 

□願意        □不願意 

6. 請問您是否願意推薦其他人到本運動中心消費？ 

□願意        □不願意 

 

第二部分 

 評 估 等 級 

評估要點  1 2 3 4 5  

1. 對於室內各項運動空間規劃您認為 不滿意 □ □ □ □ □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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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室外整體開放空間的規劃您認為 不滿意 □ □ □ □ □ 滿意

3. 對於運動中心員工之服務您感到 不滿意 □ □ □ □ □ 滿意

4. 對於室內各項運動設施您感到 不滿意 □ □ □ □ □ 滿意

5. 對於運動設施的維護管理您感到 不滿意 □ □ □ □ □ 滿意

6. 對於運動中心符合社區發展您認為 不滿意 □ □ □ □ □ 滿意

7. 對於運動中心安全性的考量 不滿意 □ □ □ □ □ 滿意

8. 對於所提供運動設施項目符合需求 不滿意 □ □ □ □ □ 滿意

9. 對於運動中心的區位您感到 不滿意 □ □ □ □ □ 滿意

10. 請問您認為不滿意的空間之設備為何？（勾選您運動的區域，可複選） 

□ 游泳池區域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 一樓大廳／廣場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 二樓健身中心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 二樓舞蹈教室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 二樓社區教室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 三樓多功能運動場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 四樓羽球／桌球場 □運動設備     □廣播設備     □空調系統     □人工照明   

□地板材質     □室內裝潢     □隔音效果     □無 

 

第三部分 

1. 請問您在本中心運動時，重視以下哪些項目？（可複選） 

□室內廣播設施       □有無噪音干擾      □燈光明暗程度      □運動設施優劣 

□裝潢美觀程度       □空調舒適程度      □地板材質好壞      □其他          

2. 請問您在本中心運動時，重視哪些室內活動空間？（可複選） 

□運動空間      □社區活動空間    □停車空間      □電梯空間      □浴廁空間   

□樓梯空間      □走道空間        □動線順暢      □商業空間      □逃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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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在本中心運動時，重視哪些室外空間？（可複選） 

□建築物外觀造型     □入口牌坊、雕塑    □周遭植栽配置      □人行步道空間 

□出入口位置         □汽、機車停車空間        □其他                   

4. 您認為運動中心公共空間需要增加的設備為？（複選） 

□飲水機        □垃圾桶        □座椅         □電視         □公用電話   

□販賣機        □儲藏櫃        □佈告欄       □電腦資訊系統 □其他          

5. 請問您到運動中心消費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為？（複選） 

□消費價格      □交通便利      □服務品質     □運動設備     □建築空間 

□附屬商業設施  □運動項目      □安全性考量   □社區活動     □其他          

 

基本資料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15 歲以下    □16-25 歲     □26-35 歲     □36-45 歲 

□46-55 歲     □56-65 歲     □66 歲以上 

3.職業： 
□學生         □自營事業     □軍公教       □自由從業 

□上班族       □退休         □家管         □其他 

4.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5.居住地區： □中山區       □台北市          區  □台北縣     □其他縣市 

6.工作地點： □中山區       □台北市          區  □台北縣     □其他縣市 

7.交通工具： 
□步行         □機車         □汽車         □公車 

□計程車       □捷運         □其他 

8.個人所得： 

（月） 

□10,000元以下  □10,001~20,000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50,001~60,000 □60,001~70,000 □70,000元以上 

9.平均每月運

動消費支出： 

□500元以下     □501~2000元    □2001~3500元    □3501~5000元 

□5001~6500元   □6501~8000元   □8001~9500元    □9501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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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日期：  訪談對象：  

您好： 

這是學術研究的訪談問卷，目的在瞭解本運動中心經營管理者，對於運

動中心環境的認知與評價，本研究希望藉由您寶貴的意見，作為日後改善與

規劃設計運動中心之參考。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資料將不

對外公開，非常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台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慶堂 

聯絡電話：0922900635                     研究生  蕭信余 敬上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4. 主要職務：  

就您的認知，回答以下問題： 

1. 您認為運動中心設計上主要的缺失有哪些？針對缺失的建議？ 

2. 運動中心之營運成本、績效及使用頻率最高的運動設施是？ 

3. 運動中心各樓層運動設施的使用問題？  

4. 針對經營管理，需要聘僱哪些員工？（及其工作內容） 

5. 針對各設施（包含管理設施），您認為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哪些？ 

6. 您認為運動中心需要增加的設施（包含管理與運動設施）為哪些？ 

7. 那些空間或設備的的設計最符合工作人員？為什麼？ 

8. 您對於管理空間設計上的建議？ 

9. 對於運動中心採OT模式委外經營，並與政府合作之看法？ 


